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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表 说 明

一、２０２０年市对区县转移支付执行数较年初预算数有所增加,

主要是年度执行中中央追加对我市教育、卫生等领域的特殊转移

支付,市对区县转移支付相应增加,以及市级政策调整统筹财力

增加对区县的转移支付.

二、２０２１年市对区县转移支付预算未全部落实到区县,主要

是部分作为分配依据的数据暂未发布,以及一些项目涉及政策调

整完善或需据实结算,暂未落实到区县.

三、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和转移支付改革要求,

２０２０年对部分转移支付项目进行了清理整合.因此,整合后部分

项目不再保留,没有２０２１年预算数.同时,部分项目只有２０２０
年执行数,主要是该项目为年度执行中中央财政追加下达转移支

付,未在年初反映.此外,综合考虑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进程,暂未单独区分一般性、共同事权和专项.

四、部分项目２０２１年预算数明显低于上年执行数的,主要是

中央专款在年度中下达,年初无法预计.

五、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除财力性转移支付

项目外,均设置了当年绩效目标.

六、市对区县转移支付预算总数与分项加和数有差异的,主

要是按国家有关规定列示需要以及四舍五入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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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返还

项目名称 税收返还

资金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国发

〔１９９３〕８５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市对区县 (自治县、市)
财政管理体制的通知»(渝府发 〔２００３〕９４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营改增后调整市与区县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渝
府发 〔２０１６〕３１号)

基本情况:市对区县税收返还主要包括所得税基数返还、增值税

税收返还、消费税税收返还等三个部分.经过多轮调整完善后,所得

税基数返还,市级以２００１年为基期,对区县收入划分改革上划中央

的所得税收入,作为基数予以返还;增值税税收返还,市级以２０１７
年市对区县增值税返还为基数,实行定额返还.消费税税收返还,市

级以２０１４年消费税返还数为基数,实行定额返还.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下达完善财政体制后市对区县 (自治县、
市)补助 (上解)基数的通知»(渝财预 〔２００３〕９０号)、 «重庆市财

政局关于核定区县消费税返还基数的通知»(渝财预 〔２０１５〕５４７
号)、«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核定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基数返还额的通

知»(渝财预 〔２００３〕３６６号)、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所得税基数返还

有关问题的通知»(渝财预 〔２００４〕３４２号)、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核

定营改增后增值税税收返还基数有关问题的通知»(渝财预 〔２０１７〕

２５５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１６８９６７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１１６８９６７万

元.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１６８９６７万元,已全部落实到区县,由区县

具体安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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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 收 返 还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１６８９６７ １１６８９６７ １１６８９６７

渝中区 １２３７２０ １２３７２０ １２３７２０

江北区 １０５３３３ １０５３３３ １０５３３３

沙坪坝区 ５９３９７ ５９３９７ ５９３９７

九龙坡区 ６７１１４ ６７１１４ ６７１１４

大渡口区 １３１４６ １３１４６ １３１４６

南岸区 ６４５０７ ６４５０７ ６４５０７

北碚区 ３２１６４ ３２１６４ ３２１６４

巴南区 ３４６９６ ３４６９６ ３４６９６

渝北区 ７８５４５ ７８５４５ ７８５４５

两江新区 ５８５６２ ５８５６２ ５８５６２

高新区 １３２８１ １３２８１ １３２８１

涪陵区 ６４４７０ ６４４７０ ６４４７０

长寿区 ３６７９７ ３６７９７ ３６７９７

江津区 ３６１６３ ３６１６３ ３６１６３

合川区 ３４２９２ ３４２９２ ３４２９２

永川区 ３７３３４ ３７３３４ ３７３３４

南川区 １７７０１ １７７０１ １７７０１

綦江区 ３３９４０ ３３９４０ ３３９４０

　其中:綦江 ２７５０３ ２７５０３ ２７５０３

　　　　万盛 ６４３７ ６４３７ ６４３７

潼南区 １０６２０ １０６２０ １０６２０

铜梁区 ２００１０ ２００１０ ２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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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２２１２３ ２２１２３ ２２１２３

荣昌区 １８６８５ １８６８５ １８６８５

璧山区 ２１８２０ ２１８２０ ２１８２０

万州区 ２１８１２ ２１８１２ ２１８１２

开州区 ７４０７ ７４０７ ７４０７

梁平区 ５１８８ ５１８８ ５１８８

城口县 １５５２ １５５２ １５５２

丰都县 ３７３７ ３７３７ ３７３７

垫江县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５９５０

忠　县 ４８０７ ４８０７ ４８０７

云阳县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４０００

奉节县 ４５１６ ４５１６ ４５１６

巫山县 ６８６８ ６８６８ ６８６８

巫溪县 ２２７５ ２２７５ ２２７５

黔江区 ５０２７３ ５０２７３ ５０２７３

武隆区 ４０６２ ４０６２ ４０６２

石柱县 １４８１８ １４８１８ １４８１８

彭水县 １２６１６ １２６１６ １２６１６

酉阳县 ５９６１ ５９６１ ５９６１

秀山县 ８７０５ ８７０５ ８７０５

未落实到区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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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财力和激励引导转移支付

项目名称 均衡财力和激励引导转移支付

资金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和完善市对区县转移支付

制度的意见»(渝府发 〔２０１６〕１０号)
基本情况:为切实发挥财政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和激励约束作

用,引导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市财政统筹均衡性

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产

业集聚发展转移、综合激励奖补转移支付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

资金等项目,全部切块分配,重点用于均衡区县财力和激励引导区县

发展.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市对区县一般性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

通知 (渝财预 〔２０２０〕２５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６８９３０５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２９９９３１１万

元,主要是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特殊转移支付.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０５４５９５万元,已落实到区县１３９３６４１万

元,暂未落实６６０９５４万元,主要是按转移支付办法依据当年数据据

实测算,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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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财力和激励引导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６８９３０５ ２９９９３１１ ２０５４５９５

渝中区 ９１７０ ３０１８５ ９１７０

江北区 ７８８２ ４６７２９ ７８８２

沙坪坝区 ６０４２ ５７１６８ ６０４２

九龙坡区 ６５９０ ３７１６８ ６５９０

大渡口区 ７０１３ １６３６５ ７０１３

南岸区 ６１０９ ３１３３２ ６１０９

北碚区 １４２１８ ３２６６２ １４２１８

巴南区 ２２９９３ ４５７１７ ２２９９３

渝北区 １１３１８ ４７８１２ １１３１８

两江新区 １８０３０９

高新区 １４５３ １０１６３８ １４５３

涪陵区 ２３６７１ ６５７６８ ２３６７１

长寿区 １２７３４ ４１２０７ １２７３４

江津区 ２８６００ ７５３７４ ２８６００

合川区 ３２４４３ ６９３９７ ３２４４３

永川区 ２２３３２ ５４８８８ ２２３３２

南川区 ４１０２４ ６０８５４ ３６１６４

綦江区 ５７３６１ １１１５４８ ５２７２１

　其中:綦江 ３５９５４ ７９７３７ ３５９５４

　　　　万盛 ２１４０７ ３１８１１ １６７６７

潼南区 ４４５１７ ６１２８８ ４４５１７

铜梁区 １９０５０ ３７１４５ １９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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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３４４０２ ５２３２０ ３４４０２

荣昌区 ２７７４２ ４６１１４ ２７７４２

璧山区 １３８７７ ３９５０１ １３８７７

万州区 ３３９８４ ８４７３７ ３３９８４

开州区 ７７２０６ １４２６９６ ７７２０６

梁平区 ３５４２４ ５８５９５ ３５４２４

城口县 ４９０５１ ７６４６３ ４９０５１

丰都县 ４０３６１ ８６８６３ ４０３６１

垫江县 ３７０７１ ６９６５７ ３７０７１

忠　县 ４６９８９ １０５４３２ ４６９８９

云阳县 ８６０７５ １４６６６０ ８６０７５

奉节县 ６５２４０ １１８６３６ ６５２４０

巫山县 ５００１９ ９１９３９ ５００１９

巫溪县 ６５６１３ １０２２８４ ６５６１３

黔江区 ３５２７３ ６４９６０ ３５２７３

武隆区 ３８３６５ ５４０３５ ３８３６５

石柱县 ５９７１６ ９７８３０ ５９７１６

彭水县 ７２６３６ １１２２３５ ７２６３６

酉阳县 ８８８８０ １３０５９４ ８８８８０

秀山县 ７０６９７ １１３２０６ ７０６９７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２８６１６４ ６６０９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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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转移支付

项目名称 收入分配改革转移支付

资金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和完善市对区县转移支付

制度的意见»(渝府发 〔２０１６〕１０号)
基本情况:按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要求,为确保区县机关事业

单位正常运转,提升区县 “保工资、保运转”的财力水平,市对区县

调整工资、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公务员津补贴改革和事业单位绩效工

资改革予以适当补助.补助资金全部切块分配,主要根据各区县供养

人员数、工资调标标准,并结合各区县财力运行情况等因素测算.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市对区县一般性转移支付管理办法»的

通知 (渝财预 〔２０２０〕２５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２７８７５１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１２７８７５１万

元.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２７８７５１万元,总体无变化,对区县 “保工

资、保运转”的财力补助,主要通过均衡财力和激励引导转移支付下

达.已全部落实到区县,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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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２７８７５１ １２７８７５１ １２７８７５１

渝中区 １４１３３ １４１３３ １４１３３

江北区 ９７５１ ９７５１ ９７５１

沙坪坝区 １３６７４ １３６７４ １３６７４

九龙坡区 １０９３４ １０９３４ １０９３４

大渡口区 ５００３ ５００３ ５００３

南岸区 １０９６２ １０９６２ １０９６２

北碚区 ２０７０３ ２０７０３ ２０７０３

巴南区 ２６４２１ ２６４２１ ２６４２１

渝北区 １７５７７ １７５７７ １７５７７

两江新区 ６１６ ６１６ ６１６

高新区 ８８３ ８８３ ８８３

涪陵区 ６０６８８ ６０６８８ ６０６８８

长寿区 ２９３００ ２９３００ ２９３００

江津区 ４４２２４ ４４２２４ ４４２２４

合川区 ４２３３６ ４２３３６ ４２３３６

永川区 ３５９１１ ３５９１１ ３５９１１

南川区 ３１５７３ ３１５７３ ３１５７３

綦江区 ４５３４２ ４５３４２ ４５３４２

　其中:綦江 ３３８８７ ３３８８７ ３３８８７

　　　　万盛 １１４５５ １１４５５ １１４５５

潼南区 ３５８０５ ３５８０５ ３５８０５

铜梁区 ２６９１７ ２６９１７ ２６９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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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３２６７０ ３２６７０ ３２６７０

荣昌区 ２７０３０ ２７０３０ ２７０３０

璧山区 ２２７７２ ２２７７２ ２２７７２

万州区 ９０１５２ ９０１５２ ９０１５２

开州区 ６４６７６ ６４６７６ ６４６７６

梁平区 ３７８２９ ３７８２９ ３７８２９

城口县 ２０３９０ ２０３９０ ２０３９０

丰都县 ３５５３０ ３５５３０ ３５５３０

垫江县 ３８２４７ ３８２４７ ３８２４７

忠　县 ４２５７３ ４２５７３ ４２５７３

云阳县 ５５１６８ ５５１６８ ５５１６８

奉节县 ４９１６６ ４９１６６ ４９１６６

巫山县 ３２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３２０００

巫溪县 ３２９６６ ３２９６６ ３２９６６

黔江区 ３５１１６ ３５１１６ ３５１１６

武隆区 ２６７４２ ２６７４２ ２６７４２

石柱县 ３４３５６ ３４３５６ ３４３５６

彭水县 ３６６４１ ３６６４１ ３６６４１

酉阳县 ４６０２０ ４６０２０ ４６０２０

秀山县 ３５９５４ ３５９５４ ３５９５４

未落实到区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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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结算补助

项目名称 体制结算补助

资金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１８６
号)

基本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七十一条 “对
于年度预算执行中上下级财政之间按照规定需要清算的事项,应当在

决算时办理结算”的规定,为了应对年度执行中一些特殊事项对区县

财政预算平衡的影响,包括重大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中央以及市级

出台重大减收增支政策,区县承担具有中央、市级事权性质的一次性

支出,以及市与区县按规定需清算的其他事项等,市财政每年通过体

制结算方式对区县予以适当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重庆市２０２０年市与区县 (自治县)
财政年终结算办法›的通知»(渝财预 〔２０２０〕８１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５７３６５５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１７９９９４８万

元,主要是据实清算相关区县市级财税扶持政策等.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０３３６４０万元,由市财政局会同市级相关部

门分配下达.已落实到区县４９９７２１万元,暂未落实１５３３９１９万元,
主要是相关资金需要根据当年区县实际情况据实安排,区县具体安排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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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结算补助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５７３６５５ １７９９９４８ ２０３３６４０

渝中区 ２００３２ ９９５１１ ２０２１９

江北区 ９４０７ ２８７７６ ９６９４

沙坪坝区 １７３１１ ５６２５５ １８１５８

九龙坡区 １３８６８ ４３１９２ １４６２５

大渡口区 ２７８７ １３１４１ ２９２１

南岸区 ８３１６ ７０７２０ ８６８８

北碚区 ５１５７ ４８８４０ ５５１７

巴南区 ９１４７ ４８５７８ ９８１０

渝北区 １６１７０ ８６４７１ １６７３２

两江新区 ３００５３２ ４９７２９６ ６３０

高新区 １１６０ ７３２６７ １９９２

涪陵区 １７８０８ ３５１７７ １８４３７

长寿区 ６５０５ １９５６５ ６９９５

江津区 ８０６９ ４０３１８ ８８７４

合川区 ６０５７ ２８４８６ ６６５２

永川区 ５９８６ ３０３８０ ６６７４

南川区 ４５８５ ６５２０ ５１０７

綦江区 ９７３２ １７８６７ １０２９２

　其中:綦江 ６３３３ １３０１１ ６９０８

　　　　万盛 ３３９９ ４８５６ ３３８４

潼南区 ４５８２ ３２６８３ ５０１１

铜梁区 ３５６６ １３３９９ ４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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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６４７５ １１２２４ ７１４４

荣昌区 ４６１５ １４９７５ ５１７５

璧山区 ３７７０ １０４３０ ４３２２

万州区 ４５３５１ １０５９９５ ４５５３３

开州区 ２８２１４ ３８０１０ ２８３９７

梁平区 １１０７７ １２５４９ １１７３１

城口县 １３１４４ １６１７０ １２１７１

丰都县 １８１０３ ２０７５８ １７９６７

垫江县 １１１４５ １６０５９ １１７９５

忠　县 １７８６８ １９２６２ １８５４６

云阳县 ２５４０６ ２７９４３ ２５６３８

奉节县 ２２０７３ ２８１７４ ２２３１３

巫山县 １４８３６ ２２２１１ １４７８３

巫溪县 １４９６９ １６９０３ １４１１２

黔江区 １１８９０ ４４２８８ １１９９１

武隆区 １１０４６ １４４４１ １０７５９

石柱县 １５１５２ ２２３６８ １５３６３

彭水县 １４１５４ ２２４６７ １３８２３

酉阳县 １７２１３ ２６２５３ １６４６３

秀山县 １１１０５ １９０２６ １０６５１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７８５２７２ １５３３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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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项目名称 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资金主管部门 市交通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和完善市对区县转移支付

制度的意见»(渝府发 〔２０１６〕１０号)
基本情况: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包括成品油价格改革补贴

等资金.我市区县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不相同,资源禀赋、要素配置

复杂多样,为加快区域协调发展,充分调动区县因地制宜统筹发展的

能动性,按照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对属于区县财政事权的补助

资金,调整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全部切块下达到区县.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农村客运、出租

车、远洋渔业、林业等行业油价补贴的通知»(财建 〔２０１６〕１３３)
等.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３５６０５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４６０４１万元.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３１１７５万元,已落实到区县２８５２７万元,未

落实２６４８万元.主要是在执行过程中需根据相关数据据实清算,由

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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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３５６０５ ４６０４１ ３１１７５

渝中区 ４１３ １２７４ ２３３

江北区 ２７４ １５７０ ５２４２

沙坪坝区 ２４８ ５０４ ２９６

九龙坡区 ２９５ ７４２ ２９１

大渡口区 １０５ ２８９ １４２

南岸区 ２０６ １１６８ ２２８

北碚区 ４４４ ８７６ ２３７

巴南区 ５４３ １１０１ ３１７

渝北区 ７８０ １０２７ ３２０

两江新区 １２８ １６８６ １９１

高新区 １８ ８２７ ７４

涪陵区 １２２５ １３１８ ６１８

长寿区 １２６６ １１５５ ３１５

江津区 １６５６ １６８２ ４０３

合川区 １４２１ １５５４ ３６１

永川区 ９２５ １０６６ ３５６

南川区 ６９６ ６９２ ４０５

綦江区 １４７３ １６４０ ９４１

　其中:綦江 ９７０ １０７９ ７６３

　　　　万盛 ５０３ ５６２ １７８

潼南区 ６９４ ８２４ ４０１

铜梁区 ７００ ８１３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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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６６９ ７３０ ３３４

荣昌区 ８３１ ８６９ ３１７

璧山区 ５２１ ７８４ ３０２

万州区 ２１２５ ２２３６ ９２８

开州区 １４４８ １５９９ ６７４

梁平区 ７３９ １０８６ ３３６

城口县 ５０７ ８１８ ４５０

丰都县 ８９７ １０３６ ５５０

垫江县 ７２０ ８７９ ４０９

忠　县 １１３２ １２９８ ５１８

云阳县 １５８０ １７１６ ５７４

奉节县 １６３４ １７４１ ６４６

巫山县 １１１０ １２４６ ４４４

巫溪县 ８２７ １０３５ ６０１

黔江区 ９６０ １２１２ １４６４

武隆区 ８２２ ９５９ ５８２

石柱县 ７８１ １２６６ １６３４

彭水县 ９０３ １１７０ １９０７

酉阳县 １４１４ １６２５ ２５１３

秀山县 ７５６ ９２７ １６７８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７１８ ２６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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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项目名称 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教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大财政投入

推进学前教育发展的通知»(渝财教 〔２０１１〕２５８号)、 «重庆市人民

政府关于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渝府发 〔２０１７〕４８
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国家级贫困区县农村学前教育

儿童营养改善计划的通知»(渝府办发 〔２０１７〕１７３号)、 «财政部教

育部关于印发 ‹中央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科教 〔２０１７〕１３１号)、 «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

发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市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教

〔２０１８〕７２号)、«公安部关于印发 ‹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

(试行)›的通知»(公治 〔２０１５〕１６８号)等.
基本情况:该项目中央为延续项目,为解决 “入园难、入园贵”,

２０１１年中央设立了扩大资源建设中央综合奖补项目,已实施了学前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２０１７年市政府出台的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和学有所教专项行动计划,明确了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学前教育发展目标

为:主城区新增公办幼儿园７５２所,其中:２０１８年３３２所,２０１９年

１６５所,２０２０年２５５所.新建乡镇中心幼儿园１００所,其中:２０１８年

３５所,２０１９年３５所,２０２０年３０所.农村薄弱园改善６００所,２０１８
年到２０２０年,每年改善２００所.中央为支持地方公办民办并举、多

种形式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中央根据各省市投入和工作开展情

况,每年给予综合奖补.按照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国家规范标

准,补齐人防及物防、技防相关设备设施,确保基础教育各类学校安

全.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 ‹中央财政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科教 〔２０１７〕１３１号)、 «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教

育委员会关于印发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市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渝财教 〔２０１８〕７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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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初预算数为８１１５６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１１３３４９万元,主

要是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专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６５２５０万元,由市教委会同市财政分配资

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６３０００万元,未落实到区县２２５０万元,将在

２０２１年年度执行中根据各区县幼儿人数、学前教育生均财政投入等

指标情况清算下达区县.

当年绩效目标

　　该项目为中央延续项目,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实施, “入
园难、入园贵”得到了有效缓解.“十四五”期间,按照市委办公厅、
市政 府 办 公 厅 关 于 印 发 «重 庆 市 加 快 推 进 教 育 现 代 化 实 施 方 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的通知»,目标任务是实现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发展,
到２０２２年,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５０％以上.中共重庆市委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 «全市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措施»(渝
委教发 〔２０１９〕４号),要求深化学前教育机制改革,落实基础保障,
健全经费投入长效机制.要完成以上任务,市级需继续实施该项目,
支持引导区县加大投入,实施公办园建设和改善薄弱幼儿园条件,确

保学前教育投入做到 “两个只增不减”.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普惠性学前教育覆盖率 ２０ ％ ≥ ８０

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２０ ％ ≥ ９０

新增公办幼儿园 ２０ 所 ≥ ２０

改善薄弱园 １０ 所 ≥ １００

受助学生满意度 １０ ％ ≥ ８９

资助幼儿人数 ２０ 万人 ≥ ８

联系人:王光清 联系电话:６３６１１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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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８１１５６ １１３３４９ ６５２５０

渝中区 １８４１ ２３７９ １９９９

江北区 ９９０ １８７９ １３６９

沙坪坝区 ９４０ ２５８０ １９６３

九龙坡区 １３００ ２３６９ １６７６

大渡口区 ８４５ ２０１８ １６７１

南岸区 １４３２ １７９１ １３６５

北碚区 １５７９ １７３９ １１７８

巴南区 １８７８ ２２４４ １３２３

渝北区 ２１３９ ２７６０ １５５２

两江新区 １０７６ ５７９９ ５０２８

高新区 ５７９ １８４５ １４４２

涪陵区 ２１３１ ３７７５ ２２１４

长寿区 １２１９ ３３５５ ２５４７

江津区 ２１５９ ２９６９ １４３５

合川区 ２１７７ ２５０４ １３３３

永川区 １６１１ ２３９０ １２２５

南川区 １５０１ １９０９ １０３４

綦江区 ２６７９ ３５２７ ２３５８

　其中:綦江 １２２４ ２０４１ １２６４

　　　　万盛 １４５５ １４８６ １０９４

潼南区 １７５４ ３３４４ １７５２

铜梁区 １０３１ １５８８ 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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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５４３ ２６９２ １４２７

荣昌区 １６８３ ２０９１ １２８７

璧山区 １６５６ １９９７ １２３５

万州区 ２３７２ ４６２６ １４３２

开州区 ２７６６ ５５３３ １４９７

梁平区 ３１８１ ２３２４ １２４４

城口县 １６２２ ２５９４ １８１２

丰都县 １８９３ ２５５９ １１５１

垫江县 １６４０ ２１８６ ９２１

忠　县 ２０７９ ２３２４ １００５

云阳县 ２２７３ ４２８７ １７４３

奉节县 １９８６ ３７５３ １６２２

巫山县 １６５６ ２６８５ １３６２

巫溪县 １３６３ ４００５ ２６１７

黔江区 １９８０ ２５０９ ９７３

武隆区 １５０７ １９４９ １１１２

石柱县 １４６６ ２３８９ １２６８

彭水县 １８４１ ３０４０ １３４８

酉阳县 １７４０ ３６８０ １３９２

秀山县 １９５８ ３３６２ １２０４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２０９０ ２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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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

项目名称 城乡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

资金主管部门 市教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重庆教育

现代化２０３５›的通知»(渝委发 〔２０２０〕９号)、 «中共重庆市委办公

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重庆市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

方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的通知»(渝委办发 〔２０２０〕８号)、 «重庆

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推进区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

施意见»(渝府发 〔２０１７〕４３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

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８〕２７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消除大班额专项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
(教基一厅 〔２０１６〕４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给予乡村教

师岗位生活补助的通知»(渝府办发 〔２０１４〕７５号);«中共重庆市委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
(渝委发 〔２０１８〕４４号)、«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提高

重庆西藏中学藏族学生生均公用经费市级补助标准的报告»(渝教文

〔２０１８〕１７１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教委等部门特

殊教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办发 〔２０１４〕１３９号)、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

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和

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基本情况:按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要求,市财政统筹城乡义务

教育补助、城乡义务教育绩效工资补助、特岗教师补助、学生资助等

项目设立,全部切块分配.在中央政策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市实际的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教

〔２０１９〕１２１号)等.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６７７６６８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７４７８０３万元,
主要是中央在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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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６９０１３９万元,由市财政会同市教委等部门

分配资金,区县具体安排使用.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６４５５５３万元,暂

未落实到区县４４５８６万元,主要是在年度执行中需根据相关数据测算

下达.

当年绩效目标
　　巩固县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国家验收成果,推动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县域内小学校际差异系数 １０ ％ ≤ ０５５

县域内初中校际差异 １０ ％ ≤ ０５５

农村学校信息化建设 １０ 所 ≥ １４００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学生 １０ ％ ≥ ８５

建设市级艺术特色学校 １０ 所 ＝ ４０

培训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 １０ 人次 ≥ ８０００

义务教育大班额比例 １０ ％ ≤ １

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覆
盖人数 １０ 万人 ≥ ９

法制教育覆盖人数 １０ 万人次 ≥ １００

特殊教育资源教室 １０ 个 ≥ ８５

联系人:王光清 联系电话:６３６１１０６８

—１２—



城乡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６７７６６８ ７４７８０３ ６９０１３９

渝中区 ６３３８ ７８３９ ６０４７

江北区 ７０９０ ９９００ ８１８３

沙坪坝区 １１７９０ １３２２８ １２２２２

九龙坡区 １１７５２ １２５９８ １１４８２

大渡口区 ３６３３ ４６９２ ３９９９

南岸区 ８９７５ １１８９０ １００１２

北碚区 １０３６９ １３１２３ １１７６２

巴南区 １２３０６ １６７２８ １５０７６

渝北区 １３０５７ １６３４６ １５３２８

两江新区 ３０４４ ４２４９ ４０８０

高新区 ３４５８ ７９１７ ６９８７

涪陵区 ２１８６４ ２９６７０ ２４８２８

长寿区 ７９６４ ９６９２ ８４９７

江津区 ２２０００ ２８４６３ ２４４４１

合川区 １５０５５ １９８９６ １６９６９

永川区 ２０４７９ ２６９６１ ２３２８３

南川区 １１１２３ １５６３４ １３４６９

綦江区 １３１１８ １５８１２ １４１６６

　其中:綦江 １０３２０ １２３４４ １１０５６

　　　　万盛 ２７９８ ３４６８ ３１１０

潼南区 １３０２３ １８１３２ １５７９４

铜梁区 １０２２０ １２８５７ １２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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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５７３０ １９７４２ １８０１３

荣昌区 １０８９５ １４０７０ １２１４８

璧山区 ７１２９ ８９４０ ８０８０

万州区 ３１７７６ ３８１７６ ３４３８１

开州区 ３５９４４ ４３２５３ ３７２５５

梁平区 １５０４７ １８６９６ １６２４５

城口县 ８５９６ １２０８４ ９８１５

丰都县 ２０７７１ ２４０６８ ２０１４８

垫江县 １７３９２ １７９９６ １８２７８

忠　县 １８１９４ ２８３４０ １９９２０

云阳县 ２６８５６ ３２４３１ ２７７４０

奉节县 ２５６２３ ２９２４４ ２４８３９

巫山县 １６３３５ １９０６１ １６７５０

巫溪县 １４２７２ １７０８２ １４７２９

黔江区 １７９７６ ２０５６７ １７７７８

武隆区 ９９３１ １２１０９ １１２３７

石柱县 １３４６６ １６０９４ １５００９

彭水县 １９４３３ ２２９８３ ２２６５９

酉阳县 ２７４４４ ３４６６６ ２１８９４

秀山县 １８６０３ ２２５７１ １９９３６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７９５９７ ４４５８６

—３２—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教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切实做好义务教育薄弱环

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教督 〔２０１９〕４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财政设立,该项资金全部切块分配,重点用于

解决 “城镇挤、乡村弱”的问题,建设内容支持义务教育城镇学校大

班额建设、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农村学校信息化

建设.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义务教育薄弱环节与能力提升助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
(渝财教 〔２０１９〕１２９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１１１００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１２０４００万元,
主要是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专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０４８００万元,由市教委会同市财政局分配

资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９３８４０万元,暂未落实到区县１０９６０万元,
待２０２１年中央资金追加下达金额确定后再按资金管理办法分配下达

区县,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改善我市义务教育中小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支持义务教育中小学校校舍和设备设施建设以解决 “大班

额”问题.支持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对于小规模

学校,保障信息化、音体美设施设备和教学仪器、图书配备,设置必

要的功能教室,改善生活卫生条件.对于寄宿制学校,在保障基本教

育教学条件基础上,保障床铺、食堂、饮用水、厕所、浴室等基本生

活条件达到标准和开展共青团、少先队活动及文体活动所必需的场地

与设施条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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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义务教育大班额比例 ２０ ％ ≤ ５

师生满意度 ２０ ％ ≥ ８０

全市超大班额比例 ２０ ％ ≤ １

办学条件达标率 ２０ ％ ≥ ９０

乡镇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
达标率 ２０ ％ ≥ ９０

联系人:王光清 联系电话:６３６１１０６８

—５２—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１１１００ １２０４００ １０４８００

渝中区 ６５４ １０１３ ８１０

江北区 ６５２ １１９１ ９５３

沙坪坝区 １１４１ １８２９ １４６３

九龙坡区 １１０１ １６３５ １３０８

大渡口区 ５８３ １０２６ ８２１

南岸区 ７９１ １３９６ １１１７

北碚区 ９９７ １４１６ １１３３

巴南区 １２９０ １９２６ １５４１

渝北区 １３７１ ２１４７ １７１８

两江新区 ３４４ ８５８ ６８６

高新区 １３７３ ８５９

涪陵区 ２０３３ ２２９４ １８３５

长寿区 １９３１ １７７７ １４２２

江津区 ２９０２ ２２８９ １８３２

合川区 ３０７３ ５２９８ ４２３９

永川区 ３９４５ ８３１６ ６６５３

南川区 １４０２ ２５１４ １７７１

綦江区 ２６５３ ３９１３ ２７３０

　其中:綦江 １８３８ ２７９８ １８３８

　　　　万盛 ８１５ １１１５ ８９２

潼南区 ２３８５ ３７４４ ２９９５

铜梁区 １６５０ ２４７１ １９７７

—６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２３９７ ２９８３ ２３８７

荣昌区 ２０８９ ３２１５ ２３３２

璧山区 ７７７ １０３１ ８２５

万州区 ４７３９ ６６３１ ４９０５

开州区 ３６１２ ３８０２ ３０４１

梁平区 ２０９０ ２８５４ ２０４３

城口县 １７６０ ２２１８ １７７４

丰都县 ２５１０ ２８５１ ２２８１

垫江县 ２９５７ ５６１０ ４４８８

忠　县 ２８５８ ３２９３ ２６３４

云阳县 ３６５０ ５４４１ ４１１３

奉节县 ２７６９ ３４４３ ２７５４

巫山县 ２２１２ ２７４５ ２１９６

巫溪县 ２６９１ ３６４１ ２９１２

黔江区 １８５８ ２７５６ ２２０４

武隆区 １６３８ ２２８９ １８３２

石柱县 ２０９２ ２２３５ １５４８

彭水县 ２９００ ４９３７ ３９４９

酉阳县 ４９４２ ７７７４ ５９７９

秀山县 １８６１ ２２２５ １７８０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２７８００ １０９６０

—７２—



教师培训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教师培训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教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渝府发 〔２０１４〕２８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的通知»(渝府办发 〔２０１５〕１４８
号).

基本情况:由市级设立,全部切块下达,重点用于一线教师的素

质培养和专业能力培养.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培训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渝财

教 〔２O１８〕１４５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为８００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８００万元.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３００万元,由市教委会同市财政分配资金,
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５００万元,暂未落实到区县８００万元,待项目评审

后落实到区县.

当年绩效目标
　　市级培训中小学幼儿园中职教师８０００人次,培训教育管理干部

５００人次,新建课程创新基地１００个,建设教研工作坊１００个.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培训管理干部及高校教师 ２０ 人次 ≥ ５００

培训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２０ 人次 ≥ ８０００

培训优秀率 ２０ ％ ≥ ２０

培训结业率 ２０ ％ ≥ ９０

建设课程创新基地 １０ 个 ≥ １００

教研工作坊 ５ 个 ≥ １００

学员满意度 ５ ％ ≥ ９０

联系人:王光清 联系电话:６３６１１０６８

—８２—



教师培训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８００ ８００ １３００

渝中区 ６ ６ ４

江北区 ２４ ２４

沙坪坝区 ２１ ２１

九龙坡区 １７ １７ ２

大渡口区 １６ １６ ３

南岸区 ２７ ２７ ３

北碚区 １４ １４ ２

巴南区 １６ １６ ４

渝北区 ２１ ２１

两江新区 ３

高新区

涪陵区 ２７ ２７ ６７

长寿区 １２ １２ ７

江津区 １８ １８ ２

合川区 １９ １９ ４

永川区 ２２ ２２

南川区 １３ １３ １５

綦江区 ４１ ４１ １３

　其中:綦江 ２２ ２２ ８

　　　　万盛 １９ １９ ５

潼南区 １１ １１ ３９

铜梁区 １３ １３ ５

—９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２１ ２１ ４

荣昌区 １６ １６ ６

璧山区 １６ １６ ２

万州区 ２７ ２７ ３７

开州区 ２６ ２６ ２９

梁平区 １３ １３

城口县 ３１ ３１ ２５

丰都县 ２６ ２６ １０

垫江县 １２ １２

忠　县 １３ １３ １５

云阳县 １６ １６ １９

奉节县 ２７ ２７ ３０

巫山县 ２４ ２４ １５

巫溪县 ３４ ３４ ２０

黔江区 ２９ ２９ ３０

武隆区 ２９ ２９ １０

石柱县 ２６ ２６ １５

彭水县 ３１ ３１ ２０

酉阳县 ２１ ２１ １０

秀山县 ２４ ２４ ３０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８００

—０３—



民族政策教育资金

项目名称 民族政策教育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教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民族工作加

快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渝委发 〔２００６〕５号)、
«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的决定»(渝委发 〔２００７〕５６号);)、«关于重庆西藏中学建设发展

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市政府办公厅专题会议纪要 〔２０１１—７〕)、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提高重庆西藏中学藏族学生生

均公用经费市级补助标准的报告»(渝教文 〔２０１８〕１７１号)等.
基本情况:由市级设立,采用因素法分配,主要用于改善少数民

族地区和民族学校办学条件.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民族教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教 〔２０１８〕

１６０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１６８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３０３８万元,主要

是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专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２００万元,已全部落实到区县.

当年绩效目标
　　改善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在中小学校传承优

秀民族文化,保障重庆西藏中学正常运转.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补助西藏中学公用经费人
数 ２０ 人 ≥ １０００

提高补助标准 ２０ 元 ＝ ３００

支持民族文化进校园区县
数 ２０ 个 ≥ ５

建设民族教育特色学校 ２０ 个 ≥ ５

民族教育工作满意度 １０ ％ ≥ ８０

改善少数民族办学条件学
校数 １０ 个 ≥ ５

联系人:王光清 联系电话:６３６１１０６８

—１３—



民族政策教育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２１６８ ３０３８ １２００

渝中区 ２３

江北区

沙坪坝区 １２００ １２３０ １２００

九龙坡区 １０

大渡口区 ２０

南岸区

北碚区

巴南区 １５

渝北区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 １０

合川区 ２０

永川区 １０

南川区 １５

綦江区 ３５

　其中:綦江 ２０

　　　　万盛 １５

潼南区

铜梁区

—２３—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荣昌区 １０

璧山区

万州区 ３０

开州区

梁平区

城口县 ３５

丰都县

垫江县

忠　县 １０

云阳县 ２０

奉节县 ４０

巫山县 ３０

巫溪县 ４５

黔江区 ２７０

武隆区 ４０

石柱县 ２７０

彭水县 ２６０

酉阳县 ３３０

秀山县 ２６０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９６８

—３３—



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教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 ‹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 〔２０１５〕４２０号)、 «重庆市教委重庆市

财政局关于实施第二期高中发展促进计划的通知»(渝教基 〔２０１９〕

２８号).
基本情况:为支持贫困地区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提升办学水

平,由中央财政设立,该补助资金全部切块分配,重点用于支持贫困

地区普通高中改善办学条件、促进高中特色发展.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改善普通高中学校办学条件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渝财

教 〔２０１８〕１３８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９８３０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３４７００万元,主

要是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专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３７２７０万元,由市教委会同市财政局分配资

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２９０７０万元,暂未落实到区县８２００万元,待

中央资金全部下达后,将根据经评审后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分配下达

区县,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全市普通高中超大班额比例下降,普通高中办学条件进一步改

善,建设校本教研基地２０个、精品选修课程５０门、优秀学生社团

１００个、课程创新基地２０个、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示范校３０所、培养

雏鹰计划学员４００人.

—４３—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精品选修课程 １０ 门 ≥ ５０

校本教研基地 ２０ 个 ≥ ２０

课程创新基地 ２０ 个 ≥ ２０

新课程新教材示范校 ２０ 所 ≥ ３０

支持的教学实验室数量 １０ 个 ≥ ４０

学生满意度 １０ ％ ≥ ８０

新增普通高中创新人才学
员 １０ 人 ≥ ４００

联系人:王光清 联系电话:６３６１１０６８

—５３—



改善普通高中办学条件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２９８３０ ３４７００ ３７２７０

渝中区 ２８２ ４３２ ２７１

江北区 ２１４ ３０１ １９０

沙坪坝区 ３４０ ８３４ ５００

九龙坡区 ３７８ ５６９ ４０４

大渡口区 １５６ １９５ １５３

南岸区 ２２９ ４２１ ４０２

北碚区 ３７８ ４２９ ３２３

巴南区 ３１５ ４８０ ３４５

渝北区 ３４８ ６１２ ３５９

两江新区 ６３ ８３ ６５

高新区 ２７ １３５ １２１

涪陵区 ７２５ １３００ １４７８

长寿区 ３３４ ５８９ ５６７

江津区 ４６１ ７９９ ６７０

合川区 ４０９ ８６６ ６３１

永川区 ３６４ １００３ ７３８

南川区 ４４９ ９２１ ７７７

綦江区 ５３６ ９２７ ７６２

　其中:綦江 ３４７ ７００ ５７６

　　　　万盛 １８９ ２２７ １８６

潼南区 ５０９ ８４４ ９３９

铜梁区 ３３５ １００７ ６６３

—６３—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２９９ ７１２ ５３６

荣昌区 ２９０ ８０１ ８１６

璧山区 ２４２ ６３１ ４８４

万州区 １０３５ ２４２７ １６５２

开州区 ９２９ ２０８１ ２２４２

梁平区 ５１４ １５２６ ８６７

城口县 ２５３ ４９８ ３８３

丰都县 ５１２ １０５４ １１２２

垫江县 ６１０ １１９９ １０８４

忠　县 ６８８ ８８３ ８５３

云阳县 ７４９ １５１７ １０９６

奉节县 ５７８ ８１６ ７６７

巫山县 ４５０ １３５１ ７４２

巫溪县 ４１２ ７３４ ７６４

黔江区 ４９３ ９０３ ９６８

武隆区 ３１０ ５３４ ５３７

石柱县 ４５０ ８６３ ８０６

彭水县 ５１２ １０１３ １０４８

酉阳县 ６０６ １２４９ １２６８

秀山县 ４３６ １１６１ ６７７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２６１０ ８２００

—７３—



特殊教育补助经费

项目名称 特殊教育补助经费

资金主管部门 市教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发展特殊

教育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１９９８〕２１号)、«教育部普通学校特

殊教育资源教室建设指南».
基本情况:由中央财政设立,该补助资金全部切块分配,重点用

于支持区县特殊教育资源教室 (中心)建设、特殊教育学校设备设施

配备和 “医教结合”区域实验等.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特殊教育补助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教

〔２０１８〕１３６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４４９０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３７９０万元,主要

是中央清算后,我市应得补助减少.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４６９７万元,由市教委会同市财政局分配资

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１１９７万元,暂未落实到区县３５００万元,待中

央追加资金下达后一并分配区县,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支持特殊教育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建设资源

教室和康复设备等专用设备设施配备,充分发挥资源教室为普通学校

残疾学生提供特殊教育、康复训练、医教结合和咨询的重要作用,推

进残疾学生随班就读工作.

—８３—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特殊教育片区指导中心 ２０ 个 ≥ ４

特殊教育学校开展职业教
育比例 １０ ％ ≥ ８０

师生满意度 １０ ％ ≥ ８０

残疾学生就读率 ２０ ％ ≥ ９３

特殊教育资源教室 ２０ 个 ≥ ８５

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２０ 个 ≥ １

联系人:王光清 联系电话:６３６１１０６８

—９３—



特殊教育补助经费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４４９０ ３７９０ ４６９７

渝中区 ７９ ７９ ２６

江北区 ３４ ３４ １１

沙坪坝区 ７３ ７３ ２２

九龙坡区 ６８ ６８ ２２

大渡口区 ４１ ４１ １２

南岸区 ６７９ ６７９ １７１

北碚区 ７０ ７０ ２２

巴南区 ７８ ７８ ２６

渝北区 ９４ ９４ ３０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１１５ １１５ ３９

长寿区 ７４ ７４ ２４

江津区 １０７ １０７ ３５

合川区 １１７ １１７ ４２

永川区 １１３ １１３ ３７

南川区 ７２ ７２ ２７

綦江区 １１９ １１９ ３８

　其中:綦江 ８６ ８６ ２６

　　　　万盛 ３３ ３３ １２

潼南区 ７５ ７５ ２３

铜梁区 ６８ ６８ ２５

—０４—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８５ ８５ ３２

荣昌区 ７７ ７７ ２７

璧山区 ５５ ５５ ２２

万州区 １５１ １５１ ４７

开州区 １４０ １４０ ４４

梁平区 ８０ ８０ ２８

城口县 ５３ ５３ １８

丰都县 ７７ ７７ ２６

垫江县 １０２ １０２ ３４

忠　县 １０５ １０５ ３４

云阳县 １４２ １４２ ４０

奉节县 １０８ １０８ ３２

巫山县 ６２ ６２ ２２

巫溪县 ７３ ７３ ２４

黔江区 ６０ ６０ ２０

武隆区 ６３ ６３ １７

石柱县 ６３ ６３ ２１

彭水县 ７１ ７１ ２３

酉阳县 ８１ ８１ ２９

秀山县 ６６ ６６ ２５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７００ ３５００

—１４—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教委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

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 〔２０１６〕３１号).
基本情况:该项目由中央设立,旨在促进地方改善中职学校办学

条件、逐步建立中职教育生均拨款制度、加强中职教育产教融合和校

企合作等.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印发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科教 〔２０１６〕３１号)、«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

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 ‹重庆市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市级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渝财教 〔２０１８〕１１８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０７４７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２８０５５万元,主

要是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专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３２９１７万元,由市教委会同市财政局分配资

金,目前全部未落实到区县３２９１７万元,需通过申报评审等有关程序

确定具体项目后再下达.

当年绩效目标

　　中职学校布局得到优化.支持中等职业学校校舍改扩建、实验实

训场地建设以及其他附属设施配置,支持中职学校配置图书、教学仪

器设备等办学条件改善.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年度项目任务

全部完成.

—２４—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与企业互派交流教师数量 １５ 人 ≥ ２００

实训基地建设数量 １５ 个 ≥ ４０

“１＋x”学生人数 １５ 人 ≥ １００００

校企合作企业数量 １５ 个 ≥ ２５０

全国职业教育技能大赛获
奖数 １０ 个 ≥ ３

教师培训 (企业实践)匿
名评估满意率 １５ ％ ≥ ８０

参训教师所在学校反馈满
意率 １５ ％ ≥ ８０

联系人:王光清 联系电话:６３６１１０６８

—３４—



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２０７４７ ２８０５５ ３２９１７

渝中区 ８５２

江北区 １２５９

沙坪坝区 １２０６

九龙坡区 ８１８

大渡口区 ４６０

南岸区 ９８０

北碚区 ９７２

巴南区 ７７３

渝北区 ９７５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１２８９

长寿区 ２４０

江津区 ２００５

合川区 １２４５

永川区 ４８６

南川区 １０６０

綦江区 １１８９

　其中:綦江 ５９０

　　　　万盛 ５９９

潼南区 ３９５

铜梁区 ４５５

—４４—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６４４

荣昌区 ９７０

璧山区 １８５

万州区 １２５９

开州区 ５９７

梁平区 ５５６

城口县 ３６８

丰都县 ３０６

垫江县 ４５４

忠　县 ４０９

云阳县 ７０２

奉节县 ６７２

巫山县 ７０５

巫溪县 ４９３

黔江区 ５７５

武隆区 ３８７

石柱县 ５２３

彭水县 ６３５

酉阳县 ５３５

秀山县 ４２１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２０７４７ ３２９１７

—５４—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文物局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文 〔２０１８〕

１７８号)、«重庆市市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渝财教 〔２０１４〕

１０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和市级共同设立,采用项目法分配,主要用于

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单位、可移动文物等文物的保护.

资金管理办法
　　 «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文 〔２０１８〕１７８号)、
«重庆市市级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渝财教 〔２０１４〕１０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未安排,实际执行数为９９７８万元,主要是年度

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和市级专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５８４４万元,由市文物局会同市财政局分配

资金.目前,已全部落实到区县,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２０２１年进一步加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力度,实施重点

项目９个以上;推动可移动文物保护,实施珍贵文物修复和预防性保

护等重点项目６个以上;改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状况,实施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４个以上;深度推进文物保护与旅游融合,让

文物 “活”起来,不断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６４—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
单位保护项目 ２０ 个 ≥ ４

安全事故发生率 １０ ％ ≤ ０５

文物损毁发生率 ２０ ％ ≤ ０５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
护项目 ２０ 个 ≥ ９

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 ２０ 个 ≥ ６

公众对文物保护满意度 １０ ％ ≥ ８５

联系人:谈　薇 联系电话:６７７０５９５５

—７４—



文物保护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９９７８ ５８４４

渝中区 ２５００

江北区

沙坪坝区 １２９ １２８

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

南岸区 ５８５

北碚区 １５１ ２７２

巴南区 ５１

渝北区 ５５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 ３０５ ５０７

合川区 １０３６ ２０６１

永川区 ４０

南川区

綦江区 ０ ０

　其中:綦江

　　　　万盛

潼南区 ３５４ ３３

铜梁区 １７０

—８４—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３１３９ １６１０

荣昌区 ２９８

璧山区

万州区

开州区

梁平区 １１３

城口县 ３１７

丰都县 １１５

垫江县

忠　县 ３３３

云阳县 ２８８

奉节县 ２００ ３１２

巫山县 ７５ １３０

巫溪县

黔江区 ２８５

武隆区

石柱县

彭水县

酉阳县 ２３０

秀山县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９４—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文化旅游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关于印发 ‹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

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 〔２０１５〕５２７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财政设立,采用项目法分配,主要用于加快构

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关于印发 «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教 〔２０１５〕５２７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安排１２０２０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２０８２０万元,主

要是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专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５２５２万元,由市委宣传部、文化旅游委、
市体育局会同市财政局分配资金.目前,已全部落实到区县１２１０２万

元,暂未落实到区县３１５０万元,待２０２１年中央资金追加下达金额确

定后再按资金管理办法分配下达区县,由区县根据公共文化实际和项

目情况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２０２１年持续提升基层文化惠民工程覆盖面和有效性;做好农村

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网络的运行维护工作,按规定完整转播好

中央广播电视节目,做到 “满功率、满调制度、满时间”播出,巩固

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成果,确保中央广播电视公共服务节目免

费、优质播出;完成全市８０３１个农家书屋出版物的续配工作,续配

出版物５０万册以上,为每个农家书屋补充出版物不少于６０种;享受

电影公益放映补贴行政村数达８３个以上,享受补贴行政村放映场次

达７８９９６场以上.

—０５—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送流动文化服务 ２０ 场 ≥ ３００００

群众性公共文化活动服务
人次 １０ 场 ≥ ５００００００

发射机运行维护数量 ２０ 部 ＝ １５７

发射机满功率满时间调制
度播出率 ５ ％ ＝ １００

续配出版物 ５ 万册 ≥ ５０

覆盖农家书屋数量 ５ 个 ＝ ８０３１

每个农家书屋续配图书 １０ 种 ≥ ６０

电影享受行政村个数 ２０ 个 ≥ ８３

享受电影补贴行政村放映
场次 ５ 场次 ≥ ７８９９６

联系人:吕海燕 联系电话:６７７０５６７５

—１５—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２０２０ ２０８２０ １５２５２

渝中区 ５２０ １７２

江北区 ２５２ １４７

沙坪坝区 ２８５ １８０

九龙坡区 ２２９ １８４

大渡口区 ２２７ １３８

南岸区 ５２２ １３７

北碚区 ５９ ５４１ ２３７

巴南区 ５０ ２９６ ２６８

渝北区 ２１ ３９１ ２６２

两江新区 ８２

高新区 ４３

涪陵区 ４７９ ３２４

长寿区 ５３ ３８６ ２５４

江津区 ７３ ４７７ ３３１

合川区 ５２ ５６５ ３４０

永川区 ２４ ３６９ ２５２

南川区 ７６ ５６５ ２８２

綦江区 １４６ ６６６ ４８５

　其中:綦江 ８９ ３７１ ２８７

　　　　万盛 ５７ ２９５ １９８

潼南区 ６６ ５１３ ２８３

铜梁区 ２８３ ２５７

—２５—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４９ ４０８ ３１４

荣昌区 ６０ ４５８ ２１２

璧山区 ２７ ３２８ ２５３

万州区 ５９９ ９９６ ５０９

开州区 ２６４ ７７３ ４９９

梁平区 １３１ ５００ ３２０

城口县 ６４０ １１１７ ３７６

丰都县 ３３２ ６７８ ３９２

垫江县 １２６ ４０５ ２８８

忠　县 ８９ ４３５ ２９８

云阳县 ４６０ ７８２ ４８１

奉节县 ４８１ ８７０ ４３４

巫山县 ４２８ ９４７ ４９０

巫溪县 ３７１ ９２０ ４４５

黔江区 １６７ ６８０ ３８７

武隆区 ２２１ ５５９ ３７５

石柱县 １４９ ６４５ ３５７

彭水县 １８０ ６６４ ３８６

酉阳县 １６２ ４４０ ３７４

秀山县 １１８ ５２４ ３７９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６３４６ ３１５０

—３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项目名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文化旅游委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财教 〔２０１２〕４５号)、«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重庆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管理办法»(渝文委规 〔２０１４〕４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和市级整合设立,采用项目法分配,主要用于

国家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资金管理办法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

〔２０１２〕４５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５７０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６００万元,主要是

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市级专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７８１万元,由市文化旅游委会同市财政分配

资金.目前,已全部落实到区县,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２０２１年重点推进１２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传承工作;通

过开展非遗宣传活动、传承人评审活动进一步扩大非遗传承人群规

模,壮大非遗保护社会力量;启动实施６名国家级传承人抢救性记

录,开展３期非遗传承人群培训班,提升传承人文化素养.

—４５—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实施非遗传承人抢救性记
录 ２０ 个 ＝ ６

开展非遗培训人数 １０ 人 ≥ １５０

吸引群众参与非遗宣传活
动 ２０ 万人次 ≥ ２００

国家级非遗项目数量 ２０ 个 ＝ １２

传统工艺类非遗产品展销
数量 ２０ 件 ≥ ２０００

代表性传承人传习活动 １０ 场次 ≥ ３００

联系人:吕海燕 联系电话:６７７０５６７５

—５５—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５７０ ６００ ７８１

渝中区 １７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

南岸区

北碚区

巴南区

渝北区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１８ １８

南川区

綦江区 １５６ １５６

　其中:綦江 ７８ ７８

　　　　万盛 ７８ ７８

潼南区

铜梁区

—６５—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８ １８

荣昌区 ９６ ９６ ２０

璧山区 ３０

万州区 ７８ ７８ ２０

开州区

梁平区 １１５ １１５ ６０

城口县

丰都县

垫江县

忠　县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黔江区 １４６

武隆区 ２０

石柱县 ２２ ２２ １６４

彭水县 １６４

酉阳县 ４５ ４５ １１６

秀山县 ２２ ２２ ５４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７５—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文化旅游委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旅游法»、 «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 〔２０１４〕３１号)、«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全域旅游发展的意见»(渝委发 〔２０１７〕４２号)、«重庆市建设国际

知名旅游目的地 “十三五”规划»、«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

旅游投资和消费的实施意见»(渝府发 〔２０１５〕１７７号)、 «全面融入

共建 “一带一路”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行动计划»(渝委发 〔２０１９〕

２２号)、 «重庆市建设中西部国际交往中心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２年)»的通知 (渝委办发 〔２０２０〕１１号)、«关于建立全市 “一圈

两群”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工作机制的通知»(渝委办发 〔２０１９〕６２
号)

基本情况:采用项目法分配,主要用于旅游宣传、旅游营销、旅

游发展升级版、旅游公共服务、旅游教育培训等几大板块.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渝财规 〔２０１８〕３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未安排,实际执行数为５５０８万元,主要是年

度执行中二次分配及追加安排区县市级专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９７７万元,由市文化旅游委会同市财政局

分配资金.目前,已全部落实到区县,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进一步打好三峡牌,唱响长江三峡国际旅游品牌,开展旅游 “四
季歌”和 “中国旅游日”重庆分会场活动表演场次不低于６次,财政

性资金投入占比不大于９５％,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接待游客总人次

增长率大于等于８％,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旅游总收入增长率大于

等于８％,旅游主题宣传数量不少于１０次,忠县过夜游客人数增长率

１０％,九龙坡区过夜游客增长率７％,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建设不

少于３０家,合川区旅游安全应急救援演练培训人次不少于１２０人.

—８５—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主题宣传数量 ５ 次 ≥ １０

忠县过夜游客人数增长率 ５ ％ ≥ １０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旅
游总收入增长率 ２０ ％ ≥ ８

九龙坡区过夜旅客增长率 ５ ％ ≥ ７

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建
设 ２０ 家 ≥ ３０

培训人次 １０ 人次 ≥ １２０

表演场次 ５ 场次 ≥ ６

财政资金投入占比 １０ ％ ≤ ９５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接
待游客总人次增长率 ２０ ％ ≥ ８

联系人:吕海燕 联系电话:６７７０５６７５

—９５—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５５０８ ２９７７

渝中区 ９４

江北区 ５６

沙坪坝区 ９８

九龙坡区 １５ ３５０

大渡口区 ３

南岸区 ８４

北碚区 ８３３ ３９５

巴南区 ２９９

渝北区 ６０

两江新区 １４

高新区

涪陵区 １５ １０

长寿区 ３５

江津区 ３２

合川区 １８ ６

永川区 ３３

南川区 ９９ １０

綦江区 １７ ２１０

　其中:綦江 １０ ２００

　　　　万盛 ７ １０

潼南区 ７０

铜梁区 ３１

—０６—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６

荣昌区 ２２

璧山区 １２

万州区 ８８１ ６９６

开州区 ５５ １０

梁平区 １２２

城口县 １０９ １０

丰都县 ５７ ４０

垫江县 ３８ １０

忠　县 ４７ １５０

云阳县 ５９ ２０

奉节县 ４７ ３０

巫山县 ４２５ ５０

巫溪县 １４１ ３０

黔江区 ２１６ １４０

武隆区 ８１ ３４０

石柱县 １４ １２０

彭水县 １３８ １２０

酉阳县 １１１３ １３０

秀山县 ７ １００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６—



社保专项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社保专项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 «重庆市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暂行办法»(渝财社 〔２０１４〕

２８６号)、 «市级人口和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渝财社

〔２０１６〕３２９号).
基本情况:由市级设立,主要采用切块分配,将过去社会保障和

医药卫 (计)生领域规模小、较分散的一些专项资金进行了整合,主

要用于补助区县支持社会保障与就业、卫生健康和计划生育等社会事

业发展,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暂行办法»(渝财社 〔２０１４〕２８６
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４６４０７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４３１３０万元,主

要是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据实下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４７００１万元,由市财政局分配资金.目前,
已落实到区县２００００万元,暂未落实２７００１万元,将根据上年区县经

济发展相关统计数据、社会保障与就业以及卫生健康和计划生育等事

业发展情况,据实测算分配,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１聚焦脱贫攻坚、特殊困难群体,着力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推

进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优化基本社会服务体

系,逐步缩小城乡低保标准差距,加强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建设,保障

机关正常运转,切实增强为民服务能力.

２坚持深化改革,完善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坚持预防为主,提

升公共卫生保障水平;坚持协调发展,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坚持

中医传统,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坚持基本国策,提高国民健康水

平;坚持扩大开放,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

３为残疾人提供支持性康复服务;加强和改进残疾人的基本公

共服务体系;提高残疾人托养服务能力;提高残疾人受教育水平.

４促进重点就业群体就业,开展 “三支一扶”工作,进行企业

薪酬调查.

５提升基层退役军人服务水平,优化基本退役军人服务体系,
加强退役军人保障体系建设,做好退役军人困难群体帮扶工作.

—２６—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补助特困对象人数 １０ 万人 ≥ １８

补助城乡低保对象人数 １０ 万人 ≥ ８８

临时救助对象人次 １０ 万人次 ≥ ２１

残疾人 “两项”补贴人数 １０ 万人 ≥ ４９

发放养老服务补贴人数 １０ 万人 ≥ ６２

新增社会办养老床位数 １０ 张 ≥ ３０００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１０ 岁 ≥ ７８

儿童疫苗接种率 １０ ％ ≥ ９０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
物制度覆盖率 １０ ％ ＝ １００

每千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１０ 张 ≥ ６１８

联系人:张　薇 联系电话:６７５７５３１３

—３６—



社保专项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４６４０７ ４３１３０ ４７００１

渝中区 ５７９ １０９０ ５００

江北区 ５０８ １１２０ ５００

沙坪坝区 ５０７ １０９０ ５００

九龙坡区 ５０５ １０３０ ５００

大渡口区 ５７２ １０９０ ５００

南岸区 ４０７ ９９０ ４００

北碚区 ５２１ １１２０ ５００

巴南区 ５１６ １０１０ ５００

渝北区 ５０２ １１３０ ５００

两江新区 ２０１ ４４０ ２００

高新区 ４０

涪陵区 ５３７ １１１０ ５００

长寿区 ５００ １１３０ ５００

江津区 ５６５ １１１０ ５００

合川区 ５２０ １０６０ ５００

永川区 ５００ １１１０ ５００

南川区 ５０８ １０４０ ５００

綦江区 １１０５ ２２９０ １１００

　其中:綦江 ５０５ １１００ ５００

　　　　万盛 ６００ １１９０ ６００

潼南区 ５１２ １０００ ５００

铜梁区 ５１０ １０３０ ５００

—４６—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５５２ １０１０ ５００

荣昌区 ５０４ １０００ ５００

璧山区 ４０４ １１２０ ４００

万州区 ５２５ １１７０ ５００

开州区 ５４０ １０４０ ５００

梁平区 ５０８ １０２０ ５００

城口县 ５３０ １１８０ ５００

丰都县 ５１０ ９９０ ５００

垫江县 ５０６ １１５０ ５００

忠　县 ５０９ １０１０ ５００

云阳县 ５１７ １１２０ ５００

奉节县 ５２４ １１１０ ５００

巫山县 ５２３ １０９０ ５００

巫溪县 ６０７ １１６０ ６００

黔江区 ５２４ １１７０ ５００

武隆区 ６２６ １１８０ ６００

石柱县 ６１９ １３２０ ６００

彭水县 ６２５ １０８０ ６００

酉阳县 ５２３ １１００ ５００

秀山县 ５０６ １０８０ ５００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２５６５０ ２７００１

—５６—



职工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职工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人社局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原

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 ‹关于加快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渝委办发 〔２００３〕２２号)、«财政部

劳动保障部关于加强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社

〔２００３〕４７号);
基本情况:由市级设立,按标准定额切块分配,包括社会化管理

经费补助和代发社会保险金手续费补助.社会化管理经费补助按移交

社区管理的离退休职工人数以及每人每年８元的标准补助区县,用于

开展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代发社会保险金手续费补助是为

确保我市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城镇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以及

工伤保险金的按时足额发放,按照每笔１元的标准补助区县.

资金管理办法

　　 «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劳动和社会

保障局等部门 ‹关于加快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工作的实

施意见›的通知»(渝委办发 〔２００３〕２２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重庆市对未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城镇集体所有制企

业人员实施生活补贴暂行办法的通知»(渝府发 〔２００５〕１２１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５７６０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５７３５万元,主要

是年度执行中根据实际人数据实安排.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６１０８万元,由市人社局会同市财政局分配

资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６１０８万元,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基本养老金,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率１００％;
为企业退休人员提供社保政策咨询和查询服务;跟踪了解企业退休人

员生存状况,核查领取基本养老金的资格,资格核查率不低于８０％;
协助死亡的企业退休人员的亲属申领死亡待遇,及时更新维护人员信

息,死亡待遇申报率不低于９５％;组织企业退休人员中的党员参加组

织生活,活动开展率１００％;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健康档案,有计划地

开展健康教育、疾病预防控制和保健工作;组织企业退休人员开展健

康有益的文体活动,活动参与率不低于６０％;开展指导和帮助企业退

休人员参加社会公益活动,自我管理和互助服务率不低于６０％.

—６６—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率 ５０ ％ ＝ １００

养老金资格核查率 ２０ ％ ≥ ８０

死亡人员死亡待遇申报率 １０ ％ ≥ ９５

文体活动参与率 １０ ％ ≥ ６０

自我管理和互助服务率 １０ ％ ≥ ６０

联系人:俞弘赉 联系电话:８６７８９８１５

—７６—



职工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５７６０ ５７３５ ６１０８

渝中区 ２４２ ３２１ ３０２

江北区 １６６ １７４ １７１

沙坪坝区 ２１２ ２１９ ２３１

九龙坡区 ２０３ ２０８ ２１４

大渡口区 １１０ １８２ １７９

南岸区 １８９ １９６ ２２２

北碚区 １７５ １９６ ２１７

巴南区 ２０８ ２２４ ２２９

渝北区 １４７ １４９ １７３

两江新区 ７１ ７２ ７４

高新区

涪陵区 １７４ ２１１ ２３２

长寿区 １４６ １４６ １６２

江津区 ２２９ ２９４ ３０９

合川区 ２１９ ２３９ ２５７

永川区 １４２ １４２ １５４

南川区 ９３ １０１ １０８

綦江区 ２６６ ２７１ ２７９

　其中:綦江 １８７ １９２ １９４

　　　　万盛 ７９ ７９ ８５

潼南区 ６９ ８１ １００

铜梁区 １０３ １１３ １２３

—８６—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３９ １９１ ２０５

荣昌区 １１８ １２２ １３２

璧山区 １０８ １１２ １１９

万州区 ２６３ ２８８ ３０３

开州区 １３１ １７１ １９２

梁平区 ８６ ９４ １０１

城口县 ２０ ５０ ５４

丰都县 ８０ ９０ ９５

垫江县 ７９ ８５ １０５

忠　县 １１５ １２４ １２９

云阳县 １３１ １４８ １７６

奉节县 １１２ １３６ １４１

巫山县 ５３ ７６ ８１

巫溪县 ４１ ４８ ５２

黔江区 ６５ ８９ ９１

武隆区 ５２ ７８ ７２

石柱县 ６６ ８５ ９２

彭水县 ３９ ６４ ７６

酉阳县 ４５ ６８ ７５

秀山县 ７１ ７７ ８１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７８２

—９６—



民政管理事务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民政管理事务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

意见»(中发 〔２０１７〕１３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

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３〕９６号)、«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关

于印发重庆市 “十三五”基本公共服务清单的通知»(渝府办发

〔２０１７〕１８４号)、«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渝组发 〔２０１２〕４号).

基本情况:由市级设立,主要是切块分配.该项目资金包括政府

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补助、社区建设补助资金、重庆英才名家名师

(社会工作领域)经费等资金.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民政局关于印发 ‹支持社会工作服务市级

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社 〔２０１７〕５６号)、«重庆市

民政局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城乡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建设财政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民 〔２０１６〕１６２号)等.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８８０５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３０８６万元,主要

是将殡葬等支出纳入社会福利项目列报.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３３９３万元,由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分配

资金,区县具体安排使用.目前暂未落实到区县,将在年度中根据社

工、社区等年度重点工作任务分配.

当年绩效目标
　　加强基层民政能力建设,资助建设区县 (自治县)社区 (村)便

民服务中心,促进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０７—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地名宣传片 １０ 集 ＝ １５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 ３０ 万人 ≥ ６１

社工服务项目达标率 １０ ％ ≥ ９０

支持 “重庆英才名家名
师 １０ 人 ＝ １０

培育城乡社区治理市级示
范点 ４０ 个 ≥ １０

联系人:李弢弢 联系电话:８８２１２１８７

—１７—



民政管理事务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８８０５ ３０８６ ３３９３

渝中区 ５７

江北区 ９９

沙坪坝区 ９９

九龙坡区 １２７

大渡口区 ４９

南岸区 ９９

北碚区 ４９

巴南区 ９９

渝北区 ２９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长寿区 ７０

江津区

合川区 １５０

永川区 ８０

南川区 １３０

綦江区 ６０

　其中:綦江 ６０

　　　　万盛

潼南区 ６０

铜梁区 ６０

—２７—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４０

荣昌区 ４０

璧山区 ４０

万州区 １５１

开州区 １００

梁平区 ４０

城口县 １７６

丰都县 ８５

垫江县 ６０

忠　县 ４０

云阳县 ２２１

奉节县 ８６

巫山县 ５２

巫溪县 ７２

黔江区 １６０

武隆区 ６５

石柱县 ７６

彭水县 １０１

酉阳县 １０１

秀山县 ６５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８８０５ ３３９３

—３７—



社会福利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社会福利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关于印发重庆市推进养老服务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渝府办发 〔２０１９〕１２９号)、 «重庆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全覆盖实施

方案»(渝府办发 〔２０１９〕１１０号)、 «关于加快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

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渝民发 〔２０１９〕１７号)、«关于印发 ‹重庆市经

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实施办法›、‹重庆市贫困残疾

人生活补贴实施办法›、‹重庆市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

知»(渝民发 〔２０１５〕７１号)等.
基本情况:由市级设立,主要用于为生活困难的老人和残疾人等

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生活保障,补助养老机构建设,包括残疾人 “两项

补贴”、高龄补贴、养老服务业发展补助、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

展补助等资金.全部切块分配,市级总体承担所需资金２/３左右.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养老服务市级财政资金管理办法»(渝民发 〔２０１８〕４３
号)«关于印发 ‹重庆市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实

施办法›、‹重庆市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实施办法›、‹重庆市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实施办法›的通知»(渝民发 〔２０１５〕７１号)、«关于加快

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渝民发 〔２０１９〕１７号)
等.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４６３５７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１４５１９万元,主

要是将 “两项补贴”、高龄补贴等支出纳入社会保障转移支付列报.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５１３７７万元,由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分

配.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３１１３４万元,暂未落实２０２４３万元,将根据

补助对象实际人数、项目进度等据实下达,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统筹推进城乡养老机构建设,新增、改造养老机构,为生活困难

的老人和残疾人等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生活保障.

—４７—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残疾人 “两项”补贴人数 １５ 万人 ≥ ４９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 １０ 元/月 ＝ ７０

发放养老服务补贴人数 １５ 万人 ≥ ６２

养老服务补贴群众满意度 ６ ％ ≥ ９９

新增社会办养老床位数 ２０ 张 ≥ ３０００

建设运营街道养老服务中
心个数 ２４ 个 ≥ ２０

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
务试点区县 １０ 个 ≥ ３０

联系人:李弢弢 联系电话:８８２１２１８７

—５７—



社会福利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４６３５７ １４５１９ ５１３７７

渝中区 ４２８ ７５

江北区 ４２０ ７５

沙坪坝区 ４３４ １００

九龙坡区 ２６６ １１９

大渡口区 ２０７ ３５

南岸区 ４５９ ７７

北碚区 ４５９ １３７

巴南区 ５９０ ２２１

渝北区 ４７０ １６６

两江新区 ２０２ １６

高新区 ２１４ ４２

涪陵区 ２７６ ７８４

长寿区 ２８９ ５９５

江津区 ２６７ １４８８

合川区 ３１７ １２０６

永川区 ２７２ ８１６

南川区 ２８１ ４０４

綦江区 ０ ４５９ ８９８

　其中:綦江 ２３７ ６６８

　　　　万盛 ２２２ ２３０

潼南区 ２２９ ４９０

铜梁区 ２６６ ５８７

—６７—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２７４ ９５１

荣昌区 ３０２ ５３３

璧山区 ２３９ ４１９

万州区 ４２３ ２３０２

开州区 ３３０ ２８９３

梁平区 ２２５ １０５４

城口县 ４０９ ５９５

丰都县 ４９２ １４０２

垫江县 ５１７ １１４０

忠　县 ４３０ ８９２

云阳县 ４４０ ２０１１

奉节县 ４９５ １３３４

巫山县 ４０８ ６７６

巫溪县 ４３２ ９６５

黔江区 ２１８ ７９４

武隆区 ２８７ ５８２

石柱县 ４１５ １１５５

彭水县 ４１１ ８７６

酉阳县 ５５８ １３７６

秀山县 ４１０ ８５３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４６３５７ ２０２４３

—７７—



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项目名称 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资金主管部门
市民政 局、市 人 力 社 保 局、
市医保局、市退役军人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６４９号);«重庆市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

供养制度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６〕１４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

法»、«重庆市就业促进条例»、«关于印发重庆市引进海内外英才 “鸿
雁计划”实施办法的通知»(渝府发 〔２０１７〕１４号);«国务院办公厅

转发民政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全面开展重特大疾病

医疗救助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５〕３０号);
基本情况:该项目资金包括１ 城乡低保补助、特困补助、临时

救助补助、儿童福利保障、流浪乞讨人员救助补助等资金;２ 就业

补助与人才引进资金;３ 医疗救助资金;４ 优抚补助资金等.主要

用于强化政府托底保障职责,做好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医疗救助,落

实积极就业创业政策等工作.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困难群众救助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渝财社 〔２０１７〕

１８６号)、«重庆市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渝财规 〔２０１９〕１５号)、
«重庆市引进海内外英才 “鸿雁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渝人社发

〔２０１７〕１８７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医疗救助制

度的意见»(渝府发 〔２０１２〕７８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９７９１３８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１３８３１１８万元.
主要是中央在年度执行中加大困难群众生活救助、医疗救助等资金补

助力度,以及向困难群众发放临时价格补贴等.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０５９２３６万元,由市财政局会同主管部门分

配资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９６４３０８万元,暂未落实９４９２８万元,
将根据区县保障对象数量等情况据实测算分配,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１强化政府托底保障职责,切实保障低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应养尽养,让困难群众

有更多的获得感.

２有效保障优抚对象生活,提高义务兵家庭和部分消防救援人

员家庭生活水平.

３保障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医疗权益.

４服务 “鸿雁计划”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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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城市低保标准 １５ 元/月 ＝ ６７０

农村低保标准 １５ 元/月 ＝ ５３６

城乡低保补助人数 １０ 万人 ≥ ８８

城乡特困人均补助标准 １５ 元/月 ＝ ８５６

城乡特困补助人数 １０ 万人 ≥ １８

儿童福利机构满意度 １０ ％ ≥ ８５

资助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１５ 万人 ≥ １５０

服务 “鸿雁计划”人才人
次 １０ 人次 ≥ ８００

联系人:李弢弢 联系电话:８８２１２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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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９７９１３８ １３８３１１８ １０５９２３６

渝中区 ３１５２３ ４１６３０ ３５８１１

江北区 １２９１３ ２１７１１ １４３０２

沙坪坝区 ３３９８７ ５４７３１ ３８２８８

九龙坡区 １９２１７ ２８２６２ ２１７９０

大渡口区 ３６００ ４６２９ ４１８０

南岸区 １２５０４ ２４３１４ １６６２４

北碚区 ９０５９ １７６７９ １１２７５

巴南区 １５９９７ ２８４６４ ２０５０６

渝北区 １５９４９ ３１１２６ ２１１３０

两江新区 ４７１６ １０６３７ ５３３３

高新区 ４４３１ ８３７２ ５９０２

涪陵区 ２４７２０ ４８０６７ ３１２９９

长寿区 １９９０７ ３３０９７ ２１９０８

江津区 ３８０２２ ６２３９５ ４３０２１

合川区 ３１１４４ ６１６０８ ４２６９７

永川区 ２８１２７ ４６０２４ ３４５５７

南川区 １３７７３ ２３９８８ １５１９８

綦江区 ２９８３３ ５１３３６ ３６３２４

　其中:綦江 ２３６７６ ４０１６３ ２７８２３

　　　　万盛 ６１５７ １１１７４ ８５０１

潼南区 ２１９８０ ３４３９８ ２６１７７

铜梁区 １６２９４ ２８５８５ ２０５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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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２１８４９ ３８３３１ ２７３１８

荣昌区 １６１６９ ２６２０５ １７０４７

璧山区 １１７３３ ２０７６８ １３８１６

万州区 ４１１２５ ７８４７０ ４５７１６

开州区 ４０７３８ ６９４４０ ４９７５５

梁平区 ２０５９０ ２９２８６ ２０５８８

城口县 １０１６４ １８５３５ １０８９９

丰都县 １９６９６ ３３２２４ ２３５２５

垫江县 １６４４５ ２７２５５ １８７４２

忠　县 ２０１９０ ３４９７６ ２６１３７

云阳县 ３３８０１ ６５５３８ ４６３６１

奉节县 ３０６３７ ５１７７６ ３５７９２

巫山县 １３９０１ ２５３５７ １９３９７

巫溪县 １４２７３ ２４７９７ １７４３７

黔江区 １４８８５ ２４４８１ １７５８５

武隆区 １００１５ １９５９３ １３７０５

石柱县 １０６７２ ２４２９４ １６５０６

彭水县 １８６９２ ３４５６１ ２４９７６

酉阳县 ２４４１２ ４４８９９ ３１９５１

秀山县 １１２９１ ３０２７９ ２０２２６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９０１６４ ９４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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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计划生育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卫生健康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善计

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中发 〔２０１５〕４０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 ‹关于开展对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实行奖励

扶助制度试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０４〕２１号)、«财政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社

〔２０１６〕１６号)、«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全面两孩政

策改革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实施意见»(渝委发 〔２０１６〕１７号)、
«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卫计委关于印发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投入机制

实施方案的通知»(渝财社 〔２０１６〕２１９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设立,全部切块分配,主要根据重点人群数

量、区县财力水平、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计生投入保障情况等因素

测算分配.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国家健康委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５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 〔２０１９〕

１１３号).将计生项目预算执行情况纳入计划生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

制考核,加强监督检查,实施绩效评价,并将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市对

区县 (自治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参考要素.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０１８０５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１０６９０３万元,
主要是奖扶和特扶人数增加、以及资助计划生育特殊人群参保等.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９８５５２万元,由市卫生健康委会同市财政局

分配资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９１１８５万元,暂未落实到区县７３６７
万元,主要是将在年度执行中根据实际人数等因素据实结算,区县具

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完善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政策体系,加强对失独家庭的关爱和

帮助,凡符合政策条件的人群应享尽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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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扶助率 １０ ％ ＝ １００

符合条件申报对象覆盖率 １０ ％ ＝ １００

奖励和扶助资金到位率 １０ ％ ＝ １００

独生子女伤残家庭扶助金
发放标准 １０ 元/人/年 ＝ ８１６０

独生子女死亡家庭扶助金
发放标准 １０ 元/人/年 ＝ １０２００

一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
扶助金发放标准 １０ 元/人/年 ＝ ２４００

二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
扶助金发放标准 １０ 元/人/年 ＝ ３６００

三级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
扶助金发放标准 １０ 元/人/年 ＝ ４８００

独生子双女父母农村部分
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
发放标准

１０ 元/人/年 ＝ １０８０

独生女父母农村部分计划
生育家庭奖励扶助金发放
标准

１０ 元/人/年 ＝ １５６０

联系人:冉　玲 联系电话:６７７０６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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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０１８０５ １０６９０３ ９８５５２

渝中区 １０７３ １３３５ １１８８

江北区 １０４２ １２８０ １１３１

沙坪坝区 １９７５ ２２３０ １９２９

九龙坡区 １３６１ １８６６ １６３７

大渡口区 ５２８ ５３８ ５５５

南岸区 １１６７ １４４４ １２６１

北碚区 ２０１８ ２４２４ ２１１９

巴南区 ３２４８ ４１１５ ３４２９

渝北区 ２１５６ ２６２６ ２２０５

两江新区 ２０５ ２５８ ２２９

高新区 ６５４ ７８５ ６３６

涪陵区 ２１２５ ２６７３ ２２４７

长寿区 ２４８３ ３１８０ ２６６５

江津区 ９１６６ １１２９２ ９４４８

合川区 ６７２０ ８３８６ ６９５２

永川区 ３８６６ ４７５０ ３９６３

南川区 ３３０６ ３９７３ ３２８５

綦江区 ３５０２ ４４００ ３６９６

　其中:綦江 ２８４４ ３５７４ ２９８７

　　　　万盛 ６５８ ８２６ ７０９

潼南区 １１５１ １４１１ １１６９

铜梁区 ３２９９ ４１４４ ３４２４

—４８—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３１３ １２２３ １３９９

荣昌区 １５２２ １９３９ １６３１

璧山区 ２６５６ ２３５４ ２７３８

万州区 ７４１５ ９２７６ ７７６７

开州区 ２６４１ ３２１７ ２６６９

梁平区 ３３２９ ４１２７ ３４２５

城口县 ５７８ ６８７ ５７５

丰都县 １５０８ １６０１ １５６４

垫江县 １５０７ １８３１ １５１７

忠　县 ３３１８ ４０８２ ３３６９

云阳县 ２３０１ ２７２３ ２２４９

奉节县 ２３３０ ２６３７ ２３５７

巫山县 １０４４ １２４１ １０３６

巫溪县 １１７５ １４２０ １１８６

黔江区 ６０８ ７２２ ５９５

武隆区 ９９８ １２２１ １０１４

石柱县 １１０３ １３０７ １０７３

彭水县 ７３４ ８２５ ７１９

酉阳县 ６９４ ８１７ ６７１

秀山县 ４６８ ５４３ ４６３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３５１８ ７３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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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能力建设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医疗服务能力建设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卫生健康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的实施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５〕３３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城市公立

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５〕３８号)、«关于建立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卫科教发 〔２０１３〕５６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

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８〕６７号)、«重庆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与区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渝府办发 〔２０１９〕４１号)、«重庆市医疗卫生

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渝财社 〔２０１９〕７４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财政设立的共同财政事权,包括公立医院综合

改革、医疗保障能力建设、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卫生健康人才培

养培训,以及市级医学科研、临床重点专科建设等补助资金.资金分

配主要采用因素法切块分配和项目法相结合的方式.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

印发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５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

〔２０１９〕１１３号)、 «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渝卫发 〔２０１７〕１６
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４１００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４９１５４万元,主

要是在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补助资金.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７８３３万元,由市卫生健康委会同市财政局

分配资金,已全部落实到区县.

当年绩效目标

　　１ 基本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权责清晰、管理科学、治理完善、
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建立维护公益性、调动积

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和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

２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提高.

３完成住培轮转要求,８０％以上学员取得结业合格证书.

４完成当年市级卫生科研立项及结题、适宜技术推广等任务.

—６８—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
合格率 ２０ ％ ≥ ８０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综
合服务区 (中医馆) ２０ 个 ≥ ８１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当年
总招收率 ２０ ％ ≥ ９５

建设市级临床重点专科数
量 ２０ 个 ＝ ３０

科卫联合医学科研项目立
项数 ２０ 项 ＝ ３００

联系人:冉　玲 联系电话:６７７０６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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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服务能力建设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４１００ ４９１５４ １７８３３

渝中区 １００ ４８３ ３５０

江北区 １００ ４３７ ２４９

沙坪坝区 １００ １１２０ ３２９

九龙坡区 １００ １１７９ ４０６

大渡口区 １００ ３３９ １３７

南岸区 １００ １４２３ ５３７

北碚区 １００ ２０６０ １０３９

巴南区 １００ ６００ ４５４

渝北区 １００ ７３１ ４４２

两江新区 １００ ２８２ ２３１

高新区 １００ １６４ ２５

涪陵区 １００ １４６２ ８２６

长寿区 １００ １００３ ４６０

江津区 １００ １６０２ ５７７

合川区 １００ １１０３ ３８８

永川区 １００ ９１８ ４２９

南川区 １００ １２３５ ４１５

綦江区 ２００ １３２１ ７８７

　其中:綦江 １００ ９９３ ６４６

　　　　万盛 １００ ３２８ １４１

潼南区 ３００ ９５３ ２０１

铜梁区 １００ ８８５ ２４６

—８８—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００ １４４５ ３３５

荣昌区 ３００ ７６５ １８０

璧山区 １００ １１７８ ４０３

万州区 １００ ３７６８ １４８１

开州区 ３００ １４２３ ４６６

梁平区 ３００ ６４２ １９３

城口县 ３００ １００８ ２７９

丰都县 ３００ １４４１ ３７０

垫江县 ３００ ２２８９ １１５６

忠　县 ３００ １１９５ ３２１

云阳县 ３００ １３５６ ４９９

奉节县 ３００ １３６５ ３９６

巫山县 ３００ １５７９ ４１１

巫溪县 ３００ １５９５ ３６０

黔江区 １００ １７６４ ５３８

武隆区 ３００ １０９０ ２２１

石柱县 ３００ １６７８ ４７９

彭水县 ３００ １３７９ ３５１

酉阳县 ３００ １５７５ ４７８

秀山县 ３００ １３１９ ３８８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６６００

—９８—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卫生健康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 «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８〕６７号)、«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

庆市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渝财

社 〔２０１９〕７４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财政设立的共同财政事权,根据区县常住人口

及农村常住人口等因素切块分配,用于对基层医疗机构和村卫生室实

施基本药物制度改革进行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

印发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５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

〔２０１９〕１１３号)、 «重庆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渝财社 〔２０１７〕１３８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６７５３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２８８０３万元,主

要是在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补助资金.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６１６４万元,由市卫生健康委会同市财政局

分配资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２５８２２万元,未落实到区县３４２万

元,用于绩效考核清算下达.

当年绩效目标

　　保证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

综合改革顺利进行;对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给予补助,支持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村卫生室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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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覆
盖率

２０ ％ ＝ １００

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覆盖率 ２０ ％ ＝ １００

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
备使用金额占比 ２０ ％ ≥ ５０

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配
备使用品种占比 ２０ ％ ≥ ６０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
持续实施情况 ２０ 无 无 良好

联系人:冉　玲 联系电话:６７７０６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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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２６７５３ ２８８０３ ２６１６４

渝中区 ４０２ ４０８ ３７４

江北区 ５６３ ５７２ ５３５

沙坪坝区 ７５９ ７７９ ６９５

九龙坡区 ８２５ ８５０ ７５３

大渡口区 ２３０ ２３４ ２１１

南岸区 ５８１ ５９６ ５５３

北碚区 ６０１ ６３０ ５６０

巴南区 ８２２ ８６７ ７６５

渝北区 １００４ １０６７ ９１１

两江新区 ２３９ ２４２ ２４９

高新区

涪陵区 ９８６ １０５８ ９４０

长寿区 ７３８ ７９２ ７０５

江津区 １１７５ １２５７ １１２３

合川区 １１８７ １２６９ １１４１

永川区 ９５７ １０２９ ９０５

南川区 ５３２ ５７４ ５１８

綦江区 ９７５ １０５８ ９３６

　其中:綦江 ７７０ ８４２ ７４１

　　　　万盛 ２０５ ２１６ １９５

潼南区 ６８２ ７４１ ６６４

铜梁区 ６６７ ７２７ 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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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７２０ ７７７ ６９４

荣昌区 ６６５ ７２４ ６４３

璧山区 ６８５ ７４７ ６６３

万州区 １４１２ １５１８ １３５５

开州区 １１４４ １２５２ １１３６

梁平区 ６４０ ７０５ ６４３

城口县 １９６ ２１９ １９６

丰都县 ５８５ ６４６ ５７９

垫江县 ７０１ ７６７ ７０２

忠　县 ７４７ ８２６ ７４５

云阳县 ９４７ １０４３ ９２１

奉节县 ７４５ ８１７ ７３５

巫山县 ４５３ ５０３ ４５３

巫溪县 ４０１ ４４３ ４０５

黔江区 ４６０ ５０４ ４５８

武隆区 ３５３ ３８５ ３５４

石柱县 ３７７ ４１６ ３７７

彭水县 ５１６ ５７５ ５０２

酉阳县 ５７９ ６３６ ５８２

秀山县 ５０２ ５５０ ４９２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３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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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卫生健康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偿机制的

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０〕６２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医疗卫生领

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８〕６７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市与区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渝府办发

〔２０１９〕４１号)、«重庆市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

方案»(渝财社 〔２０１９〕７４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设立,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重大公共卫生

服务和其他公共卫生服务,主要用于向城乡居民统一提供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重点人群健康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以及支持各

区县实施重大传染病防控等,其中２０２０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国家基

础补助标准为人均７４元.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

印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 ５ 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

〔２０１９〕１１３号)、 «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渝卫发 〔２０１７〕１６
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７７３０５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２７１０３３万元,
主要是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补助资金.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０７３８１万元,由市卫生健康委会同市财政

局分配资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１９９９２６万元,暂未落实到区县

７４５５万元,将在执行中根据项目实施方案补助到区县,区县具体安

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１免费向城乡居民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２开展对重点疾病及危害因素监测,有效控制疾病流行,为制

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保持重点地方病防治措施全面落实.开展

职业病监测,最大限度地保护放射工作人员、患者和公众的健康权

益.同时推进妇幼卫生、健康素养促进、医养结合和老年健康服务、
卫生应急、计划生育等方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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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
苗接种率 ２０ ％ ≥ ９０

０—６岁儿童健康管理率 ２０ ％ ≥ ９０

孕产妇系统管理率 ２０ ％ ≥ ９０

老年人健康管理率 ２０ ％ ≥ ７０

高血压患者管理人数 ２０ 万人 ＝ ２２０

联系人:冉　玲 联系电话:６７７０６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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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７７３０５ ２７１０３３ ２０７３８１

渝中区 ３６２２ ５５４５ ４５３６

江北区 ４５７５ ６７９３ ５５６７

沙坪坝区 ５４３８ ８４５６ ６７９３

九龙坡区 ５６８６ ８４４５ ６９４２

大渡口区 １８８８ ３２２４ ２４００

南岸区 ４６６１ ７０８３ ５９０６

北碚区 ４２５６ ６４３５ ５５２５

巴南区 ５６６１ ８６１２ ６９１３

渝北区 ６６７５ ９８００ ８１４２

两江新区 ２０２５ ２８５５ ２３４５

高新区 １４２０ ２２１１ １７２２

涪陵区 ６２１４ ９５６８ ７５５１

长寿区 ４４８３ ６９９６ ５４８０

江津区 ７２３４ １１０５７ ８７７１

合川区 ７３３０ １１５２９ ８７１９

永川区 ５８７５ ９５４４ ７２１８

南川区 ３１０９ ５３３０ ３９３９

綦江区 ５７７７ ９４９８ ７１３０

　其中:綦江 ４３２５ ６６４８ ５２６６

　　　　万盛 １４５２ ２８５０ １８６４

潼南区 ３８０２ ６３６８ ４５３９

铜梁区 ３７８０ ６１９８ ４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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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４１１２ ６７８１ ５０８０

荣昌区 ３７７９ ６０４７ ４６２２

璧山区 ３８６２ ６１１３ ４７６８

万州区 ８７９３ １４９５２ １１０２３

开州区 ６３５２ ９８５７ ７５１９

梁平区 ３５４０ ５８０９ ４１６８

城口县 １０４４ ２６７１ １３００

丰都县 ３１１７ ５４２３ ３６８４

垫江县 ３６４８ ６０４２ ４６７２

忠　县 ３８６６ ６７５０ ４６４６

云阳县 ４８８３ ８２６３ ５８０１

奉节县 ３９０５ ７４１０ ４７２９

巫山县 ２４３９ ５３２３ ２９１４

巫溪县 ２０７２ ４３５９ ２４８９

黔江区 ２７４６ ５７０４ ３４７０

武隆区 １８８８ ３６９８ ２２７２

石柱县 ２０２９ ４８９２ ２４２８

彭水县 ２６２４ ５１４２ ３１０４

酉阳县 ２９４４ ５４３４ ３４５２

秀山县 ２５８９ ４８１６ ３１００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３５６２ ７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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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残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包括中央补助资金和市级

补助资金.中央补助资金是中央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

法»、«残疾人就业条例»设立,为中央转移支付项目;市级补助资金

是依据 «重庆市残疾人保障条例»设立,用于引导和支持各区县发展

残疾人事业的补助资金.
基本情况:主要用于支持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扶贫、社会

保障、托养、宣传、文化、体育、无障碍改造、法律援助、权益保障

以及其他残疾人服务等.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 ‹中央财政残疾人事业发展

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社 〔２０１６〕１１４号)、 «重庆市财政

局重庆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 ‹重庆市残疾人事业发展财政补助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社 〔２０１６〕４２９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９３４４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２０２８７万元,主

要是年度中追加安排中央和市级资金.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７７３４万元,由市残联会同市财政分配资

金.目前,落实到区县１３０５３万元,暂未落实到区县４６８１万元,将

在执行中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进行分配,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１为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

２为残疾人提供教育就业、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社会保障和托

养服务;

３为残疾人机动轮椅车车主发放燃油补贴,加强残联系统基层

组织建设,做好残疾人信访稳定、法制建设、权益保障工作;

４宣传残疾人事业发展成果,组织引导残疾人参与文体活动,
举办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提高我市残疾人运动员体育运动水平.

通过以上工作提高残疾人生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生产增收技

能和教育水平,改善居家环境、减轻经济负担,帮助残疾人树立自

尊、自信、自强、自立的信心使其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活.动员社会

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消除歧视、偏见和障碍.

—８９—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燃油补
贴年均补助标准 １５ 元/人 ＝ ２６０

资助接受托养服务人次 １５ 人次 ≥ ２００００

接受实用技术培训掌握的
生产技能数量 １５ 门 ≥ １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人
次 １５ 人次 ≥ ５０００

接受燃油补贴残疾人满意
度 ５ ％ ≥ ８０

残疾人及家属对残疾人康
复服务的满意度 ５ ％ ≥ ８０

接受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残
疾人或家属满意度 ５ ％ ≥ ８０

项目完成及时率 ５ ％ ≥ ８０

残疾人运动员满意度 ５ ％ ≥ ８０

有需求符合条件的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率 １５ ％ ＝ １００

联系人:杨皓博 联系电话:６７１１６９２６

—９９—



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９３４４ ２０２８７ １７７３４

渝中区 ４０８ ４１９ ２４６

江北区 ４０４ ４１４ ２５５

沙坪坝区 ４７９ ９９０ ２７８

九龙坡区 ４３２ ４４１ ２５０

大渡口区 ２６５ ２７１ ２３７

南岸区 ４１１ ６５１ ２９０

北碚区 ４７５ ４８６ ２６９

巴南区 ６８４ ６９７ ６５５

渝北区 ５８３ ５９８ ３３８

两江新区 ２１ ２７ ４

高新区 １３８ １４１ ７４

涪陵区 ５３ ７１ ５１

长寿区 ４７ ６３ ４８

江津区 ７３ ９８ ７３

合川区 ６６ ８８ ６２

永川区 ４９ ５６５ １０４８

南川区 ４２ ５７ ３９

綦江区 ８５ １１４ ８１

　其中:綦江 ４９ ６６ ４５

　　　　万盛 ３６ ４８ ３６

潼南区 ４１ ５５ ３８

铜梁区 ４１ ５３ ４０

—００１—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５３ ７０ ５６

荣昌区 ４３ ５７ ４３

璧山区 ３０ １２１ ３３８

万州区 １０８０ １１０６ ８８１

开州区 １０５０ １０７５ ５１２

梁平区 ７２５ ７４２ ３７８

城口县 ６９７ ７１５ ３２０

丰都县 ７０９ ７２７ ３７７

垫江县 ７３２ １２４９ ３７９

忠　县 ７２８ ７４７ ６６５

云阳县 ９２１ ９４４ ４４９

奉节县 ８５２ ８７２ ４３３

巫山县 ７１９ ７３５ ６４８

巫溪县 ８１５ ８３５ ４１０

黔江区 ５６３ ５７７ ２９９

武隆区 ５６１ ５７６ ３２６

石柱县 ６９６ ７１４ ６７３

彭水县 ６４６ ６６２ ３１５

酉阳县 ７３８ ７５７ ５４０

秀山县 ６８９ ７０７ ６３５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５００ ４６８１

—１０１—



农业服务体系建设资金

项目名称 农业服务体系建设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农业农村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市委市政府 «深化改革加强食

品安全工作的若干措施»(渝委发 〔２０２０〕４号)、 «中共重庆市委重

庆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重庆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的通知»(渝委发 〔２０１８〕２８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办发

〔２０１８〕６１号)、«农业农村部关于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基本装备配

备指导标准»(农法发 〔２０１９〕４号)、 «农业农村部关于开展全国农

业综合行政执法示范创建活动的意见»(农法发 〔２０１９〕６号)、 «农
业部财政部关于印于地方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

意见的通知»(农科教发 〔２００８〕５号) «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 “三变”改革试点促进农民增收产业增

效生态增值的指导意见»(渝委办发 〔２０１７〕５３号).
基本情况;由市级整合设立,主要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

业综合执法能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团队)、现代种业发

展、农村 “三变”改革成效明显激励支持、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建设、
农村宅基地专项调查、重大续建政务信息化项目、基建配套 (种子

站、疫控中心、农校)等.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农业服务体系建设资金管理办法»(渝财农 〔２０１８〕１４２
号)、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农业投资管理规程 (试行)»(渝农发

〔２０２０〕６３号)等.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５３２０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５３２０万元.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４８２０万元,由市农业农村委会同市财政局

分配资金.目前,已全部落实到区县,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２０１—



当年绩效目标

　　建设国家追溯平台全程追溯和合格证试行企业示范点３０个,委

托区县质检机构开展市级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 (风险监测),共

监测６３００个样品.设立现代山地特色农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１３个以

上;各高代次种畜禽场供种能力提升１０％以上,“三变”改革试点村

累计培育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不少于５家,农民群众满意度达９０％以上.农村宅基地管理基本规

范.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三变”改革试点村培育经
营主体 １６ 个 ≥ ５

各高代次种畜禽场供种能
力提升 １９ ％ ≥ １０

延包试点农户满意度 １６ ％ ≥ ９０

国家追溯平台全程追溯企
业示范点 １９ 个 ＝ ３０

完成所受托的市级农产品
质量安监测任务 １６ 个 ≥ ６３００

展示示范农作物品种 １４ 个 ≥ １００

联系人:谢子娟 联系电话:８９１３３０９０

—３０１—



农业服务体系建设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５３２０ ５３２０ ４８２０

渝中区

江北区 ９５ ９５

沙坪坝区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５０

九龙坡区 ３０ ３０ ７０

大渡口区 １０５ １０５

南岸区 １２５ １２５ ２０

北碚区 １４５ １４５ ９６

巴南区 ７０ ７０ ８６

渝北区 ６０ ６０ １５６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３８５ ３８５ ４０６

长寿区 ５０ ５０ ９０

江津区 ２１０ ２１０ ２０６

合川区 ２１０ ２１０ ３１６

永川区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７０

南川区 ２４５ ２４５ ８０

綦江区 １０５ １０５

　其中:綦江 １０ １０

　　　　万盛 ９５ ９５

潼南区 １６０ １６０ ２２０

铜梁区 １０ １０ １６０

—４０１—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４５ １４５ １４０

荣昌区 ３０５ ３０５ ２４０

璧山区 ５０ ５０ ６６

万州区 １８０ １８０ ２２０

开州区 ２２５ ２２５ ３２０

梁平区 ３０ ３０ ２６６

城口县 １６６ １６６ ９０

丰都县 ２５５ ２５５ １００

垫江县 ２０５ ２０５ １７０

忠　县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１６

云阳县 ８０ ８０ １２０

奉节县 ５０ ５０ ４０

巫山县 ９５ ９５ ２０

巫溪县 ２５６ ２５６ １４０

黔江区 １３０ １３０ ２３６

武隆区 ５０ ５０ ４０

石柱县 ２０６ ２０６ ４０

彭水县 １２６ １２６

酉阳县 ２２６ ２２６ １３０

秀山县 １０５ １０５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５０１—



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资金

项目名称 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农业农村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壤污染防治法»、国务院 «土壤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农业农村部 «关于印发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

(２０１８—２０３０年)的通知»(农科教发 〔２０１９〕３号)、«国家发展改革

委关于利用亚洲开发银行贷款农业综合开发长江绿色生态廊道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农经 〔２０１８〕５３８号)、 «市委办公厅市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渝委办发 〔２０１９〕２ 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年行动方案

(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关于推进农村 “厕所

革命”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农社发 〔２０１８〕２号)、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激励措施实施办法»(农社发 〔２０１９〕１
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

发 〔２０１８〕９５号)、农业农村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

印发 «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农
长渔发 〔２０１９〕１号).

基本情况:由市级整合设立,采用切块方式分配.主要用于农业

秸秆资源化利用,土壤污染综合治理,农业产地环境保护,化肥农药

减量增效示范项目及粮油稳产提质增效,植物疫病监测防控,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激励支持,农村 “厕所革命”补助,市级禁捕奖

补资金,利用亚洲银行开发贷款农业综合开发长江绿色生态廊道项

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市级投入,长江经济带面源污染治理市级投

入,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程市级投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工作经费

等.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关于印发 ‹重庆市农业资源与

生态保护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渝财农 〔２０１８〕１４４号)、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农业投资管理规程 (试行)»(渝农发 〔２０２０〕

６３号)等.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４４３６６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１１５１１９万元,
主要是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专款.

—６０１—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４４６５３万元,由市农业农村委会同市财政局

分配资金.目前,已落实区县资金３５１４３万元,暂未落实９５１０万元,
主要是奖补资金部分需待２０２１年评定后下达,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９５％以上,土壤污染综合治理农户满

意度达到８５％以上.项目区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平均每亩减少１５％以

上;示范区柑橘大实蝇防控蛆果率控制在５％以内,示范区稻水象甲

防控防效达到９０％以上.捕捞渔船和证件赎买回收数量≥１８１６艘

(套),捕捞强度有序降低.亚行项目改造农用地４８万亩.一类区县

卫生厕所粪污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理或资源化利用达９０％以上,农村生

活垃圾有效治理率９０％以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区县的群众满意

度８５％以上.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有机肥推广示范面积 １２ 万亩 ＝ １２

奖补区县农民满意度 １０ ％ ≥ ８５

示范区稻水象甲防控防效 １２ ％ ≥ ９０

捕捞渔船和证件赎买回收
数量 １２ 艘 ≥ １８１６

示范区柑橘大实蝇防控蛆
果率 １０ ％ ＜ ５

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１２ ％ ≥ ９５

亚行项目改造农用地 １２ 万亩 ≥ ４８

一类区县卫生厕所利用普
及率 １０ ％ ≥ ９０

有机肥推广示范项目区农
作物化肥使用减少 １０ ％ ≥ １５

联系人:谢子娟 联系电话:８９１３３０９０

—７０１—



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４４３６６ １１５１１９ ４４６５３

渝中区 ４０

江北区 ５６９ １５０７ １０８

沙坪坝区 ６５４ １２１６ １１３

九龙坡区 １９４ ７３７ ５８０

大渡口区 １１９ ２８４ ５１

南岸区 １８２ ８６４ ６３

北碚区 ８４３ １４７７ ３５７

巴南区 ８３３ １７９３ ５８２

渝北区 １７７６ ２４４２ ５５７

两江新区 ３ ６７ ４

高新区 ６８ １０７

涪陵区 ２００５ ６５８１ ９３０

长寿区 ７８４ ３９４１ ８０１

江津区 １９６１ ３５４５ １９１２

合川区 １２４０ ５４１４ ８０８

永川区 ５１０ ３８２６ ９６３

南川区 ３０８６ ３５７８ １１７４

綦江区 １５３６ ２６１０ １１９４

　其中:綦江 １０６８ １６４９ ７０５

　　　　万盛 ４６８ ９６１ ４８９

潼南区 １３２２ ５７３８ １１６９

铜梁区 １１７０ ２４２６ ９１５

—８０１—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６５１ ３７０９ ６７８

荣昌区 ７８７ １３０８ ４２０

璧山区 ６０８ １２９１ ９５６

万州区 １６１８ ７９４４ ２５３３

开州区 １０２０ １９９２ １３２２

梁平区 ９１０ ３７０４ １１２０

城口县 １４２ ７７５ ３３２

丰都县 ８６４ ２５５８ １７５５

垫江县 ８４４ ３８９４ １２０１

忠　县 １１０９ ３０５９ １８６８

云阳县 １０５３ ４３２５ １５４８

奉节县 ６２１ ５０５８ １３９３

巫山县 １３７８ ６１２４ ２０７５

巫溪县 ７２１ ３６１９ ５３２

黔江区 ４５６ １３１３ ４９８

武隆区 ９６２ ４９７４ １１９７

石柱县 ４９９ １６２７ １０２８

彭水县 ５０６ ４３８１ ７９５

酉阳县 ６０３ ４０９６ ４１３

秀山县 ５２７ １２１４ １０９１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９７００ ９５１０

—９０１—



动物疫病防控资金

项目名称 动物疫病防控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农业农村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动物防疫法»、 «重庆市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办

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意见»(国
办发 〔２０１４〕４７号)、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畜

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农牧发 〔２０２０〕６号)和 «重庆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的实施意见»(渝府办

发 〔２０１５〕１５８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国办发 〔２０２０〕３１号)、«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工作

方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１年)»(农办医 〔２０１８〕１３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规范活禽交易推行集中屠宰加强冷链供应工作的指导意

见»(渝府发 〔２０２０〕７号)和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非

洲猪瘟无疫区和无疫小区建设及评估工作的通知»(农办牧 〔２０２０〕

３３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和市级共同设立,采用切块方式分配.主要包

括:一是指定道口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建设与日常运转.二是病死畜

禽无害化处理体系建设与运转.三是动物疫情应急处置.４ 兽医行

业示范建设.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关于印发 ‹重庆市动物疫病防

控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渝财农 〔２０１８〕３７号)、«重庆市农

业农村委员会农业投资管理规程 (试行)»(渝农发 〔２０２０〕６３号)
等.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７０００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８３３８万元,主要

是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专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５３３９万元,由市农业农村委会同市财政局

分配资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资金４８０９万元,暂未落实５３０万元,
主要是应急处置经费视２０２１年实际情况予以安排,由区县具体安排

使用.

—０１１—



当年绩效目标

　　对过境动物及动物产品查证验物率１００％,对拦截市外动物疫情

和病害产品处置率１００％,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率１００％,不发生大规

模随意处置和抛弃病死猪事件.确保早、快、严、小处置突发重大动

物疫情及结核、布病等人畜共患病疫情,且疫情处置率达到１００％.
无害化处理信息化监管平台建设５个,服务对象满意度达９０％以上.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对拦截市外疫情和病害产
品处置率 １６ ％ ＝ １００

服务对象满意度 １０ ％ ≥ ９０

对过境动物及动物产品查
证验物率 １６ ％ ＝ １００

病死猪按要求进行无害化
处理率 １６ ％ ＝ １００

无害化处理信息化监管平
台建设情况 １０ 个 ＝ ５

重大动物疫情处置率 １６ ％ ＝ １００

结核、布病等人畜共患病
疫情处置率 １６ ％ ＝ １００

联系人:谢子娟 联系电话:８９１３３０９０

—１１１—



动物疫病防控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７０００ ８３３８ ５３３９

渝中区 ２ ２

江北区 １５ １５ ２３

沙坪坝区 ９ ９

九龙坡区 ５ ５ ８

大渡口区 １８ １８ １３

南岸区 ２ ２

北碚区 ４ ９ ６３

巴南区 ８６ ９１ ４３

渝北区 １１３ １２９ １２９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１７５ ２２４ ８８

长寿区 ２０２ ３３２ １８３

江津区 １７４ ２１４ １２５

合川区 ２６０ ６７４ １５９

永川区 ２５６ ２９６ ７６

南川区 １６２ １９７ １９３

綦江区 ２３８ ２８０ ３８８

　其中:綦江 １８４ ２２１ ３７３

　　　　万盛 ５４ ５９ １５

潼南区 ３６２ ４８９ １３８

铜梁区 １２９ １２８ １０１

—２１１—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９８ １３４ ３１９

荣昌区 ５１１ ７９２ １１７

璧山区 １６８ １９６ ８５

万州区 ３７０ ５３９ ２７９

开州区 ２３４ ２３７ １７０

梁平区 ２５２ ３９４ １５０

城口县 ２５５ ２５５ ７２

丰都县 １４２ １４２ ９６

垫江县 ２７７ ４１３ ２３０

忠　县 １８６ １９３ １５４

云阳县 １８０ １８６ ２６１

奉节县 １６９ １６９ ２１０

巫山县 ２７６ ３０１ １４８

巫溪县 １０５ １１１ ７１

黔江区 １６２ １６４ １１１

武隆区 ２０４ ２６０ １６８

石柱县 ３５２ ３５２ １０３

彭水县 １１１ １１８ １３９

酉阳县 １０６ １１３ １０９

秀山县 １５５ １５５ ８７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４７５ ５３０

—３１１—



农业农村发展转移支付

项目名称 农业农村发展转移支付

资金主管部门

市农业农村委、市发展改革

委、市 财 政 局、市 扶 贫 办、
市林业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和完善市对区县转移支付

制度的意见»(渝府发 〔２０１６〕１０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及市级共同设立,采用切块方式分配.按照中

央和市委、市政府要求,市财政统筹农村税费改革、财政扶贫、产粮

(油)大县奖励、民族地区发展、生态效益补偿市级补助等项目,全

部切块分配,重点用于提高基层政府 “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

财力水平,深化生态效益等各项改革工作.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实施办法»、«重庆市财政扶贫项

目绩效管理办»、«重庆市工程类扶贫项目管理办法»、«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管理办法»(财农 〔２０１１〕４１２号)、 «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和贴

息项目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２０１３第３号)、«财政部关于印

发产粮 (油)大县奖励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建 〔２０１８〕４１３
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和完善市对区县转移支付制度的意

见»(渝府发 〔２０１６〕１０号)、«重庆市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管理实

施细则»(渝财农 〔２０１８〕１６２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７１６１７８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８３４４６１万元,
主要是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专项补助.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７４３２８９万元,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５７５４１９万

元,暂未落实１６７８７０万元,主要是根据区县推进情况予以补助,由

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４１１—



当年绩效目标

　　按照国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总体部署,在过渡期内,继续支持摘

帽地区、脱贫人口和边缘人口发展,全面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实现

平稳过渡,做好实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
全市脱贫人口进一步巩固,防止出现新的绝对贫困突出问题.全市１４
个国家贫困区县和涪陵、潼南、南川、忠县等４个市级贫困区县进一

步巩固脱贫摘帽成果,３３个有巩固脱贫成果任务的区县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

高.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把存在返贫致贫风险人口纳入监

测,采取针对性、开发式的帮扶措施.其中:１ 巩固脱贫成果,脱

贫人口年度可支配收入实现稳定增长;２ 基本建立完善脱贫动态监

测和帮扶机制,返贫率控制在０５％以内.扶持集体经济试点村４５５
个.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服务对象满意度 １５ ％ ≥ ９０

培训人数 １５ 人 ≥ ８０００

返贫率 １５ ％ ≤ ０５

贫困区县巩固效果数量 １５ 个 ＝ １８

成效考核区县数量 １５ 个 ＝ ３３

补助到位时间 １５ 天 ≤ ３０

持集体经济试点村 １０ 个 ≥ ４５５

联系人:谢子娟、杨　欣 联系电话:８９１３３０９０、６１５２８９３７
熊　攀、吴　娱 ８８７０５８５１、６７７３１１２２

—５１１—



农业农村发展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７１６１７８ ８３４４６１ ７４３２８９

渝中区

江北区 ２６０ ３１０ ３１０

沙坪坝区 １６５６ ２４４６ １５１６

九龙坡区 １１８８ １４３８ １１１８

大渡口区 ７１５ ７６５ ４９５

南岸区 １１５１ ３２０１ ８９１

北碚区 ５１３４ ７４０１ ５１０６

巴南区 ６９３２ ９１１８ ７４７８

渝北区 ４４７７ ６１７８ ４５６８

两江新区

高新区 １１９４ １４７４ １１０４

涪陵区 １７３７１ ２１４２１ １８７１６

长寿区 ９５２４ １２００７ １０３３８

江津区 １６７９３ ２０４４８ １７８３４

合川区 １８３６８ ２２４６８ １９１４７

永川区 １２５６８ １８３５８ １２７４７

南川区 １４７９５ １７６５２ １４４５８

綦江区 １５５７８ ２２４７６ １７８７７

　其中:綦江 １３０６０ １８４２１ １４９７１

　　　　万盛 ２５１８ ４０５５ ２９０６

潼南区 １７０１７ ２２０７６ １７９４９

铜梁区 １２５０９ １４１４９ １２４０２

—６１１—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４５５８ ２０６００ １４６２８

荣昌区 １２７２６ １７４９５ １２６６３

璧山区 ５５１５ ７５０４ ５８４７

万州区 ３１３０９ ４１０７８ ３０８０４

开州区 ３２０１５ ４１０９９ ３２４４９

梁平区 １３８３９ ２０７９２ １４２７６

城口县 ２１６８３ ３６８０４ １１５７３

丰都县 ２０８７３ ２７１４５ １９０６３

垫江县 １２７９６ １８１６６ １４１７５

忠　县 ２０４５４ ２６４９２ ２０５５１

云阳县 ３３３０９ ４２４６９ ３０５７２

奉节县 ３４４１６ ４１８７２ ２９６８７

巫山县 ２４８１３ ３２２８３ ２５７０４

巫溪县 ３２１４２ ４９５４３ ２５０７４

黔江区 １８２５１ ２５７２１ １５１６９

武隆区 １３４６９ １８１４９ １２６２１

石柱县 ２４３２１ ３２８８５ １５０６４

彭水县 ３７７４３ ４９０４０ ２８４９２

酉阳县 ４４２３１ ５５９３８ ３５５１８

秀山县 ２１７５６ ２６０００ １７４３５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８８７２９ １６７８７０

—７１１—



农业产业发展资金

项目名称 农业产业发展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农业农村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中共重庆市委农村工作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

组办公室关于开展乡村振兴示范镇村建设的通知»(渝委农办 〔２０２０〕

２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 “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

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中发 〔２０２０〕１号); «重庆市委、市政府关

于抓好 “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实施意见»
(渝委发 〔２０２０〕１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的指导意见»(渝府办发２０１９ 〔９８〕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和市级共同设立,采用切块方式分配.主要包

括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乡村振兴重点镇村建设、区域性特色产业发

展、农产品加工、实施智慧农业 “四大行动”、金融支农、农业品种

品质品牌 “三品”建设、农民教育培训、绿色高效技术推广服务等.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关于印发 ‹重庆市农业产业发

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渝财农 〔２０１８〕１４５号)、 «重庆市

农业农村委员会农业投资管理规程 (试行)»(渝农发 〔２０２０〕６３号)
等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监督管理.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３４５３０４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４５１７４９万元,
主要是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专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３１３２５２万元,由市农业农村委会同市财政

局分配资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２９８２５２万元,未落实区县１５０００
万元,主要是奖补资金部分需待２０２１年评定后下达,由区县具体安

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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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绩效目标

　　乡村振兴示范乡镇村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农业增加值、农村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等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农业现代农业园主导

产业１—２个,主导产业产值占产业园总产值５０％以上;产业园内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水平２０％.培育市级农产品加工示范

企业５０家,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增长７％以上.推动品牌产品进入线

下营销门店５０家以上,重庆品牌美誉度不断提升,品牌认知度提高,
消费人群不断扩大.打造优势特色产业智慧农业试验示范点６０个、
农产品电商交易额年均递增１５％以上.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产业园面积 １５ 万亩 [,] ５,２０

农产品电商交易额年均递
增 １０ ％ ≥ １５

智慧农业试验示范点 １５ 个 ≥ ６０

乡村振兴重点镇村培育主
导产业数量 １５ 个 ≥ １

乡村振兴重点镇村农民收
入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１５ ％ ≥ ２０

乡村振兴重点镇村农民满
意度 １５ ％ ≥ ９５

产业园主导产业产值占产
业园总产值比重 １５ ％ ≥ ５０

联系人:谢子娟 联系电话:８９１３３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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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３４５３０４ ４５１７４９ ３１３２５２

渝中区

江北区 １０４ ２０６ ６５

沙坪坝区 ３９５ ６１３ １３９０

九龙坡区 ８６６ １１２６ ７８８

大渡口区 ６９ １６５ ８６

南岸区 １７５０ １９５５ １１９６

北碚区 １２１０ １６８４ ２２４２

巴南区 ７１８８ ８４１４ ７７９４

渝北区 ７９２１ ８２９８ ６６３９

两江新区

高新区 １２５ ２６１ ２０４

涪陵区 １２７８７ １９２１４ １３０１３

长寿区 １２７９４ １５４０３ １０００９

江津区 １４４３３ ２５９５０ １４６８１

合川区 １６５５２ ２３２５８ １６５５８

永川区 １２８８２ １７５１７ １２３６４

南川区 １１５３６ １４２４４ ８８５９

綦江区 １１７９８ １３８６７ １１６８４

　其中:綦江 ９８３６ １１６０９ ９９２６

　　　　万盛 １９６２ ２２５８ １７５８

潼南区 ９８９６ １５０７９ ９７８６

铜梁区 ９１１４ １３９１６ ７３８３

—０２１—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８７０９ １７６６４ ８２２５

荣昌区 ８２５４ １５８９８ ８８７２

璧山区 ３８７６ ５１０１ ３９４９

万州区 １７５８１ ２２０８５ １３９３４

开州区 １４１５１ １８１９０ １２５７６

梁平区 １３４００ １５９０９ １１２７２

城口县 ４４９７ ７８９３ ３４８１

丰都县 １１５７３ １５０９１ １０６１７

垫江县 ８５０４ １１７６１ ９１３３

忠　县 １１５６８ １３３７４ １０９５７

云阳县 １１３５８ １４１０４ ９８９５

奉节县 １２７３２ １９０９９ １１３８２

巫山县 ９０５２ １０９１９ ８１６１

巫溪县 ７９８８ １０８８０ ６１７７

黔江区 １１６４２ １３２０７ ８０４０

武隆区 ６７０９ ９０４８ ５２６６

石柱县 ９６８９ １３３６８ ７７６２

彭水县 ９４５１ １２６７８ ７４５６

酉阳县 １１８６９ １５１０９ １０５３２

秀山县 ７２８３ ９２０３ ５８２４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４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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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项目名称 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林业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

‹重庆市国土绿化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的通知»
(渝委办发 〔２０１８〕３０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新一轮退

耕还林还草的实施意见»(渝林规范 〔２０１９〕１号);重庆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自然保护区管理的实施意见 (渝府发 〔２０１１〕１１１号);全

国绿化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的意见 «全绿字

〔２０１６〕１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构建总

体方案»的通知 (自然资发 〔２０２０〕１５号);财政部、国家林业局

«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５〕１２２号)、 «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林业局关于调整森

林植被恢复费征收标准的通知»(渝财综 〔２０１７〕１０９号)、 «市财政

局、市林业局关于转发 ‹财政部、国家林业局关于调整森林植被恢复

费征收标准引导节约集约利用林地的通知›的通知»(渝财综 〔２０１６〕

２４号).
项目情况:该项目用于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工作经费、国土

绿化提升行动、自然保护区日常管理、古树名木抢救性保护、森林植

被恢复费返还、森林草原湿地资源监测、生态护林员等二级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林业局关于印发 ‹重庆市林业生态保护恢

复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渝财农 〔２０１８〕１６２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０１１６２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２３６１６３万元,
主要是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专款和市级植被恢复费清算追加国土

绿化提升行动专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０３７９２万元,市林业局会同市财政局分配

资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１８０６５０万元,暂未落实２３１４２万元,主

要是年度中根据林业生态建设进度情况下达,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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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绩效目标

　　力争当年完成营造林补助面积不低于３００万亩,补助聘用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不低于０２０万人,抢救性保护古树名木２００株以上,森

林蓄积量不低于２亿立方米,完成３５６５万亩林地、４２０万亩湿地监

测.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省级自然保护区补助数量 ５ 个 ＝ ５

县级自然保护区补助数量 １０ 个 ＝ １０

退耕还林还草补助面积 １５ 万亩 ≥ ３７８２

森林植被恢复费返还比例 ２０ ％ ＝ ６０

抢救古树名木数量 １０ 株 ≥ ２００

补助绿色示范村数量 １０ 个 ≥ ５０９

监测林地面积 ５ 万亩 ≥ ３５６５

监测湿地面积 ５ 万亩 ≥ ４２０

补助营造林建设面积 １０ 万亩 ≥ ３００

补助国家森林乡村个数 １０ 个 ＝ １５６

联系人:杨　欣 联系电话:６１５２８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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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２０１１６２ ２３６１６３ ２０３７９２

渝中区 ２０ ２０ ２

江北区 ２０１ ２２１ ２２７

沙坪坝区 ２１９９ ２７３１ １０４０

九龙坡区 １０７３ １３１８ ６０９

大渡口区 ４３９ ２４４２ ９３７

南岸区 ２１５６ ２３４６ ７１４

北碚区 ８１８ ２１１９ １７６５

巴南区 ２９８１ ３０１８ ３２１４

渝北区 ４９７９ ６３３１ ４６１３

两江新区 ５ ３５ ３１

高新区 ３ １１７

涪陵区 ３０４０ ４１４６ ４０８６

长寿区 ２９１４ ３５６５ ２７００

江津区 ５７８７ ７１７０ ５２３３

合川区 ５１７７ ５７１５ ５００５

永川区 ２７４７ ４０９２ ５１０３

南川区 ５７９４ ７０３８ ４５０８

綦江区 ５９９２ １３３０２ ７３９６

　其中:綦江 ４５８９ １１０７６ ６１８５

　　　　万盛 １４０３ ２２２６ １２１１

潼南区 ３５３４ ６７８６ ６９４９

铜梁区 ２２３０ ２９６２ ２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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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４１９２ ４９４９ ３３１２

荣昌区 １６７７ ２５８０ １６４２

璧山区 ２５４２ ３６０４ ３６５９

万州区 ６６６５ ７１９０ ５８１７

开州区 ７８８５ ８４２４ ７９７２

梁平区 ５３０３ ５６６０ ５６７３

城口县 ７６４０ ９７７９ ７６３３

丰都县 ６８６８ ８２６８ ４１７３

垫江县 ４２８７ ７３４２ ２９１１

忠　县 ６４２７ ８５９２ ６０２４

云阳县 １０６２８ １１７８２ ７０９８

奉节县 ８８８１ ９５８１ ８１２４

巫山县 ８９１３ １１２２８ ７６４９

巫溪县 ８４６４ １０７１０ ８７０２

黔江区 ６１３１ ６７８０ ４７０８

武隆区 ５７７１ ７３９５ ６１３６

石柱县 ４５１８ ５７８４ ４１０６

彭水县 ９０２５ １１７２３ ８８９２

酉阳县 １０１６８ １３９０６ １３７０３

秀山县 ４８４４ ５５２６ ６３７９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８２４７ ２３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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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项目名称 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林业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意见»(渝委发 〔２０１４〕１９号);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

政府 «关于印发 ‹重庆市实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

２０２０年)›的通知»(渝委发 〔２０１８〕３０号);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

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 ‹重庆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的通知»(渝委发 〔２０１８〕２８号);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

政府 «关于深入开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意

见»(渝委发 〔２０１８〕２９号);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 «关于印发 ‹重庆市国土绿化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渝委

办发 〔２０１８〕３０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集体林权制度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６〕８３号).

基本情况:该项目主要用于林木良种繁育、标准化林业站建设、
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建设、森林火灾预防、林业有害生物防治、集体林

权制度改革、地方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林业局 «关于印发 ‹重庆市林业改革发展资

金实施细则›的通知»(渝财农 〔２０１７〕２４０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１２６６８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１２５３８６万元,
主要是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专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０４３１２万元,未落实到区县２５５万元,年

度执行中,根据林业改革任务据实下达.市林业局会同市财政局分配

资金,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地方公益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面积不低于２４００万亩,新建标准

化林业工作站不低于２０个,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３‰以下,森

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０３‰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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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地方公益林生态效益补标
准 １５ 元/亩 ＝ １２７５

非国有林赎买面积 １５ 亩 ≥ ４０００

森林火灾受害率 １５ ％ ≤ ００３

松材线虫病病死松树率 １５ ％ ≤ ０３

林场管护用房维修面积 ５ 平方米 ≥ ３０００

林场道路维修里程数 ５ 公里 ≥ １０

创建标准化林业站数量 １５ 个 ≥ ２５

支持国有林场管护站建设
配套数 ５ 个 ≥ ５０

补助市级林木良种基地数
量 １０ 个 ≥ ９

联系人:杨　欣 联系电话:６１５２８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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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改革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１２６６８ １２５３８６ １０４３１２

渝中区 ２０ ２０ １０

江北区 ６９ ８４ ２２９

沙坪坝区 ２１３ ２３２ ２１４

九龙坡区 １３１ ２０８ １２７

大渡口区 ７０ １３３ １０６

南岸区 １９０ ２８３ ３２７

北碚区 ６８４ ７６２ ４６８

巴南区 ７７０ ９１５ ８６７

渝北区 １８３９ ２１７９ ９０１

两江新区

高新区 １５ １６６

涪陵区 ３２７２ ３４０９ ２５９５

长寿区 ６０６ １３４４ ８０８

江津区 １７５８ ２２１３ １５８７

合川区 ７５６ １０６７ １０５９

永川区 ６４５ ８６５ ６７１

南川区 ２２０４ ２７９９ ２８８０

綦江区 １７４７ ２１４４ １３１７

　其中:綦江 １３９５ １５８３ ９０８

　　　　万盛 ３５２ ５６１ ４０９

潼南区 １１５９ １４１７ ７９１

铜梁区 ６９８ ７８０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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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６００ １７１３ １３１９

荣昌区 ３１５ ７９２ ４６６

璧山区 ５４１ ５６４ ５２２

万州区 ４５８４ ４７６４ ３７３６

开州区 ６３３５ ７０２２ ５７１２

梁平区 ２６５６ ３３６４ ３４８２

城口县 ９２５４ ９４６９ ７３８８

丰都县 ３７１６ ４１０８ ３３１１

垫江县 １７９８ ２１６９ ２５３１

忠　县 ２６５３ ３２２８ ６２６８

云阳县 ５７６０ ６３８０ ４７３０

奉节县 ７５５３ ７９４２ ７１０１

巫山县 ５６１６ ６１１２ ５１３５

巫溪县 ８３４９ ８８３３ ６８８４

黔江区 ５３２７ ５７０９ ４４１６

武隆区 ４２５１ ４８９４ ３９６９

石柱县 ５９９８ ６４４５ ５７３２

彭水县 ６８４６ ７１７３ ５８７８

酉阳县 ９２３０ ９６５６ ６７９４

秀山县 ３４５５ ４１８０ ３０５６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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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发展资金

项目名称 水利发展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水利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水利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水利发

展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渝财农 〔２０１７〕７９号),«重庆市

财政局重庆市水利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

的通知»(渝财农 〔２０１７〕１０６号), «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水利局关

于转发财政部水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
(渝财农 〔２０１９〕１１７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和市级共同设立,采用切块方式分配.主要用

于全市中型灌区节水配套改造,中小河流治理,小型水库建设及除险

加固,水土保持工程建设,河湖水系连通项目,水资源管理、节约与

生态修复和区县级及以下公益性水利工程维修养护、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等相关支出.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细则»(渝财农 〔２０１７〕７９)«重
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实

施细则的通知›»(渝财农 〔２０１７〕７９号),«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水

利局关于印发重庆市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渝财

农 〔２０１７〕１０６号),«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水利局关于转发财政部水

利部关于印发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渝财农 〔２０１９〕

１１７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３４８５７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２５８２００万元,
主要是中央和市级在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专项补助资金.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算数为２０３７０４万元,未落实到区县３００万元,年度执行

中,根据中央计划据实下达.由市水利局会同市财政局分配资金,由

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０３１—



当年绩效目标

　　制定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并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扎实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２万亩,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节水能力;加

快推进２２９公里的中小河流治理,提升水利防灾减灾能力;加强水土

保持重点工程建设,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６５７平方公里,加快水土

流失治理步伐;开展６个河湖水系连通,在梁平、綦江区开展水系连

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试点县建设;做好全市１３２３座水利工程的安

全鉴定和２７座水库的除险加固工作和１１６７处水利保工程的日常维

护,确保全市水利工程正常运行.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 １０ 平方公里 ≥ ６５７

中小河流治理保护人口数
量 １０ 万人 ≥ ４４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保
护人口数量 １０ 万人 ≥ ２５

群众满意度 １０ ％ ≥ ９０

支持建设小型水库数量 １０ 个 ≥ ７

开展小型水库工程设施维
修养护 １０ 处 ≥ １１６７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座
数 １０ 座 ≥ ２７

治理中小河流长度 １０ 公里 ≥ ２２９

年度投资完成率 １０ ％ ≥ ８０

截至第２年６月底投资完
成率 １０ ％ ＝ １００

联系人:熊　攀 联系电话:８８７０５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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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２３４８５７ ２５８２００ ２０３７０４

渝中区 ３６

江北区 ４４ １０８ ３３

沙坪坝区 ４９９ ５６８ １９８８

九龙坡区 ４１ １１９ ５３

大渡口区 ３９ １２８ ２７

南岸区 ４５ １０８ ２０５

北碚区 ３６７８ ３８５０ ４３１８

巴南区 ７８８ １０７６ ６５８

渝北区 ８２３ ９９６ ５１６

两江新区 ５７

高新区 ３９８８ ４０２０ ２１７１

涪陵区 １７０１ １９７７ ５７９２

长寿区 １５６７ １７６４ ２０９５

江津区 ２５１１ ２８１３ ９２７

合川区 ６１１９ ６５９８ ４８１５

永川区 ７９４４ ８４４０ ９２７５

南川区 ３４２３ ３６４２ ３２２８

綦江区 ７７００ １５２１６ １３９８７

　其中:綦江 ６８０３ １４１７８ １３２６６

　　　　万盛 ８９７ １０３８ ７２１

潼南区 ８８５０ ９２４７ ２９４８

铜梁区 ８７０２ １０１８６ １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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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４５４３ ４９７６ ２１９６

荣昌区 ４９０７ ５４０４ ９４６２

璧山区 １８３１ ２１１７ ９８２

万州区 ９７２２ １０３７３ ８８６２

开州区 ３５３１ ４００１ ７６２５

梁平区 １２４２１ ２００１４ ２２８２７

城口县 １７９２２ １９４２５ １７１５

丰都县 １０４６５ １０７４９ ９２５６

垫江县 ８８０２ ９３５８ ５４８９

忠　县 ５７３６ ５９７４ １９１２

云阳县 １１９７５ １２５８７ ８２５４

奉节县 ７２４６ ７５９８ ８３５６

巫山县 １０４３２ １０９８７ ６９７３

巫溪县 １４７０８ １７０５８ ７１６６

黔江区 ３８３４ ４２２９ ６９４４

武隆区 １０８４３ １１２９８ １０７８５

石柱县 １１８５５ １２２７６ １４８１０

彭水县 ３５７７ ５２４８ ３２３１

酉阳县 ８３４０ １００５５ ２８７４

秀山县 ３０８４ ３５８１ ９００８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０６２１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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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基建投资资金

项目名称 涉农基建投资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水利局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重庆市水利 “十三五”规划»、 «重庆市市级水利前

期工作经费使用管理办法»(渝财农 〔２０１３〕１４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和市级共同设立,采用切块和项目结合方式分

配.主要是续建武隆沙河、綦江黄沙等６座中型水库,新开工中型水

库９座,小型水库１８座.３０座水源工程完成初设审批.对未纳入中

央投资计划的中小型水源工程采购定额补助加贴息方式补助,确保重

庆市水源工程三年行动实施方案落地.结合中央历年基本建设投资情

况,按市政府明确的市级补助比例补助到位,保证中央任务落实到

位,并督促区县顺利实施项目.

资金管理办法

　　 «水利部等关于印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作考核办法的通

知»(水农 〔２０１７〕２５３号)、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电新农村电

气化和小水电代燃料建设项目绩效评价暂行办法的通知»(办水电

〔２０１４〕２３３号)、 «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财建 〔２０１６〕

５０４号)、«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管理暂行办法»(财建 〔２０１６〕

５０３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８２６８７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６９８４６万元,主

要是在年度执行中根据项目实施进度情况测算下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４５０万元,未落实到区县４５０万元,年度执

行中,待中央基建计划下达后,据实安排.由市水利局会同市财政局

分配资金,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根据中央基本建设项目要求足额配套市级资金,推进水库及长征

渠等２７个重大项目的前期工作.全力建设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新

开工３４座、续建２３座中小型水库,新建和扩建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４１５处,维护１７２１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确保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和集

中供水率均超过８５％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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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中小河流治理保护人口数
量 １０ 万人 ≥ ５

当年投资完成率 １０ ％ ≥ ８０

开展前期工作项目个数 １０ 个 ≥ ２７

水土流失率 １０ ％ ≤ ２３

年度工程质量合格率 １０ ％ ＝ １００

续建水库工程 １０ 座 ＝ ２３

新开工水库工程 １０ 座 ＝ ２２

受益群众满意度 １０ ％ ≥ ９０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围
内的比例 ２０ ％ ＝ １００

联系人:谢子娟 联系电话:８９１３３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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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基建投资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８２６８７ ６９８４６ ４５０

渝中区 ３００

江北区

沙坪坝区 ８６５

九龙坡区 ５５

大渡口区

南岸区 ２００

北碚区 ３１３０

巴南区 １９０

渝北区 ３９４７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３２８３

长寿区 ２１０

江津区 ２８３０

合川区 １８７５

永川区 ４１２ ２５１７

南川区 ２１２１

綦江区 １６５０

　其中:綦江 ８７４

　　　　万盛 ７７６

潼南区 ２３６０

铜梁区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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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８５５

荣昌区 ４６４５

璧山区 １６５０

万州区 ５７０６

开州区 １５３０

梁平区 １４２９

城口县 ２３０

丰都县 ３９１５

垫江县 ５００

忠　县 ９２８

云阳县 ３９６５

奉节县 ３０８６

巫山县 ２５７０

巫溪县 １３４４

黔江区 ３８９ １２８５

武隆区 ２１３３

石柱县 ９９１

彭水县 ２２８４

酉阳县 ５２０

秀山县 ２９２５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８１８８６ 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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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农业农村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农业农村部 «关于做好当前农田建设管理工作的通

知»(农建发 〔２０１８〕１号)、农业农村部 «关于下达２０２０年农田建设

任务的通知»(农建发 〔２０１９〕５号)、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关于印

发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 〔２０１９〕４６号)、«基本

农田保护条例»、«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

〔２０１７〕４号)、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方案»(农农发 〔２０１５〕５
号)、«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指

导意见»(国发 〔２０１８〕４２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

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渝府发 〔２０１９〕１５
号)、市政府专题会议纪要 (２０２０年４８号)、«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关于

土地宜机化整治先建后补的通知»(渝农发 〔２０１８〕１４８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和市级共同设立,采用切块方式分配.主要用

于高标准农田建设 (含 “七化”示范)、高标准农田 “担保补贴”、高

标准农田管护、耕地质量监测提升、农田宜机化改造、高标准农田建

设市级投入和高标准农田组织实施与标准建设.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 «农田建设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 (财农 〔２０１９〕４６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８２７０２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２０６４３６万元,
主要是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专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８０３８８万元,市农业农村委会同市财政局

分配资金.已落实到区１３５６８８万元,暂未落实４４７００元,主要是预

留中央基建设投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市级投入,年度执行中按中央

要求予以安排,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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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绩效目标

　　新建高标准农田１５０万亩,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有效

改善项目区农田基础设施条件,提升耕地质量,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完成农田宜机化改造面积１０万亩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率达到５２％.在全市１０个区县实施酸化土壤改良示范５万亩.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受益群众满意率 １０ ％ ≥ ９０

新增高标准农田面积 １５ 万亩 ≥ １５０

高标准农田财政资金亩均
补助标准 １０ 元 ＝ １２００

农田宜机化改造增加有效
耕地面积 １０ 万亩 ≥ ２

农田宜机化改造提高复种
指数 １０ ％ ≥ ２５

完成农田宜机化改造面积 １５ 万亩 ≥ １０

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 １５ ％ ≥ ５２

酸化土壤改良示范面积 １５ 万亩 ≥ ５

联系人:谢子娟 联系电话:８９１３３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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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建设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８２７０２ ２０６４３６ １８０３８８

渝中区

江北区 ３６０ ３９３ ２１０

沙坪坝区 ４７０ ４７０ ２１０

九龙坡区 １３０４ １３２７ １４０

大渡口区 ７０

南岸区 ２６０ ３９３ ２１０

北碚区 ３６５８ ４２０９ ２１３３

巴南区 ３１５４ ３８９４ ２６４４

渝北区 ７８５８ ８６９１ ６５１３

两江新区

高新区 １００ １３１

涪陵区 ３４１８ ３４６１ １９０９

长寿区 ４１５６ ５０９６ ３８２３

江津区 ８３５５ ９１６３ ４０５４

合川区 ７６３１ ８７９６ ７３７３

永川区 ３３８３ ４０５６ ５３２４

南川区 ７３３１ ７７５７ ３８８５

綦江区 ８１５１ ９８１０ ５５９４

　其中:綦江 ６１９５ ７６９７ ４５６５

　　　　万盛 １９５６ ２１１３ １０２９

潼南区 ７９８３ ９５８８ ７５８０

铜梁区 ４９１５ ５４４７ ４４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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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８９３８ ９９１８ ６３５１

荣昌区 ４９４４ ５６７１ ３３３４

璧山区 ２４６７ ２８５８ ３７９８

万州区 ６０１３ ６３２４ １７６５

开州区 ７１６９ ７８８３ ５７５５

梁平区 ４５８８ ５３７７ ４３５２

城口县 ４７５６ ５７８１ ５５２

丰都县 ４８７９ ５８３７ ３５８２

垫江县 ５２２４ ６３５１ ９３８３

忠　县 ９８６０ ９９８８ ４７８２

云阳县 ４０９４ ４７８６ ５９２８

奉节县 ４０７９ ４９３５ ４１０１

巫山县 ３６２４ ４２４５ ４０１７

巫溪县 ６４９５ ８１７８ ２４９１

黔江区 ４６０８ ５７９０ ３５１５

武隆区 ３８８１ ４６７２ ２８３７

石柱县 ３２１３ ３６７４ ２３０５

彭水县 ７９１２ ８６９１ ２８７３

酉阳县 ７７３２ ８２２８ ３０３５

秀山县 ３８４１ ４５６７ ４８２１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９００ ４４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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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三社”融合发展资金

项目名称 农村 “三社”融合发展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供销合作社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

决定»(中发 〔２０１５〕１１号),«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 ‹重庆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的通知»(渝
委发 〔２０１８〕５０号), «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

厅印发 ‹关于推进 “三社”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 (试行)›的通知»
(渝委办发 〔２０１８〕６７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电子商务产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渝府发 〔２０１９〕１７号).
基本情况:由市级整合设立,采用切块方式分配,一是改造建设

基层供销社,搭建 “三社”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二是发展农民专业

合作社,夯实 “三社”融合发展的组织基础;三是发挥农商行农村金

融服务主渠道作用,整合供销社系统社有企业小额贷款、担保、基金

等金融业务,建设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评价体系,为农民专业合作社

提供融资支持;四是搭建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信息平台,培育和壮大农

产品经营主体,与农民合作社建立紧密的产销协作关系,推进农村现

代流通服务体系建设,拓宽 “三社”融合发展的流通渠道.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供销合作社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重庆市农村 “三社”
融合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渝供发 〔２０１９〕７６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３７６０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３７６０万元.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４４４０万元,由市供销合作社会同市财政局

分配资金.目前,已全部落实到区县,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在涉农乡镇培育基层社示范社５２个,为农服务覆盖乡镇比率达

到８５％及以上.在全市培育农村综合服务社星级社４００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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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改造建设基层社 ２０ 个 ＝ ５２

基层供销社为农服务覆盖
乡镇比率 １０ ％ ≥ ８５

改造建设农村综合服务社 ２０ 个 ＝ ４００

签约服务涉农经营主体 ２０ 个 ＝ １０００

签约服务对象满意率 １０ ％ ≥ ９０

提供就业岗位 １０ 个 ≥ ２００

节约成本 １０ 万元 ≥ ７２００

联系人:秦　波 联系电话:１３３４０３６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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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 “三社”融合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３７６０ ３７６０ ４４４０

渝中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１６ １６ ７０

九龙坡区 １６ １６ ７６

大渡口区

南岸区 ３０ ３０ ７６

北碚区 ３０ ３０ １３３

巴南区 ６０ ６０ ９３

渝北区 ３０ ３０ １７３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２７ ２７ ８３

长寿区 ６０ ６０ ９３

江津区 ６２ ６２ ２５３

合川区 ６０ ６０ ２１３

永川区 ６０ ６０ １７３

南川区 ２８ ２８ ８３

綦江区 １０７ １０７ ２８６

　其中:綦江 ５７ ５７ ２１０

　　　　万盛 ５０ ５０ ７６

潼南区 ２５ ２５ ８３

铜梁区 ６０ ６０ 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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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６０ ６０ ２１０

荣昌区 ５７ ５７ １７３

璧山区 ５７ ５７ １３０

万州区 ２８０ ２８０ ８５

开州区 ２２８ ２２８ ８３

梁平区 ５７ ５７ ３３０

城口县 １２５ １２５ ８３

丰都县 １７５ １７５ ８３

垫江县 ５７ ５７ ２１０

忠　县 ２５ ２５ ８３

云阳县 ２７８ ２７８ ８５

奉节县 １７５ １７５ ８３

巫山县 １２５ １２５ ８３

巫溪县 １７５ １７５ ８３

黔江区 １２５ １２５ ８３

武隆区 １８０ １８０ ８３

石柱县 １８０ １８０ ８３

彭水县 ３２５ ３２５ ８３

酉阳县 ２８０ ２８０ ８３

秀山县 １２５ １２５ ８３

未落实到区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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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行业综合服务资金

项目名称 供销行业综合服务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供销合作社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市委市政府 «关于印发重庆市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

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通知»(渝委发 〔２０１８〕２８号),市委市政府

«关于深化全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意见»(渝委发 〔２０１５〕２２号)
基本情况:由市级整合设立,采用切块方式分配,一是废弃农膜

回收利用,到２０２０年以后全市回收覆盖所有乡镇,回收率达到８０％
以上.二是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现代经营服务网络、
农副产品现代经营服务网络、日用消费品现代经营服务网络、农村电

子商务经营服务网络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服务网络等 “五大服务网

络”建设.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供销合作社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重庆市市级废弃农膜

回收利用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渝供发 〔２０１９〕７１号)、重庆市供

销合作社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重庆市新农村现代流通服务网络工

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渝供发 〔２０１９〕５８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４４０７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４７９７万元.主要

是年度执行中追加下达补助资金.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４６６０万元,由市供销合作社会同市财政局

分配.已落实３８２７万元,暂未落实８３３万元,主要是根据区县推进

情况予以补助,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１２０２１年实现废弃农膜回收覆盖率达到８２％及以上,完成废弃

农膜回收利用１０６６０吨及以上,肥料包装物３０００吨.

２新增农村农产品、农资、再生资源、日用消费品和网点数量

１００个以上,带动农村农产品、农资、再生资源、日用消费品和电子

商务流通网点销售额２０００万元以上,实施项目覆盖５０个以上乡镇

(街道),服务贫困户９００户以上,服务对象满意度８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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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废弃农膜回收率 ２０ ％ ≥ ８２

废弃农膜回收量 ２０ 吨 ＝ １０６６０

新增农村流通网点 ２０ 个 ＝ １００

新增农村流通网点销售额
或成交额 ２０ 万元 ≥ ２０００

服务对象满意度 １０ ％ ≥ ８０

实施项目覆盖乡镇数量 １０ 个 ≥ ５０

联系人:秦　波 联系电话:１３３４０３６１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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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行业综合服务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４４０７ ４７９７ ４６６０

渝中区

江北区 ２ ２ ２

沙坪坝区 ４ ４ ６

九龙坡区 ３３ ３３ ５

大渡口区 ２ ２ １

南岸区 ６ ６ ５

北碚区 １８ １８ ２０

巴南区 ６８ ７８ ７７

渝北区 １９ ２９ １９

两江新区

高新区 ９ ９ ９

涪陵区 ９９ １５０ ９４

长寿区 １３０ ２１３ １１２

江津区 ９１ ９１ １０１

合川区 １３７ ２２１ １７５

永川区 ８２ ９８ ８１

南川区 ５５ ６５ ６６

綦江区 １０４ １４６ １４７

　其中:綦江 ９０ １３２ １０１

　　　　万盛 １５ １５ ４５

潼南区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３６

铜梁区 ９３ ９３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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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０４ １３７ １０６

荣昌区 １２０ ３６０ １２５

璧山区 ７９ ９７ ７３

万州区 １１１ ２０４ ２１４

开州区 １７８ ２３３ １０９

梁平区 ２８９ ４１１ ２８７

城口县 ９１ ９１ １２３

丰都县 ２２８ ２８２ ２６６

垫江县 ８２ ８２ ８５

忠　县 １３２ １８７ ７８

云阳县 ８６ ８６ ６８

奉节县 １７７ １８７ １９５

巫山县 １５１ １５１ １３９

巫溪县 １３５ １４５ １８１

黔江区 １３６ １３６ ６１

武隆区 １４９ ２３０ ２００

石柱县 ６４ ６６ ５４

彭水县 １１１ １１１ １０３

酉阳县 １５３ １６３ １５８

秀山县 ４３ ５３ ４８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７１９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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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项目名称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水利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

见»(国发 〔２００６〕１７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大中型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发 〔２００６〕９７号)、
«重庆市水利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大中型水

库移民后期扶持 “十三五”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批复意见的函»
(渝水函 〔２０１６〕８０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设立,采用切块方式分配.主要用于解决大中

型水库农村移民生产生活问题.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规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渝
水 〔２０１５〕２０３号)、«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大中型水库移

民后期扶持项目竣工验收管理办法› (修订)的通知»(渝水 〔２０１６〕

１００号)等.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９２２８万元,实际执行数１９２２８万元.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８９０６万元,由市水利局会同市财政局分配

资金.目前,已全部落实到区县,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解决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薄弱的突出问题,移民直补

１００％到位;移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达到或超过当地农村居民可

支配收入的２０％以上,一般移民家庭年增收１１００元以上.移民生产

生活条件有较大改善,移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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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增加达到当地县农村居民
平均收入移民人口 １０ 人 ≥ ２０

建成美丽移民村 １０ 个 ≥ ５

移民对持扶政策实施满意
度 １０ ％ ≥ ９０

与后扶相关的非正常越级
上方事件 １０ 起 ＝ ０

年度工程质量合格率 １０ ％ ＝ １００

年度建设任务量完成率 １０ ％ ＝ １００

受益群众满意度 １０ ％ ≥ ８０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围
内的比例 １０ ％ ＝ １００

直补资金标准符合率 １０ ％ ＝ １００

提高移民收入占当地农村
居民平均收入比例 １０ ％ ≥ ２０

联系人:熊　攀 联系电话:８８７０５８５１

—１５１—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９２２８ １９２２８ １８９０６

渝中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

南岸区

北碚区

巴南区

渝北区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南川区

綦江区

　其中:綦江

　　　　万盛

潼南区

铜梁区

—２５１—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３４６９ ３４６９ ２８７７

荣昌区 １２８２ １２８２ １３４３

璧山区 ４４０

万州区 １５９５

开州区 １２９９ １２９９ １８３７

梁平区 ２４７１ ２４７１ ２１７３

城口县 １５８６ １５８６ １３２１

丰都县 １７５２ １７５２

垫江县 １７９３ １７９３

忠　县 １２６５ １２６５

云阳县 １９０８ １９０８ １９８９

奉节县 ６５０

巫山县 １２３５ １２３５ ５２９

巫溪县 １１６８ １１６８

黔江区 １４２０

武隆区

石柱县 ２１４９

彭水县 ５８３

酉阳县

秀山县

未落实到区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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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法转移支付

项目名称 基层政法转移支付

资金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财政部 «关于印发 ‹政法经费分类保障暂行办法›的

通知»(财行 〔２０１５〕４９１号)、 «中央补助人民法院办案专款管理办

法»(财行 〔２００７〕３５２号)、财政部 «关于提前下达２０２１年中央政法

纪检监察转移支付资金预算的通知»(财行 〔２０２０〕２５６号)、重庆市

公安局 «关于公安机关协助监察机关执行留置措施工作方案.
基本情况:由中央设立,全部切块分配,重点用于支持提高基层

政法机关的办案和业务装备经费保障水平.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 «关于印发 ‹政法经费分类保障暂行办法›的通知»(财
行 〔２０１５〕４９１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６８３７６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１１６０４３万元,
主要是年度执行中中央中追加安排补助资金.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数为９２１８２万元,由市财政会同市级相关部门

分配下达,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支持区县政法部门开展执法办案、司法业务工作和业务装备提

升,引导区县公检法司部门经费保障水平提升.破刑事案件数不少于

８００００件,八类案件现案破案率大于等于７０％,支持３００００件以上法

律援助案件办理,支持开展司法救助能力增强,群众安全感９５％以

上,执法公信力９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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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全部移送起诉数 １０ 人 ≥ ２８０００

八类案件现案破案率 １５ ％ ≥ ７０

留置对象安全管理天数 １５ 天 ＝ ３６５

群众满意度 １０ ％ ≥ ９５

社区矫正对象列管人数 １５ 人 ≥ ２２０００

人民调解成功率 １５ ％ ≥ ９５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数量 １０ 件 ≥ ３００００

司法公信力 １０ 分 ≥ ９０

联系人:徐阳薇 联系电话:６７５７５３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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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政法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６８３７６ １１６０４３ ９２１８２

渝中区 ２７８７ ４９５８ ３９５６

江北区 １７４９ ２４０５ １９１８

沙坪坝区 １９８４ ３５４７ ２８３８

九龙坡区 ２６９８ ３８１２ ３１５２

大渡口区 ９７５ １８０５ １２８４

南岸区 １７５１ ２７０２ １９１７

北碚区 １５６２ ２５９５ ２０６６

巴南区 １７３２ ３３８０ ２７０４

渝北区 ２４６１ ３４７３ ２８８１

两江新区 ８７ ７０

高新区 １３５５ ２２４４ １７９５

涪陵区 ３２８１ ４９３０ ４０１３

长寿区 １４８６ ２０５３ １６４２

江津区 ２１４３ ３７９４ ３０３５

合川区 ２１２５ ４３３５ ３２２８

永川区 ２２７６ ３８１８ ３１３８

南川区 １４５８ ２８５６ ２０７７

綦江区 ２１６１ ３６７２ ２９３８

　其中:綦江 １３１１ ２４８１ １９８５

　　　　万盛 ８５０ １１９１ ９５３

潼南区 １３８７ ２７３９ ２１９２

铜梁区 １０９６ ２１６４ １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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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９４２ ２８７４ ２３８３

荣昌区 １１５７ １７２３ １３７８

璧山区 １１４０ １７００ １３６０

万州区 ４１７７ ６４０３ ５２０５

开州区 ２１３５ ３９９５ ３０２６

梁平区 １８０１ ３０３９ ２５１４

城口县 ９５２ ２１７３ １６４１

丰都县 １３２２ ２３２９ １８６３

垫江县 １４１４ ２４３１ １９４５

忠　县 １３７０ ２３５３ １８８２

云阳县 １６９６ ２６００ ２０８０

奉节县 １７３２ ２８４９ ２２８０

巫山县 １２７７ ２１７１ １７３７

巫溪县 １０６８ ２１４３ １７１４

黔江区 １６３６ ３６２７ ２９８４

武隆区 １５６８ ２３６４ １８９１

石柱县 １３３６ ２８３４ ２０７２

彭水县 １４１１ ２２５７ １８０４

酉阳县 １４２６ ２５５２ ２０４１

秀山县 １３４９ ２２５７ １８０６

未落实到区县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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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观教堂保护修缮资金

项目名称 寺观教堂保护修缮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政协民宗委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关于切实加强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抵御境外利用宗

教渗透的意见»(中办发 〔２００３〕３４号)、市政府办公厅 «关于加强

宗教活动场所危房整治工作确保寺观教堂安全的通知»(渝办发

〔２００５〕２０６号)、国家宗教事务局 «全国寺观教堂维修补助经费管理

办法»(国宗函 〔２０１３〕２９９号)和财政部国家宗教事务局 «全国重

点寺观教堂维修补助经费管理办法»(财行 〔２０１５〕１３２号)
基本情况:为整治场所危房和安全隐患,确保信教群众人身安

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由市级设立,对区县宗教活动场所危房整治

工作给予补助.该资金根据我市１４８处宗教活动场所危房及区县项目

申报情况,按轻重缓急,采用项目法分配.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国家宗教事务局 «全国重点寺观教堂维修补助经费管理办

法»(财行 〔２０１５〕１３２号)、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民族宗教委员会印

发 «重庆市市级寺观教堂维修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渝财行 〔２０１９〕

１１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３３５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２１３５万元,主要

是年度中追加安排专项资金.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０８３万元,由市民族宗教委分配资金.目

前,暂未分配１０８３万元,年度执行中将按区县申请维修补助的寺观

教堂的基本情况、维修规划与概算及资金缺口等提出资金分配方案并

分配下达区县,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寺观教堂保护修缮资金作为一项补助性资金,体现了党和政府对

宗教界关怀,主要用于鼓励当地政府和宗教场所自筹资金开展排危,
对自然损坏严重、危房问题突出的寺观教堂进行保护修缮,确保宗教

活动场所安全,满足信教群众正常宗教活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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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寺观教堂排危数量 ２０ 个 ＞ ３０

寺观教堂排危面积 ６０ 平方米 ≥ ５０００

信教群众满意度 ５ ％ ＞ ９０

涉及教职人员数 ５ 人 ≥ １００

涉及信教群众人数 １０ 人 ≥ １０００００

联系人:秦　蕾 联系电话:６７５７５３００

—９５１—



寺观教堂保护修缮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３３５ ２１５３ １０８３

渝中区 ５５

江北区 １４

沙坪坝区 ２４

九龙坡区 ３１

大渡口区 １０

南岸区 ４９

北碚区 ４２

巴南区 ６７

渝北区 １３

两江新区

高新区 ６

涪陵区 ２３

长寿区 ４５

江津区 ５６

合川区 ８２

永川区 ２４

南川区 ３７

綦江区 ４６

　其中:綦江 ２６

　　　　万盛 ２０

潼南区 １９

铜梁区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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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４９

荣昌区 ３１

璧山区 １９

万州区 ８５２

开州区 ５４

梁平区 ５１

城口县 ２３

丰都县 ２０

垫江县 ２４

忠　县 ２３

云阳县 １２

奉节县 ２３３

巫山县 １２

巫溪县 ６

黔江区 １２

武隆区 ５

石柱县 ９

彭水县 ６

酉阳县 １４

秀山县 ６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３３５ １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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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业务建设费

项目名称 人防业务建设费

资金主管部门 市人民防空办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人民防空法»、«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人民防空

训练大纲»、«重庆市民防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防空防灾一体化

建设的意见»(渝防办发 〔２０１５〕１１１号).
基本情况:由市级设立,采用切块方式分配,对区县社区防空防

灾一体化建设、专用设备器材配备、开展群众防空培训等给予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

　　 «关于印发 ‹重庆市人民防空经费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渝
财行 〔２００５〕３６号)、财政部关于印发 «人民防空专项经费管理办

法»通知 (财防 〔２０１６〕３３１号)、财政部新修订 «人民防空专项经

费管理方法»(财防 〔２０１８〕２０７号)、国家人防办修订印发 «中央补

助地方人防经费预算管理办法»»(国人防 〔２０１８〕１１２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１１２７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８１２２万元,主

要是年度执行中据实清算下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０１１３万元,由市人防办会同市财政局分配

资金.暂未落实１０５０万元,主要是需依据各区县征收易地建设费比

例测算返还金额,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战备效益:人防系统的使命是在战时保障城市人民生命财产和国

家重要经济设施的安全,最大限度地减轻空袭危害和灾害影响,保存

战争潜力,保持社会稳定.
社会效益:人民防空同时也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

是现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利国、利民的社会公益事业,对繁荣

经济和促进现代化城市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经济效益:人防经费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战时指挥工程和指挥车

辆掩蔽部,对在建工程的经济效益分析决不能与商业性投资作类同的

比较,应重点考虑人防工程在保障战备效益的情况下,逐渐增强重庆

市的综合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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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年稳定运行天数 ２０ 天 ≥ ３６０

举办宣传活动次数 ２０ 次 ≥ ２０

主体工程完成率 ２０ ％ ≥ ５０

用户满意度 ２０ ％ ≥ ８０

设备完好率 ２０ ％ ≥ ９０

联系人:叶绿君 联系电话:６７５７５３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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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业务建设费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１１２７ ８１２２ １０１１３

渝中区 ５９８ １４６ ３３９

江北区 ２６３ １９４ ２８８

沙坪坝区 ４６３４ ４５６１ ４５９２

九龙坡区 ３０２ １９０ ３３７

大渡口区 １４１ １２２ ２２０

南岸区 ２６７ １８８ ３３６

北碚区 １５７ １１６ ２２１

巴南区 ２１７６ ２１４９ ２３３９

渝北区 ２２４ １９３ ３２５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４ ４ ４

长寿区

江津区 ８ ８ ８

合川区 １２ １２ １２

永川区 １４ １４ １４

南川区

綦江区

　其中:綦江

　　　　万盛

潼南区

铜梁区 ２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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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２ ２ ２

荣昌区

璧山区 ７ ４ ７

万州区 １４ １４ １４

开州区

梁平区

城口县

丰都县

垫江县

忠　县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黔江区 ４ ４ ４

武隆区

石柱县 ２００ ２００

彭水县

酉阳县

秀山县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２１００ １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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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专项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环保专项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生态环境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国务院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 〔２０１５〕１７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８〕２２号)、国务院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国发 〔２０１６〕３１
号)、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 «关于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

动计划的通知»(环土壤 〔２０１８〕１４３号)、生态环境部 «关于在疫情

防控常态化前提下积极服务落实 “六保”任务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意见»(环厅 〔２０２０〕２７号).
基本情况:包含中央及市级专项资金,采用切块和项目相结合的

方式分配,中央专项用于补助区县开展水环境保护、大气环境保护、
土壤环境保护等工作,市级专项用于实施生态环境 “以奖促治”,以

及支持区县实施蓝天行动人工增雨及空气质量预报制作发布和重点行

业废气深度治理及升级改造,确保区县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行动计划年度重点目标任务,持续改善水、大气和土壤等

生态环境质量.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关于印发 ‹水污染防治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

环 〔２０１９〕１０号)、 «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 ‹大气污染防治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 〔２０１８〕５７８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

‹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资环 〔２０２０〕１０
号)、«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 ‹重庆市中央水污染

防治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渝财建 〔２０１９〕１４３号)、
«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 ‹重庆市中央大气污染防

治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建 〔２０２０〕２８号)、«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 ‹重庆市生态环境 “以奖促治”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渝财建 〔２０１９〕７２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３６８１７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１３２８４６万元,
主要是在年度执行中追加安排中央补助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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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８２０９７万元,主要由市生态环境局会同市财

政局分配资金.目前,除生态环境 “以奖促治”资金和市级流域横向

生态保护补偿资金以外 (该两项资金是２０２１年时根据区县２０２０年工

作实绩分配,故无法在２０２０年提前预分配),其他已全部落实到相关

区县,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１中央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持双城经济圈川渝接壤相关区

县、川渝重要跨界次级河流濑溪河水污染防治工作,以及梁滩河流域

达标巩固工作,促进流域水环境质量改善.

２中央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持２９个区县开展氮氧化物减

排、挥发性有机物深度治理和空气质量网格化监管项目.

３中央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支持３个区县开展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项目,并支持市农业农村委组织相关区县开展农

用地安全利用项目.

４生态环境 “以奖促治”专项:推动区县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

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行动计划年度重点目标任务,持续改善水、大气

等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５蓝天行动人工增雨及空气质量预报制作发布 (区县):支持１７
个区县开展人工增雨作业不少于３０次,发射人工增雨炮弹不少于３００
枚.

６重点行业废气深度治理及升级改造:推动重点行业污染治理

升级改造企业５０家以上,有效削减污染物,促进空气质量改善和减

排目标完成.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长江干流重庆段国考段断
面水质优良比例 ２０ ％ ＝ １００

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 ２０ 无 无 达标

下达资金区县劣 V 类国考
断面数量 ２０ 个 ＝ ０

补助企业 (单位)数量 １０ 个 ≥ ５０

锅炉低氮燃烧改造数量 １０ 台 ≥ １５０

优良天数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的区县比例 ２０ ％ ≥ ８０

联系人:罗翊峰 联系电话:８９１８１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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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专项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３６８１７ １３２８４６ ８２０９７

渝中区 １２１４ ５２０

江北区 １６３１ １９２

沙坪坝区 ２１８８ １５６

九龙坡区 １００ １９４６ １３０５

大渡口区 １９９９ １３８

南岸区 １７７５ ５５０

北碚区 ３８３０ １５１４

巴南区 １７２４ １２６６

渝北区 １８２１ ３５０

两江新区 ９８８ ９６０

高新区 ２４１６ ８９０

涪陵区 ７９９ ９２１７ ２９０

长寿区 ３５６９ ４５１４

江津区 １７７２ ５２３８ １６４０

合川区 １８５７ ５０７３ １９４０

永川区 ３０３１ ６３１９ １６００

南川区 ３８ １１８８ ４７０

綦江区 １７３６ ４３５１ ２０７

　其中:綦江 １１５７ ３０２８ １５０

　　　　万盛 ５７９ １３２３ ５７

潼南区 ５７９ １４６５ １７７０

铜梁区 ２３９７ ３４２９ 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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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２３９７ ５５９１ ３３６５

荣昌区 ３８ ３７６８ ２７００

璧山区 ５７９ ４６３２ ３５０

万州区 １７８７ ３０３７ ４６１７

开州区 ５５８ １０３４ １４４０

梁平区 ３６３ ４６８２ １１６２

城口县 ６５１ ２０６２ ６００

丰都县 ３４０ １６５０

垫江县 ２０３９ ４７９０ １２５０

忠　县 ２１９９ ３３２８ ３８３１

云阳县 １７７５ ２６６２

奉节县 １７１２ ２３７３

巫山县 ９１９ １１５２

巫溪县 ２３５９ ３４５８

黔江区 ７９９ ２３４６ ５００

武隆区 ２２０ ２２２９ ９０

石柱县 ２３０２ ３０８１ ５００

彭水县 １０９４ １９９５ ６００

酉阳县 １９５６ ６２００

秀山县 ４２３ １１３９７ ６００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４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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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专项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交通专项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交通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公路法»、 «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桥梁养护管理的若

干意见»(交公路发 〔２０１３〕３２１号)、 «公路安全保护条例»、 «中华

人民共和国航道法»、交通部 «内河航标管理办法»、 «航道养护管理

规定»、«内河航道维护技术规范».«关于加快农村客运发展的意见»
基本情况:由市级设立,采用切块和项目相结合的方式分配,主

要用于区县桥隧检测、水毁恢复重建、危桥危遂危险路段改造、农村

公路日常养护、农村客运保险、地方公路养护、国省道服务及其他设

施改造、国省道交调站建设、国省道桥梁栏杆升级改造、交通强国试

点智慧交通建设等工作,提高公路通行质量和服务水平;保障区县港

航部门开展相关工作,加快推动绿色航运发展及地方水域应急救援体

系建设,确保全市水运安全、海事专项工作顺利完成;加快推进区县

机场建设.保障区县道路运输市场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确保全市道

路运输市场规范、有序;保证各区县货运行业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
重点深化危货运输电子运单、无车承运人、全国甩挂运输项目和城市

配送试点,建立发展长效机制.加快推进全市传统货运转型升级.

资金管理办法

　　 «公路法»、 «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路桥梁养护管理的若干意见»
(交公路发 〔２０１３〕３２１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 ‹船舶报废拆解和船

型标准化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 〔２０１５〕９７７号) «农村

客运发展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渝财建 〔２００９〕３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４７８９０３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６８７１３万元,
主要是在年度执行中将 “四好农村路”、普通干线公路等支出通政府

性基金预算安排.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７５４４４万元,由市交通局会同市财政局分配

资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７３４４４万元,未落实区县２０００万元,将

在年度执行中根据公路养护维护、水运管理等项目执行情况分配下

达,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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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绩效目标

　　有效推动区县开展桥隧检测、水毁恢复重建、危桥危隧危险路段

改造、农村公路日常养护、农村客运保险、地方公路养护、国省道服

务及其他设施改造、国省道交调站建设、国省道桥梁栏杆升级改造、
交通强国试点智慧交通建设等工作,提高公路通行质量和服务水平;
保障区县港航部门开展相关工作,加快推动绿色航运发展及地方水域

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确保全市水运安全、海事专项工作顺利完成;加

快推进区县机场建设.保障区县道路运输市场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确保全市道路运输市场规范、有序;保证各区县货运行业管理工作的

正常开展,重点深化危货运输电子运单、无车承运人、全国甩挂运输

项目和城市配送试点,建立发展长效机制.加快推进全市传统货运转

型升级.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农村公路列养率 ３０ ％ ＝ １００

当年建设任务完成率 ３０ ％ ≥ １００

桥隧定检数量 １０ 座 ＝ １０００

恢复受损路段或整治隐患
点 １０ 处 ＝ １０

监管船舶数量 １０ 艘 ＝ ３１０６

航道畅通率 １０ ％ ≥ ９０

联系人:蒋　彦 联系电话:１３５９４０７９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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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专项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４７８９０３ ６８７１３ ７５４４４

渝中区 ２３６ ２３６ １８５

江北区 ３７３ ３７５ ３６２

沙坪坝区 ３７４ ４１０ ３９２

九龙坡区 ４５１ ４６８ ４６６

大渡口区 １９３ １９２ １６７

南岸区 ３７４ ３７２ ３６４

北碚区 ８３１ ８３６ １２４４

巴南区 １４９８ １５９３ １０６８

渝北区 ８１１ ８４４ ８１４

两江新区 ２５５ ２５９ ２３８

高新区 ４４ ２８ ６２２

涪陵区 ２８２２ ４５２５ ５０１５

长寿区 １１８３ １３０８ １３２７

江津区 ２０９４ ２５３２ ３５９３

合川区 １７３３ ２３３７ ２７４８

永川区 １３９７ ２１６６ ３３８２

南川区 １２７２ １５６６ １６５３

綦江区 ２５７８ ３２９８ ３４７７

　其中:綦江 １６９１ ２１８３ ２２８８

　　　　万盛 ８８７ １１１５ １１８８

潼南区 １３４３ １６８４ ２１７６

铜梁区 １２６９ １３７５ １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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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８７１ １０８９ １３９５

荣昌区 ８０６ ９３７ ９３８

璧山区 ７６３ １３４７ １９３４

万州区 ２２５０ ４４１３ ６７６５

开州区 １６４０ ２５７３ ２１７５

梁平区 ８０２ １２５６ １６５８

城口县 １１５０ ２２３６ １７３０

丰都县 １３３９ ２２０３ ２１２６

垫江县 ６７３ ８５３ ９５９

忠　县 ７９３ １１２４ １４９９

云阳县 １９１９ ３０１８ ２３１９

奉节县 １９８７ ２１８３ ３１２５

巫山县 １９８４ ２３６０ ２４１９

巫溪县 １３２７ ３１０３ １５９９

黔江区 １３７３ ２１５５ ２０７３

武隆区 １５３８ ２３７５ ２５１０

石柱县 １６１３ ２４０２ １５７２

彭水县 １９９１ ２５１９ ２１３３

酉阳县 １９４２ ２９１０ ２１２７

秀山县 １００２ １２４９ １８０７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４３００１０ 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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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灾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应急救灾专项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应急管理局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根据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５７７号)、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国务院令第６４９号)、«重庆市自然灾害救助应

急预案»(渝府办发 〔２０１６〕２５６号)、 «重庆市自然灾害救助指导标

准»(渝民发 〔２０１７〕２０号)、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煤管局 «关于印

发重庆市煤炭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产业 〔２０１８〕７
号)、重庆市煤管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煤炭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办

法的通知»(渝煤管发 〔２０１８〕４８号、 «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办公室

关于加强森林防火物资储备管理的通知»、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重庆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重庆市应急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

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重庆市森林防火条例»等文件设立该项

目.
基本情况: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应急期救助、过渡期救助、因灾遇

难人员家属抚慰、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冬春生活救助等;用于煤

矿购置先进物探设备,有效防范水害事故;用于森林火灾扑救、地质

灾害救援物资装备储备.

资金管理办法

　　根据 «重庆市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管理办法»(渝财建 〔２０２０〕３５
号)、«关于印发重庆市煤炭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产

业 〔２０１８〕７号)、重庆市煤管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煤炭发展专项资

金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渝煤管发 〔２０１８〕４８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初预算未安排,实际执行数为８９３８７万元,主要是２０２０
年因洪灾中央下达了我市多笔资金,市级资金也根据受灾情况进行了

分配下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初预算数为５６６０万元,由市应急局会同市财政局分配资

金.目前,市级资金已落实到区县２５６０万元,未落实区县３１００万

元,将在年度过程中,根据２０２１年全市灾情进行分配下达.中央未

有提前下达我市的救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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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绩效目标

　　支持做好灾区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因灾死亡失踪人员家属抚

慰、受灾群众过渡期生活救助、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工作等救助工

作,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争取受灾群众早日入住新居,维护社会

稳定,及时足额发放中央冬春救灾资金,确保冬春期间受灾群众基本

生活和安全温暖过冬;煤矿购置先进物探设备,有效防范水害事故,
达到节能、高效、安全的目的;购买森林火灾扑救防火服、水带、火

场照明设备等地质灾害救援物资装备.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过渡期生活救助率 ２０ ％ ≥ ９０

受困群众满意度 １０ ％ › ９９９９

应急救援物资完好率 ２０ ％ › ９５

受灾地区倒塌严损房屋恢
复重建率 １０ ％ ≥ ８５

采购工作完成率 ２０ ％ ≥ ９５

地下水监测站点监测运行
率 ２０ ％ ＝ １００

联系人:王守才 联系电话:１３４５２０８８９８８

—５７１—



应急救灾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８９３８７ ５６６０

渝中区 １２７２ ３０

江北区 ６５１ ３０

沙坪坝区 １２８１ ３０

九龙坡区 ７７４ ３０

大渡口区 ３８９ ３０

南岸区 １２６０ ３０

北碚区 １２３８ ５０

巴南区 ２６９７ ６０

渝北区 ８３２ ３０

两江新区 ７２ ３０

高新区 ６１２ ３０

涪陵区 ２３５３ ８０

长寿区 １２６６ ８０

江津区 ５１５２ ６０

合川区 ３８２６ ６０

永川区 ３５０３ ６０

南川区 ２７１７ ６０

綦江区 ４４７８ ９０

　其中:綦江 ３８４９ ６０

　　　　万盛 ６２９ ３０

潼南区 ３５９６ ６０

铜梁区 ２１４５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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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９８３ ６０

荣昌区 １２１２ ６０

璧山区 ５４２ ３０

万州区 ４２２３ ８０

开州区 ４６３１ １１０

梁平区 ２２８８ ８０

城口县 １３００ ８０

丰都县 ２１７１ ８０

垫江县 １７１７ ８０

忠　县 ２７３４ ８０

云阳县 ３４８９ ８０

奉节县 ２９１６ １１０

巫山县 ２０２１ ８０

巫溪县 ２６４６ ８０

黔江区 ２０１６ ８０

武隆区 ３１８２ ８０

石柱县 ３０３９ ８０

彭水县 ３５１４ ８０

酉阳县 ２８６０ ８０

秀山县 １７９８ ８０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３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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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专项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关于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通知»
(财建 〔２０１６〕７２５号)、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

剂管理办法»(国办发 〔２０１８〕１６号)、«关于支持重点省份开展地质

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的通知»(财办建 〔２０１８〕１６３号)、 «重庆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区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实施

意见»(渝府办发 〔２０１６〕１２４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

进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重庆段)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实

施意见»(渝府办 〔２０１９〕２号)、 «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重庆段)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实施方案»、«重庆市长江及主要支

流两岸１０公里范围内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实施方案»、 «中共重庆

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重庆市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

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委发 〔２０１７〕２２号)
基本情况:按项目法、切块分配的资金分配方式,通过开展生态

修复、地质灾害治理、农田整治等,实现自然资源的利用与保护.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关于印发 ‹重点生态保护修复治理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建 〔２０１９〕２９号)、«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重庆段)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资金及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渝财建 〔２０１８〕

４４７号)、 «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收入安排的支出管理暂行办法»(财
预 〔２０１９〕６４号) «特大型地质灾害防治资金管理办法»(财资环

〔２０１９〕４４号)、«重庆市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和

绩效考核办法»(渝规资 〔２０１９〕８９６号)、 «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

使用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财建 〔２０１２〕１５１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５６６６１万元,执行数为３３６７６７万元,主要

是中央和市级在年度执行中均加大了对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相关领域

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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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为１９１０７８万元,由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会同市财

政局分配资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１１８６７７万元,暂未落实７２４０１
万元,将在年度执行中据实清算下达,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完成增减挂钩复垦指标３３００亩在线备案,实现２０２１年土地指标

跨省域调剂;建设专群结合监测预警点１６７０处,核消地质灾害隐患

点１００处;完成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土地综合整治目标任务.中央资

金分配１００％,群众满意度达９０％.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面积 １５ 亩 ≥ ７５０

土地综合整治面积 １０ 公顷 ≥ ３３０

专群结合监测点 １０ 个 ≥ １６７０

核消隐患点数量 １５ 个 ≥ １００

中央财政资金拨付率 １５ ％ ＝ １００

完成土地指标跨省域调剂
区县数 １５ 个 ＝ ４

受益人群满意度 １０ ％ ≥ ９０

增减挂钩结余指标跨省域
调剂项目面积 １０ 亩 ＝ ３３００

联系人:江竹影 联系电话:６３１５８５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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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２５６６６１ ３３６７６７ １９１０７８

渝中区 １９５９ １６２６ ２１７

江北区 １５５９ １６３９ ２５２

沙坪坝区 １０１５５ １２９１２ ２３１７

九龙坡区 １４００６ ８９４４ ８５２

大渡口区 ７１６２ ６４９９ ７８５

南岸区 １８８６４ １５９２７ ４１１７

北碚区 １９７４１ １８５０６ ５０９５

巴南区 ７７２６ ７８９５ ２１８７

渝北区 １７３０１ １７１８２ ６６２

两江新区 ６３３ ５２５ １８５

高新区 ２０００ ６０１７ １２０２

涪陵区 ９９０ ７０４９

长寿区 ２５６ ４０６９

江津区 ３５１ ７６５１ ７３４

合川区 ５９５ ４７８７ ４１１

永川区 １９５４

南川区 ２９６４ １１５１

綦江区 ２６９０７ ３３４２

　其中:綦江 １４００８ ３０４０

　　　　万盛 １２９００ ３０２

潼南区 １６１３

铜梁区 １４３ １５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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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３９９１

荣昌区 ４１３

璧山区 ７０ ３８８

万州区 ４１８ ６５９３ ２８７９

开州区 ９３１２

梁平区 １９４１

城口县 １７３２５ ２８７９８ １９９６０

丰都县 ２８１ ４２８４

垫江县 ２０２０

忠　县 ２６２ ７６８４ １２４５

云阳县 ３７２ ５１７３ ２５１２

奉节县 ５５１ ６７９１

巫山县 ３９４ ５１２６

巫溪县 １７３２５ ３００４２ １７３２５

黔江区 １４１８ ２４９１

武隆区 １６６ １０６１６ ４０２６

石柱县 １４７ ３７５４ ４７２１

彭水县 １７５７２ ２７４２９ ２０１５４

酉阳县 １７６１６ ２３４５３ １９１８４

秀山县 １２９４ ６７１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８０７２１ ７２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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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与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城市建设与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住房城乡建委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关于印发 ‹重庆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的

通知»(渝委发 〔２０１８〕１号)、 «关于加快全市农村危房改造的实施

意见»(渝府发 〔２０１１〕３７号)、«关于印发 ‹重庆市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行动计划›的通知»(渝委发 〔２０１８〕１号)、 «市委、市政府关于

印发 ‹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渝委发 〔２０１８〕４８)的

要求、国家发改委、住建部 «关于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通知».
基本情况:该资金由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补助资金、特色小城镇建

设补助资金合并.主要用于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
农村旧房整治、污水管网等建设.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市级重点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渝府发 〔２０１８〕１５１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５４９７８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５１３４５万元,
主要是年度执行中根据具体项目下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５８５０２万元,由市住房城乡建委会同市财政

局分配资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 １９９９７ 万元,暂未落实到区县

３８５０５万元,主要是２０２１年度执行中需要结合市委市政府重点工作任

务安排再进行分配,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１完成全市４１个区县海绵城市年度建设效果考核评估;

２启动一批城市提升规划前期研究,做好项目储备;

３ 编制完成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全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规划和２０２１年

改造计划,初步形成１＋N的政策制度;

４完成主城区地表水环境监测;

５完成当年小城镇建设计划项目;

６引导和支持２００余名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和艺术家下乡服

务乡村建设;编制３７个村庄设计方案;每个涉农区县按地域、民族

特点,编制保障型、宜居型和美丽型农房建设图集１套,并推广;

７评选出８个及以上具有前瞻性、示范性和重大意义的项目给予

补助,补助项目完成前期工作.

—２８１—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开展规划研究编制数量 １５ 项 ≥ ２０

完成年度海绵城市建设效
果考核评估区县数 １０ 个 ＝ ４１

城镇老旧小区开工率 １５ ％ ≥ ９８

完成水体巡查报告 １０ 份 ≥ １０

组织设计下乡服务 １０ 名 ＝ ２００

评选补助示范项目 １０ 个 ≥ ８

群众满意度 １０ ％ ≥ ９０

完成远郊区县改善人居环
境设计成果 １０ 个 ≥ ８

完成特色小城镇建设项目 １０ 个 ≥ ３０

联系人:卢星宇 联系电话:１３８８３５２５７８８

—３８１—



城市建设与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５４９７８ ５１３４５ ５８５０２

渝中区 ５４７ ２１０

江北区 ２５０ ６５０ １７４８

沙坪坝区 １２８４ ２０５１ ２８９６

九龙坡区 ２４０５ １０７７３ ７２１０

大渡口区 １０１０ １４１０ ７９

南岸区 １２００ ２５４８ １３４０

北碚区 １４４０ ２２８１

巴南区 ２０００ ２４１９ ２８５４

渝北区 １１００ ５７６２ ３４８

两江新区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高新区 ５０５ ９２７

涪陵区 ６７５ ９９５

长寿区 １３７０

江津区 １６５ ２１０ ８０８

合川区 ６４２ ２５７７ ５４４

永川区 ４１１ １４５３ ３４８

南川区 １５９ １６０

綦江区 ９０５ １６８３ ０

　其中:綦江 ５６５ １００３

　　　　万盛 ３４０ ６８０

潼南区 ５８０ ９０２

铜梁区 ３６０ ３８０

—４８１—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２７８ ９０３ ６００

荣昌区 ８６ ３７６ ９６

璧山区 ３５

万州区 ２００ ５５５ ３７６

开州区 ２７０ ２９０

梁平区 ４５０ ４６６

城口县 ２４

丰都县 １９

垫江县 ３０３８

忠　县 １２８

云阳县 ２０

奉节县 ３５

巫山县 １０２

巫溪县 ２４

黔江区 ３１１３

武隆区 ７５０ １３８５ ３８０

石柱县 ２８５

彭水县 ３７

酉阳县 ２９８

秀山县 １６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３６９１２ ３８５０５

—５８１—



基建统筹资金

项目名称 基建统筹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发展改革委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重庆市疾控能力及重大传染病医疗救治能力提升工

程建设实施方案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年)»、«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三峡公共卫生应急医院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渝发改社会

〔２０２０〕１９２７号).
基本情况:三峡公共卫生应急医院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主要为规划

床位数１０００张 (其中:固定床位３００张,临时应急床位７００张),新

建门诊急诊、住院、医技、保障、行政管理、院内生活、地下车库等

业务用房,以及院内道路、绿化、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同时平整应

急床位搭建场地,配套完善３００张固定床位所需医疗设施设备.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基本建设统筹资金管理办法»(渝发改投 〔２０１８〕１４０５
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未安排,实际执行数为３８１６８万元,主要是中央

预算内基建投资地方配套部分,在年度执行过程中根据中央资金同步

下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５００万元,由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财政局

分配资金,目前资金已提前下达至万州区.

当年绩效目标

　　１完成５万平方米建设面积;

２争取年内主体完工;

３按项目规划,完成１０００个规划床位的建设内容;

４验收合格率大于９５％;

５社会群众满意度指标达到９０％.

—６８１—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建设周期 ３０ 天 ≤ ３６５

验收合格率 １０ ％ ≥ ９５

社会满意度 １０ ％ ≥ ９０

建设面积 ３０ 平方米 ≥ ５００００

规划床位数量 ２０ 个 ＝ １０００

联系人:常悦乐 联系电话:６７５７５０９４

—７８１—



基建统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３８１６８ ２５００

渝中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

南岸区 ７００

北碚区

巴南区

渝北区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３０

长寿区 ２４９

江津区 １５９

合川区 ２５６

永川区 １９２

南川区 １８８８

綦江区 ２００

　其中:綦江 ２００

　　　　万盛

潼南区 １０３２

铜梁区 ６４

—８８１—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９６

荣昌区 ９６

璧山区

万州区 ８６１２ ２５００

开州区 ８９２

梁平区 １２８

城口县 １９９４

丰都县 ２９４６

垫江县 １２８

忠　县 ２２２１

云阳县 ８３１

奉节县 ６９１

巫山县 １５２５

巫溪县 ２６９６

黔江区 ２３８８

武隆区 １６９０

石柱县 １１４４

彭水县 ７８８

酉阳县 ２０２５

秀山县 ２５０７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９８１—



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交通局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 〔２０１４〕

６５４号),财政部 «关于提前下达２０２１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

金预算 (第一批)的通知»(财建 〔２０２０〕４８１号)

资金管理办法

　　 «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 〔２０１４〕

６５４号),财政部 «关于提前下达２０２１年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地方资

金预算 (第一批)的通知»(财建 〔２０２０〕４８１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３７２０１０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６３２０２５万元,
主要是中央在年度执行中加大了对交通领域的投入.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８０６８１万元,由市交通局会同市财政局分配

资金.目前,已全部落实到区县,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完成 “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范围内的综合交

通、公路、水运等年度建设任务.

—０９１—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支持高速公路建设 ２０ 公里 ＝ ２４８

支持国省干线公路建设 ２０ 公里 ＝ ２７４

支持内河水运建设项目 ２０ 个 ＝ ２

支持地方信息化建设项目 １０ 个 ＝ １

完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１０ ％ ≥ １００

新改建公路项目适应未来
一定时期内交通需求 １０ ％ ≥ １００

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
意度 １０ ％ ≥ ８０

联系人:蒋　彦 联系电话:１３５９４０７９１３６

—１９１—



车辆购置税收入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３７２０１０ ６３２０２５ ８０６８１

渝中区

江北区 ５５０ ５５０

沙坪坝区 ２５７６ １２３８７ １２３３６

九龙坡区 ４９６６

大渡口区 ７０

南岸区 １８１ １８１

北碚区 ４２２６ １７３０５

巴南区 ３７９０ ９５２０

渝北区 ４２０８ ４３２８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１１９２１ １４４６１

长寿区 ６４６７ ７５９０ ２０００

江津区 ４０７７ ５６４３ ３０００

合川区 １４３６０ １７５９３

永川区 １００１４ １１７６２

南川区 ６７０５ ２６８９２

綦江区 １６１９７ ２８２６３

　其中:綦江 １５６３７ ２５９２６

　　　　万盛 ５６０ ２３３７

潼南区 ７２２４ ８６３４

铜梁区 １４３９ １７６３

—２９１—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５０３６ ６８８６

荣昌区 １７１８１ １７４４３

璧山区 １６７２ １２７３２

万州区 １４１２６ ３８３３６

开州区 １３２７９ １４２４０ ４７００

梁平区 ２１１４２ ３１３５５ ６７８７

城口县 １６８３６ １８５０３ ５０００

丰都县 １３５６２ １７７６５

垫江县 ３５４５ ７１０２

忠　县 １０４８２ １３３２９

云阳县 １５５３３ ３７８８２

奉节县 １７７８２ ２９１０１ ３１７０９

巫山县 １６４８６ ４１６３９ ４８９４

巫溪县 １８６４３ ２７７９４

黔江区 ７６９７ ９２５９ ４０００

武隆区 １１６２８ １８７７６

石柱县 １３１６７ ３６７３６ ６２５５

彭水县 １５５１７ １６８５５

酉阳县 ２０４９０ ２３８４０

秀山县 ２４２７１ ４０５４４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３９１—



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商务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１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稳外贸稳外资稳外经有

关工作的通知»(渝府办发 〔２０１８〕５０号),２ «重庆市人民办公厅

关于促进总部贸易转口贸易发展的通知»(渝府办发 〔２０１９〕１９号),

３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会展业创新提升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的通知»(渝府办发 〔２０１９〕３６号)
基本情况:由市级设立,采用切块分配和项目法相结合的方式分

配,主要用于支持推动内外贸和第三产业发展.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商务区域协调发展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渝商务发

〔２０２０〕１８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８０００万元,实际执行数１７２６７万元,主要

是年度执行中,并根据项目评审、分配和执行情况拨付资金.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５０００万元,由市商务委会同市财政局分配

资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１５０００万元.

当年绩效目标

　　整车进口数量５０００台以上,建设 (改造)标准化智慧化菜市场５
个以上,补助企业 (单位)数量１５０个以上,通过商务预报网站发布

信息９００条以上.

—４９１—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进口整车数量 ３０ 台 ≥ ５０００

建设 (改造)标准化智慧
菜市场 １０ 个 ≥ ５

补助企业 (单位)数量 １０ 个 ≥ １５０

举办各类展会活动 ２０ 场 ≥ ９０

商务预报网站发布信息条
数量 ３０ 条 ≥ ９００

联系人:杨　柳 联系电话:６２６６３１３０

—５９１—



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８０００ １７２６７ １５０００

渝中区 ２０００ １７７３ ９３５

江北区 ２０００ １４６６ ８１０

沙坪坝区 １０００ ２６５３ １１１０

九龙坡区 １０００ ４８８ ５７０

大渡口区 ４２ ４５０

南岸区 ２０００ １５８５ １６３０

北碚区 ５００ ５６７ ４００

巴南区 １０００ ４３３ ７１０

渝北区 ３０００ １９０ ２７００

两江新区 ５７１ ３３０

高新区 ７３ ２４００

涪陵区 ５００ ２８６ １７０

长寿区 ３９０ ２４５

江津区 １０７７ ６００

合川区 ８１３ ２５０

永川区 ４３６ １００

南川区 ２１３ ２００

綦江区 ３１６ １００

　其中:綦江 ２８８ ６０

　　　　万盛 ２８ ４０

潼南区 ５４１ ４０

铜梁区 １３１ ６０

—６９１—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３１４ １２０

荣昌区 １４７ ５０

璧山区 ３４２ ２８０

万州区 ４３６ ８０

开州区 １１０ ４０

梁平区 １１９ ４５

城口县 ２ ３０

丰都县 １５８ ４０

垫江县 １０３ ４０

忠　县 １０２ ３０

云阳县 ８２ ４０

奉节县 １４６ ６０

巫山县 ２５ ３０

巫溪县 ３９ ３５

黔江区 １７０ ５５

武隆区 ６５ ３０

石柱县 １６９ ６０

彭水县 ４１ ４５

酉阳县 ３６ ３０

秀山县 ６２０ ５０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５０００

—７９１—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商务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企 〔２０１４〕３６
号),«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２０２１年外经贸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财
建 〔２０２０〕４５３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设立,采用项目法分配,主要用于支持优化对

外贸易结构、促进对外投资合作、改善外经贸服务等.

资金管理办法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企 〔２０１４〕３６号)、«重庆

市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渝商务 〔２０２０〕７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１７８６５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３２０２４万元,主要是

年度执行中中央追加安排补助资金.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中央财政提前下达预算数为１６３３１万元,由市商务委会同

市财政局分配资金.目前,已全部提前下达到区县,执行中将根据项

目组织申报、评审情况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达到１５亿美元,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达到１８
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达到２亿美元,获得国际市场开拓支持

的项目数量２００个以上.

—８９１—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２０ 亿美元 ≥ ２

获得国际市场开拓支持的
项目数量 １０ 个 ≥ ２００

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３０ 亿美元 ≥ １５

实际利用外资规模 １０ 亿美元 ≥ １００

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 ３０ 亿美元 ≥ １８

联系人:杨　柳 联系电话:６２６６３１３０

—９９１—



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７８６５ ３２０２４ １６３３１

渝中区 １３８０ ３８４ ３９０

江北区 １１８０ １４７１ ３００

沙坪坝区 １４１０ １０４４ ４９０

九龙坡区 １３３０ １７８５ ７９０

大渡口区 ６２５ １０１５ ９５０

南岸区 ５８０ ７０ ４７０

北碚区 １２７５ ７９３ ４５０

巴南区 ９９５ １４４２ ６８０

渝北区 ６９５ ５１４ ４５０

两江新区 ４１００ ３４９０ ３３０６

高新区 １２５７０ ２２５０

涪陵区 ４５０ ６２５ ８８５

长寿区 ５７０ ５９０ ２７５

江津区 ９００ １３７６ ６１５

合川区 ４０５ ７１７ ４１５

永川区 １２０ ２７２ ６７５

南川区 １９５ ４１２ １８５

綦江区 ２５０ ３７４ １３５

　其中:綦江 ２００ ３１９ ８５

　　　　万盛 ５０ ５５ ５０

潼南区 ５５ ３０８ １８５

铜梁区 １０５ ２０４ ８５

—００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７０ ２０１ １９５

荣昌区 １５５ １６８ １８５

璧山区 ５５５ ９６５ ８２５

万州区 １２０ ５５０ ６５０

开州区 ５０ ３３ ４０

梁平区 ５５ ７６ ３０

城口县 ２０

丰都县 ５ １４０

垫江县 ７０ １７５ ４０

忠　县 ５ ２９ ２５

云阳县 ５ ９３ ２０

奉节县 ５０ ６５ ２０

巫山县 １７ ２０

巫溪县 ５ ２０

黔江区 ５ ２０

武隆区 ５ １５ ２０

石柱县 ５ １５０ ２０

彭水县 ５ ２０

酉阳县 ７ ２０

秀山县 ５ ２０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０２—



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经济信息委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中国制造２０２５»(国发 〔２０１５〕２８号)、«“十三五”
国家信息化规划»、«重庆市建设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 “十三五”
规划»(渝府发 〔２０１６〕３９号)、«重庆市 “十三五”信息化规划的通

知»(渝府发 〔２０１７〕３２号)、«重庆市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渝委发 〔２０１８〕１３号)
等.

基本情况:为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举措,加快国家重

要现代制造业基地建设,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两大发展战略和

有关重要产业政策,按照突出重点,支持重点领域、重点产业、重点

环节的原则实施,充分发挥专项资金引导作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推动我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项目主要内容包括智能产业及新兴产

业、智能制造及绿色制造、重大专项、企业技术创新等.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渝经信发 〔２０２０〕

３８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６７０００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１５５３８３万元,
主要是年度执行中,根据实际情况据实清算下达.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４７４５０万元,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１１３９００
万元,暂未落实到区县３３５５０万元.市经济信息委会同市财政局分配

资金,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１推动我市智能产业增长６％;

２认定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５０家;

３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企业达到２０００户;

４引导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１４％以上;

５企业满意度达到８０％以上.

—２０２—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引导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研发投入强度 １５ ％ ≥ １４

建立研发准备金制度企业
户数 ３０ 户 ≥ ２０００

智能产业增长 ３０ ％ ≥ ６

企业满意度 １０ ％ ≥ ８０

认定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
间数量 １５ 家 ≥ ５０

联系人:仲　勇 联系电话:６３８９７２３９

—３０２—



工业和信息化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６７０００ １５５３８３ １４７４５０

渝中区 ３４００ ２９６ ５５００

江北区 １１５００ １１６３３ ９０００

沙坪坝区 ８５００ ５１６８ ５１００

九龙坡区 １１９００ ７６９４ ６０００

大渡口区 ６１００ ２６６５ １５００

南岸区 ９０００ ８３９５ ６５００

北碚区 ６９００ ４０４２ ４０００

巴南区 ７０００ ７６１６ ６０００

渝北区 １０３００ ８０１２ ７０００

两江新区 ３５４８９

高新区 ８４４８

涪陵区 ５３００ ９１７６ ７５００

长寿区 ４７００ ７１８８ ５５００

江津区 ４５００ ６９８１ ５２００

合川区 ４０００ ２７６１ ３８００

永川区 ３２００ ５６７１ ５５００

南川区 ２１００ ５２４ １０００

綦江区 ５３００ ２８９２ ３６００

　其中:綦江 ２２００ １６７０ ２０００

　　　　万盛 ３１００ １２２２ １６００

潼南区 ２１００ １２０８ ２５００

铜梁区 ２７００ １７５５ ２０００

—４０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２７００ ２１９２ ２０００

荣昌区 ２７００ ２３６０ ２０００

璧山区 ４５００ ４０１６ ５０００

万州区 ２５００ ３２１０ ４５００

开州区 １１００ ３９２ １９００

梁平区 １８００ １１８９ １８００

城口县 ３００ ５００

丰都县 ５００ ２４３ ５００

垫江县 １３００ １３０７ １６００

忠　县 ９００ ６９０ ８００

云阳县 １５００ ５０ ８００

奉节县 ８００ ５００

巫山县 ９００ ７０ ５００

巫溪县 ５００ ５００

黔江区 ４００ ３２９ １０００

武隆区 １３００ ４６ ８００

石柱县 ８００ ５４７ ５００

彭水县 ７００ ５００

酉阳县 ６００ ５００

秀山县 ５００ １１２８ ５００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３２２００ ３３５５０

—５０２—



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经济信息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 «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办发

〔２０１９〕２４号)、«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优化营商环

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渝委发 〔２０１８〕３７号)、«财政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关于对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实施降费奖补政策的通知»
(财建 〔２０１８〕８４１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 〔２０１６〕８４１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重庆市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通知»(渝经信发 〔２０２０〕５２)、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有效发挥政

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切实切实支持小微企业和 “三农”发展的指导

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９〕６号)、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

庆市支持企业复工复产和生产经营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渝府办发

〔２０２０〕２２号)等.
基本情况:由中央和市级设立,采用项目法分配,主要以事后奖

补等方式支持我市中小微企业持续健康发展.２０１８年整合原民营经

济、微型企业、中小企业发展等资金设立市级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
重点用于助推企业成长、促进企业融资、支持创业创新、加强公共服

务、促进担保机构 (含再担保机构)扩大小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等方

面.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关于印发 ‹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建 〔２０１６〕８４１号)、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经信

发 〔２０２０〕５２).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３４８００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６１２７６万元,主

要是年度执行中,中央追加安排补助资金.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３８２００万元,由市经济信息委会同市财政局

分配资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３３０００万元,暂未落实到区县５２００
万元.

—６０２—



当年绩效目标

　　新培育 “专精特新”中小微企业２００户以上;支持１００户以上中

小微企业智能制造和 “上云”;为中小微企业提供６００人次以上的培

训;带动全市中小企业新设立１０万户以上;加大宣传力度,补助政

策企业知晓率达９０％以上.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对单户担保机构的补贴 １０ 万元 ≤ ３０

补助合格率 １０ ％ ≥ ９０

补助资金及时到位率 １０ ％ ≥ ９０

补助政策知晓率 １０ ％ ≥ ９０

培训各类中小企业人员 １０ 人次 ≥ ６００

支持小微企业智能化改造 １０ 户 ≥ １００

企业满意度 １０ ％ ≥ ８０

新设立中小企业数量 １０ 万户 ≥ １０

新培育 “专精特新”企业
数 １０ 户 ≥ ２００

纳入补贴范围的贷款担保
业务平均担保费率 １０ ％ ≤ １５

联系人:仲　勇 联系电话:６３８９７２３９

—７０２—



中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３４８００ ６１２７６ ３８２００

渝中区 ９００ ９６７ ９００

江北区 １５００ １２９７ ７４０

沙坪坝区 ２０００ ８８０ １０００

九龙坡区 ４０００ ４４３８ ２１００

大渡口区 １０００ ５６４ ７００

南岸区 １５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１２０

北碚区 １６００ １３１０ １０６０

巴南区 １４００ １４８１ １１００

渝北区 ２０００ ２４７２ １１００

两江新区 ２５０１ ３６００

高新区 １０００ ２２６２ １１００

涪陵区 ８００ ４８４６ ２０５０

长寿区 １９００ ３９８４ ８６０

江津区 ９００ ３７５２ １０８０

合川区 ８００ １４２１ １１００

永川区 ２７７９ ９００

南川区 ９００ １２６４ ８００

綦江区 １２００ １０７９ １６２０

　其中:綦江 ６００ ８３０ ７００

　　　　万盛 ６００ ２４８ ９２０

潼南区 ７８３ ８００

铜梁区 ５００ １３９９ ７８０

—８０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７００ ２５６９ ８１０

荣昌区 ６００ ４０５４ ９７０

璧山区 ９００ １９５２ ９５０

万州区 ７００ １３３７ １０００

开州区 ９８６ ７５０

梁平区 ５００ １４０７ ６００

城口县 １００ ２０７ １５０

丰都县 ２００ １９４ ３００

垫江县 ５００ ９４５ ３００

忠　县 ３００ ６９５ ２４０

云阳县 ３００ １２０５ ２５０

奉节县 ５１３ ２００

巫山县 ６１４ ２００

巫溪县 ９４５ ２００

黔江区 ７００ ３５１ ３７０

武隆区 １１４３ ２００

石柱县 ２００ １７３ ２８０

彭水县 １７４ ２５０

酉阳县 ４５ ２２０

秀山县 ２００ ８９１ ２５０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５０００ ５２００

—９０２—



服务业发展资金

项目名称 服务业发展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商务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建 〔２０１９〕５０号)、
«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２０２１年服务业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财建

〔２０２０〕４５５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设立,采用项目法分配,主要用于支持电子商

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资金管理办法
　　 «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建 〔２０１９〕５０号)、«重庆市商

务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渝商务 〔２０２０〕７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１２０００万元,实际执行数１５２１０万元,主要是年

度执行中,中央追加安排专项补助资金.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中央财政提前下达资金预算８０００万元,由市商务委会同

市财政局分配资金.目前,已全部提前下达到区县,执行中将根据项

目组织申报、评审情况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速达到８％以上,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

增速１２％以上,示范项目对示范县行政村的服务总体覆盖率５０％以

上.

—０１２—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农村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速 ３０ ％ ≥ ８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同比增
速 ３０ ％ ≥ １２

示范项目对示范县行政村
的服务总体覆盖率 ２０ ％ ≥ ５０

每个示范县建设农村电商
公共服务中心 １０ 个 ≥ １

每个示范县建设电商物流
配送中心 １０ 个 ≥ １

联系人:杨　柳 联系电话:６２６６３１３０

—１１２—



服务业发展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２０００ １５２１０ ８０００

渝中区 ４４０

江北区 ４００

沙坪坝区 １４０

九龙坡区 １１０

大渡口区 １８０

南岸区 ９０

北碚区 ９０

巴南区 ４７０

渝北区 ３００

两江新区 ８０

高新区 １３０

涪陵区 ５００ ３１０

长寿区 ７０

江津区 ５００ ３００

合川区 １００ ７２０

永川区 ２００ ３４５

南川区 ２００ １１０

綦江区 ２００ １１５

　其中:綦江 ２００ ６５

　　　　万盛 ５０

潼南区 ９０

铜梁区 １７５

—２１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００ １００

荣昌区 ７０

璧山区 １９０

万州区 ７００ ２２５ １２５０

开州区 ５００ １３０ １２５０

梁平区 ５００ ６５

城口县 ５００ １０６０

丰都县 １０００ １６３５

垫江县 ５００ １１１５

忠　县 １０００ １２４５

云阳县 ５００ ２００ ５００

奉节县 ５００ ２１０ ５００

巫山县 ５００ １７０ １２５０

巫溪县 ５００ １１００

黔江区 １０００ １１３０

武隆区 ５００ ４００ １２５０

石柱县 ５００ ５５０ ５００

彭水县 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酉阳县 ５００ ５５０ ５００

秀山县 ５００ ３００ ５００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３１２—



支持企业改革发展专项

项目名称 支持企业改革发展专项

资金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

决历史遗留问题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６〕１９号)、«国务院关

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发 〔２０１６〕６
号)、«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国
发 〔２０１６〕７号)、«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 _ 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 «重庆市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委

办发 〔２０１９〕６６号).
基本情况:由市级设立,采用项目法方式分配,主要用于市属国

有企业有关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国企 (含
在渝中央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移交补助工作事项,以及用于推

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并实现脱困发展.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

产能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渝府办发 〔２０１９〕１８号)、
«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关于印发 ‹重庆市市属国有企业

职工家属区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财政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渝财规 〔２０１７〕２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５０００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２４００万元,主要

是年度执行中,根据市能源局关闭煤矿有关批复及６００万元/个奖补

标准下达区县.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１４８５５万元,由市能源局会同市财政局分配资

金.目前,暂未落实到区县,主要是需年度中根据确定目标任务下

达,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根据煤炭去产能工作部署下达市级补助资金,确保资金及时到

位,相关工作如期完成,全市关闭３６个煤矿,其中区县关闭２２个煤

矿.

—４１２—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关闭煤矿个数 ２０ 个 ＝ ３６

资金及时下达率 ２５ ％ ＝ １００

淘汰落后产能 ２５ 万吨 ＞ １０００

减少碳排放 ２０ 无 无 达标

补助区县数量 １０ 个 ＝ １２

联系人:罗　新 联系电话:６７５７５３１７

—５１２—



支持企业改革发展专项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５０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４８５５

渝中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

南岸区

北碚区

巴南区

渝北区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６００

南川区 １２００

綦江区

　其中:綦江

　　　　万盛

潼南区

铜梁区

—６１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荣昌区 ６００

璧山区

万州区

开州区

梁平区

城口县

丰都县

垫江县

忠　县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黔江区

武隆区

石柱县

彭水县

酉阳县

秀山县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５０００ １４８５５

—７１２—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项目名称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住房城乡建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关于提前下达２０２０年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助资金

预算的通知»(财社 〔２０１９〕１９３号)
基本情况:主要用于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

人家庭和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危房改造以及其他符合政策规定的农村困

难群众基本住房安全保障支出.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中央财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社 〔２０１６〕２１６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９９５１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２８１１１万元,主

要是年度执行中按照调整优化支出结构的要求,在年度执行中将年初

市级安排的部分资金从一般公共预算调整为基金下达区县.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４０５６万元,由市住房城乡建委会同市财政

局分配资金.目前,已全部落实到区县,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项目当年实现全部开工,完工后验收合格比例达到１００％,群众

满意度达到９０％以上,改造后房屋满足本地区抗震标准,农房设计施

工达到人畜分离、卫生厕所等基本卫生条件,执行分类分级补助标

准,对深度贫困地区特困户倾斜支持等.

—８１２—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服务对象满意度 ２０ ％ ≥ ９０

执行分类分级补助标准,
对深度贫困地区特困户倾
斜支持

１０ ％ ＝ １００

当年开工率 ２０ ％ ＝ １００

改造后房屋验收合格比例 ２０ ％ ＝ １００

改造后房屋相当于本地区
抗震设防烈度地震中表现 ２０ 无 无 达标

人畜分离、卫生厕所等基
本卫生条件 １０ 无 无 达标

联系人:卢星宇 联系电话:１３８８３５２５７８８

—９１２—



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２９９５１ ２８１１１ １４０５６

渝中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

南岸区

北碚区 ７７ ３１

巴南区 ５０ ４４ ９０

渝北区 ７５６ ３０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７６６ ５１１

长寿区 ７８２ １９７ １６２

江津区 ８６８ ２４６

合川区 １５９ １４２４ ２２６

永川区 １５３２ １２６

南川区 １３６６ ３３９

綦江区 １３７５ ５４３ ２７５

　其中:綦江 １２６２ ４９４ ２２２

　　　　万盛 １１３ ４９ ５３

潼南区 ３７ ２０９１ ４１４

铜梁区 １５４ ５５７ １３０

—０２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２５５７ ５４５ ２６６

荣昌区 ２６７６ ２３５６ ２０３

璧山区 ４１ ２９１ ４８

万州区 １１８５ １７０６ １０３０

开州区 ３５１ ７１８ ９２１

梁平区 ２０９ ２５３

城口县 １８２２ １０５７ ３４１

丰都县 ８４ ６４３ ５８１

垫江县 ４２８ １０９ ２０１

忠　县 ７３０ １０５６ ５５１

云阳县 ４７５ ８８３ １０９２

奉节县 ４８３ ９５８

巫山县 １７ ６６９ ７２６

巫溪县 ６８５３ ３９７５ ７８０

黔江区 １５８６ ３５０ ３４３

武隆区 ７２ ５５５ ４２７

石柱县 ２７９１ ４４０ ４４４

彭水县 ７９１ ４５９ ８１７

酉阳县 ３２２５ １８７０ １０００

秀山县 ８７７ ３５０ ４９４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２２—



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住房城乡建委 资金分配方式 切块分配,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根据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中央财政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 〔２０１９〕３１
号)、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实施意见

(渝府发 〔２００７〕１３６号)、«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等设立.
基本情况:市级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返还区县,用于各区县对保

障性住房建设维修维护支出、以及廉租房对象租住公租房的租金补

差、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等.

资金管理办法

　　 «重庆市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办法»、«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

于印发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综 〔２０１９〕３１号、 «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 ‹城镇保

障性安居工程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办法›的通知»(财综 〔２０２０〕１９
号)、 «重庆市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补助资金管理实施办法»(渝财综

〔２００７〕１６１号)、 «重庆市廉租住房保障资金管理办法»(渝财综

〔２００８〕４７号)、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

发 «财政支持住房租赁市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试行)»的通知

(渝财规 〔２０２０〕３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 年预算 ８５０００ 万元,年度中压减 ５０００ 万元,实 际 支 出

４９８２９万元,剩余２５０００万元预留用于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地方配套,

５１７１万元结转至２０２１年继续使用.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 年年初预算数为 １０７０２５ 万元,目前暂未未落实到区县

１０７０２５万元.主要是年度执行中,由市住建委会同市财政局按区县

前一年度上缴的增值收益和管理费用进行清算返还,区县具体安排用

于廉租住房的维修维护.

当年绩效目标

　　对我市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提供住房保障,实现应保尽

保、住有所居.资金根据区县上缴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返还,返还

区县不低于２０个,资金及时到位率不低于８０％,用于廉租住房维修

维护、廉租对象公租房租金补差等住房保障支出,受益群体不低于

１００００人,受益对象满意度不低于８０％.

—２２２—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廉租住房覆盖人口 ２０ 人 ≥ １００００

廉租房维修整改率 ２０ ％ ≥ ８０

受益对象满意度 ２０ ％ ≥ ８０

补助区县数量 ２０ 个 ≥ ２０

补助资金及时到位率 ２０ ％ ≥ ８０

联系人:贺　欢 联系电话:６７５７５４５１

—３２２—



廉租住房保障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８５０００ ４９８２９ １０７０２５

渝中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

南岸区

北碚区

巴南区

渝北区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４９７３

长寿区 ２３５２

江津区 ２２３８

合川区 ２１４１

永川区 １９９１

南川区 １２４２

綦江区 ３０７６

　其中:綦江 ２２６７

　　　　万盛 ８０９

潼南区 ８２７

铜梁区 １５７４

—４２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６４３

荣昌区 １２４１

璧山区

万州区 ５００３

开州区 ２２４５

梁平区 １５６５

城口县 ７７３

丰都县 １７５８

垫江县 １５７１

忠　县 １１３５

云阳县 １３９７

奉节县 １６２８

巫山县 １３５４

巫溪县 １２１０

黔江区 １８２４

武隆区 ８４３

石柱县 １１２７

彭水县 １０８２

酉阳县 １０９５

秀山县 ９２１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８５０００ １０７０２５

—５２２—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项目名称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资金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农业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６２９号)、«财政部关于

印发 ‹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

〔２０１６〕１２３号)、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林草局关于印发 ‹关
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金 〔２０１９〕１０２
号)、«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重庆市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
的通知»(渝财规 〔２０１７〕６号)、重庆市财政局等５部门印发的 «关
于印发 ‹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渝财规

〔２０２０〕１１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设立,采用项目法分配,主要用于对农业保险

保费的补贴和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以奖代补.目前,中央财政补贴政

策主要是１１个农产品的种植 (养殖)灾害保险,不同险种保费中中

央、市级、区县、农户的分担比例略有不同.２０２０年起,市级财政

补贴政策做了适当调整,将原来生猪收益保险和柑橘种植灾害保险保

留为市级险种,其他市级险种以及区县自行开展的优势特色农产品保

险纳入以奖代补予以支持,充分尊重区县自主权,保费分担比例是市

级４０％、区县３０％、农户３０％,同时建立资金分配与绩效评价结果

正向激励机制,对以奖代补绩效评价得分排名前５位的区县,分别奖

励１００万元.另外,针对建卡贫困户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市级财

政在原保费承担比例上,再承担总保费的５％.

资金管理办法

　　 «农业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６２９号)、 «财政部关于印发 ‹中
央财政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 〔２０１６〕１２３
号)、«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银保监会林草局关于印发 ‹关于加快农业保

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财金 〔２０１９〕１０２号)、 «重庆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 ‹重庆市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
(渝财规 〔２０１７〕６号)、重庆市财政局等５部门印发的 «关于印发

‹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渝财规 〔２０２０〕

１１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８５８２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３９９９３万元,主

要是按各区县的实际投保额据实清算.

—６２２—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３７０９２万元,由市财政局会同市农业农村

委、市林业局分配.目前３３０９２万元已落实到区县,尚余４０００万元

未落实,主要是相关资金需要根据当年区县实际情况据实安排.

当年绩效目标

　　通过保费补贴和以奖代补共同引导各区县、承保机构进一步提高

农业保险服务力度,力争实现全市风险保障总额超４３０亿元,经办机

构县级分支机构覆盖率达１００％的目标;同时加强政策宣传、解读,
提高社会公众满意度,实现参保农户满意度高于８０％,承保理赔公示

率达１００％的目标.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绝对免赔额 ２０ 元 ＝ ０

风险保障总额 ２０ 亿元 ≥ ４３０

经办机构县级分支机构覆
盖率 ２０ ％ ＝ １００

承保理赔公示率 ２０ ％ ＝ １００

参保农户满意度 ２０ ％ ≥ ８０

联系人:周建文 联系电话:６７５７５２５６

—７２２—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２８５８２ ３９９９３ ３７０９２

渝中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１８

大渡口区 ２ ２

南岸区 １０

北碚区 １５６ １４１

巴南区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０２

渝北区 ５０ ５０ １２４

两江新区

高新区 ５ ５

涪陵区 ２７００ ２９９５ １９５７

长寿区 ９００ １２７６ ８８２

江津区 １１００ １２７３ ７７０

合川区 ２３００ ２６５７ ２０１０

永川区 ５００ ６０９ ４４０

南川区 ７００ １３００ ９３２

綦江区 １５ ６３５ １３４８

　其中:綦江 ４７０ １２８０

　　　　万盛 １５ １６５ ６８

潼南区 １５００ １８７６ １０５６

铜梁区 ８００ ８３６ １１１３

—８２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５３０ ６９１ ８５９

荣昌区 ６００ ７８４ ５１２

璧山区 ２００ １２７９ ５２６

万州区 ２０００ ２１６７ ３６１８

开州区 １６００ ２０２３ １６２２

梁平区 ４００ ８４８ ６７２

城口县 ４００ １５０２ ４７５

丰都县 １３００ １７１７ ９９３

垫江县 １０００ １４９５ １０２６

忠　县 １５００ １７８７ １０８７

云阳县 ９００ １５４１ １０８４

奉节县 ５００ ８２６ ７３０

巫山县 ７８０ ８７２ ６１２

巫溪县 ９００ １２００ ９７８

黔江区 １０５０ １５５２ １０９５

武隆区 １０５０ １４９９ ９５２

石柱县 ８００ ８９１ ６９７

彭水县 ４００ ７７６ １５８１

酉阳县 １３００ １５３４ １５０９

秀山县 ７００ １２１１ １０８９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４０００

—９２２—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财政部关于修订发布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的通知»(财金 〔２０１９〕９６号)、«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重

庆市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金 〔２０２０〕１０
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设立,采用项目法分配,主要用于支持普惠金

融发展,包括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创业担保贷款奖补、财政支持深化

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奖励、农村金融机构定向

费用补贴四个方面.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关于修订发布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金 〔２０１９〕９６号)、«重庆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普惠金

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财金 〔２０２０〕１０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３４１１９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８７７７１万元,主

要是年度中追加安排中央补助资金.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４９８６８万元,由市财政局分配资金,目前已

落实到区县３８６７５万元,尚余１１１９３万元未落实,主要是相关资金需

要根据当年区县实际情况据实安排.

当年绩效目标

　　发挥好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支持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
力争实现创业担保贷款超５０亿元,选取４个试点城市探索更多改善

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有效模式.

—０３２—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年均存贷比 ２０ ％ ≥ ５０

创业担保贷款发放额 ２０ 亿元 ≥ ５０

创业担保贷款不良率 ２０ ％ ≤ ３

当年贷款平均增长率 ２０ ％ ≥ ０

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
平均余额占比 ２０ ％ ≥ ７０

联系人:赵蔚然 联系电话:６７５７５２６０

—１３２—



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３４１１９ ８７７７１ ４９８６８

渝中区 １７２ ６７８５ １９６

江北区 １３２ １５４６ ２０１

沙坪坝区 １８５ ４３８ １６３

九龙坡区 １６２ ２８５ １６２

大渡口区 ４８ ２７１ ７３

南岸区 ５６９ １７６１ ２２１

北碚区 ２１７ ５５４７ １５７

巴南区 ４５０ ８２４ ５８７

渝北区 ２６６ １１６７ ３６４

两江新区 ６７ ２１８２ ５３

高新区 １２１ ２８８ １６６

涪陵区 １５９１ ２７０９ １０９７

长寿区 ６５４ １６７５ ９８１

江津区 ８４６ ３１６３ １０８８

合川区 ５０４ １２４２ ６４６

永川区 ８６７ １５０３ ７１２

南川区 ９５９ １５７９ １２９４

綦江区 １０２４ ２４７９ １０２７

　其中:綦江 ５４５ １７４６ ６１５

　　　　万盛 ４７９ ７３３ ４１２

潼南区 ２８３ ６２８ ４７０

铜梁区 ５５１ ９９５ ６２９

—２３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５１６ ２０９８ １９８３

荣昌区 ９３５ ６５３９ １０１６

璧山区 ３９２ ９１６ ６７８

万州区 ３２４０ ４８３８ ３４９３

开州区 ２７２７ ３９３５ ２５０４

梁平区 １１１５ ２７６４ ２３３４

城口县 ９６０ １４７２ ８４４

丰都县 ６０９ １１２４ ５７６

垫江县 ７３９ ７１４７ １２７５

忠　县 １６９１ ２３０２ １３０５

云阳县 ２３３５ ３８９６ ２９４２

奉节县 １６９１ ２４０８ １７８７

巫山县 ３７６ ６４９ ５２１

巫溪县 ９５１ １４６７ ８３５

黔江区 １１２５ １４４１ ８８７

武隆区 １３０７ １９０６ １３９４

石柱县 ５３４ １０５３ ７７０

彭水县 ６６３ １１６８ ９０７

酉阳县 １５１６ ２１６７ １６９２

秀山县 １０２９ １４１６ ６４５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１１９３

—３３２—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住房城乡建委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关于提前下达２０２０年部分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

工程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综 〔２０１９〕５０号)
基本情况:主要用于２０２０年度城市棚户区改造、公租房新筹集

项目、以及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资金管理办法
　　 «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综

〔２０１７〕２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为１４２６８６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３１４８１８万元,
主要是年度执行中中央加大了对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力度.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２０８６８７万元,由市住房城乡建委会同市财

政局分配资金.目前,已全部落实到区县,由区县具体安排使用.

当年绩效目标

　　支持各区县加快廉租住房建设进度,完善各项配套设施,切实解

决低保家庭和低收入人群的住房困难问题.摇号配租４次约２８万

套,新增入住２２万套,租金收入１４亿元,质保期外维修整改率

９０％,开展社区活动２００场次等.

—４３２—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租赁补贴发放目标完成率 ２０ ％ ＝ １００

已保家庭户数占应保家庭
户数比率 ２０ ％ ≥ ８０

城镇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
庭满意度 １０ ％ ≥ ８０

及时下达补助资金 １０ 无 无 达标

质保期外维修整改率 １０ ％ ≥ ９０

租金收入 ２０ 亿元 ≥ １４

维修整改满意率 １０ ％ ≥ ９０

联系人:卢星宇 联系电话:１３８８３５２５７８８

—５３２—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４２６８６ ３１４８１８ ２０８６８７

渝中区 １８２０ １２３３９ ２１７３４

江北区 ３５３９ １９６８３ １３９０９

沙坪坝区 ３３３９ ６６９９ １３４８３

九龙坡区 ８７５２ １７８２０ ９９５６

大渡口区 ３３４２ １３９１５ ４６４７

南岸区 ８２２６ １７８５５ １５８１６

北碚区 １９３７ ８１９８ ６３４１

巴南区 ５１４８ １３５４０ １０４３９

渝北区 ３２９４ ４４８４９ ８７６３

两江新区 １７９８７ １８３０９

高新区 １２１ １８２６６ １５４８８

涪陵区 ５１２ ２３６ １９０８

长寿区 １５０３ ６７３ １１４０

江津区 ９６３ ７６５ ２５０

合川区 ４２６８ １３８９５ ４６０４

永川区 ６９１６ １４７２３ ７５００

南川区 ６０７８ １７８３ ９２６

綦江区 ７８０２ １１０３５ ７６８７

　其中:綦江 ５８８５ ８７２８ ６６４５

　　　　万盛 １９１７ ２３０７ １０４２

潼南区 １８１７ ７１８ ４９７４

铜梁区 ４６０ １３３ ４２６

—６３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３５２４ ２７９２ ４１４７

荣昌区 ７２２２ １７３２３ ５１９４

璧山区 ３６１５ ７５２０ ２０７６

万州区 ６９１８ ７２４３ ６４５１

开州区 ２３５ １２４ １１５７

梁平区 ６８５９ ６７８７ ２０

城口县 １３９１ １２７２ １２３９

丰都县 ６７５９ ６７８６ ６０４

垫江县 ２００８ １５０６ ２９１６

忠　县 １８２２ ２０６８ ５７１

云阳县 ３６１７ ２９８４ ２５８３

奉节县 １５４１ １４１３ １５９３

巫山县 ９３１０ ８６２５ ３５４３

巫溪县 ４２９９ ３０３９ ２１４９

黔江区 ９９７ ８４８ ８４２

武隆区 ３１１１ ２７７６ １１８０

石柱县 １７６８ １１２９ １０２２

彭水县 ５９０ ３５３ ５５０

酉阳县 １５８９ １６５３ ７１８

秀山县 ５６７４ ３４６８ １８３２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７３２—



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

资金主管部门 市财政局 资金分配方式 项目法

项目设立依据

及基本情况

　　设立依据: «财政部关于印发 ‹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财建２０２０)１９０号.
基本情况:由中央设立,根据利用量,通过预拨、清算方式下达

非常规天然气抽采利用补贴.

资金管理办法
　　 «财政部关于印发 ‹清洁能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

知»(财建２０２０)１９０号)

执行情况

　　２０２０年年初预算数１２１９０９万元,实际执行数为１２２７９４万元,主

要是预拨２０２０年和清算２０１９年页岩气开发利用补贴及煤层气抽采利

用补贴.

资金安排
　　２０２１年年初预算数为８１８９６万元,由市能源局会同市财政局分配

资金.目前,已落实到区县８１８９６万元.

当年绩效目标
　　开发利用非常规天然气,增加能源供应,实现安全发展、清洁发

展、节约发展.

—８３２—



绩效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权重 计量单位 指标性质 指标值

评价企业数量 ３０ 家 ＝ ７

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满意
度 ４０ ％ ≥ ９０

设施设备巡检量 １０ 次 ≥ １０

设施运行情况 １０ 无 无 达标

处理效果情况 １０ 无 无 达标

联系人:罗　新 联系电话:６７５７５３１７

—９３２—



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２１９０９ １２２７９４ ８１８９６

渝中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

南岸区

北碚区

巴南区

渝北区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９７７１１ ９７７１１ ５７５０４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３５２３ ４００２ ３８９９

南川区 １５９４８ １５９４８ １４４５７

綦江区 ８８７ ９５７ １０６４

　其中:綦江 ８８７ ９５７ １０１２

　　　　万盛 ５２

潼南区

铜梁区 ２４２８ ２５０８ １０８１

—０４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４８０ ６８９ １８０

荣昌区 ６５６ ７０４ １５１６

璧山区

万州区

开州区

梁平区

城口县

丰都县

垫江县

忠　县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黔江区

武隆区 ２７６ ２７６ ２１９５

石柱县

彭水县

酉阳县

秀山县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１４２—



国资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３５０００ ３５０００

渝中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

南岸区

北碚区

巴南区

渝北区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永川区

南川区

綦江区

　其中:綦江

　　　　万盛

潼南区

铜梁区

—２４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荣昌区

璧山区

万州区

开州区

梁平区

城口县 ８７５０ ８７５０

丰都县

垫江县

忠　县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８７５０ ８７５０

黔江区

武隆区

石柱县

彭水县 ８７５０ ８７５０

酉阳县 ８７５０ ８７５０

秀山县

未落实到区县数

注:２０１９年,城口县、巫山县、彭水县、酉阳县四个贫困区县成功摘帽,阶段性任务

目标圆满完成.２０２１年,预算资金统筹用于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任务.

—３４２—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１２７３５００ １２９８２７７

渝中区 ６６１０ ７６１６

江北区 １００２１ １１７７７

沙坪坝区 ２１８９７ ２６３９０

九龙坡区 ２４２８７ ２８４６３

大渡口区 ６２１０ ７２３０

南岸区 １６８３０ １９８２９

北碚区 １８８４６ ２０３１５

巴南区 ２９１１６ ３１４５６

渝北区 ３０８４６ ３４５６９

两江新区 ６９１０ ８９３０

高新区

涪陵区 ４１３４３ ４３６８８

长寿区 ３０５８６ ２６０８４

江津区 ５４５２５ ５７５８４

合川区 ５４９６１ ５８７９８

永川区 ４２８１６ ４５４７３

南川区 ２７００１ ２８６６２

綦江区 ４２１４０ ４１９５０

　其中:綦江 ３３１９１ ３２３８２

　　　　万盛 ８９４９ ９５６８

潼南区 ３６１４４ ３０２７１

铜梁区 ３２３８９ ３４０５２

—４４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４２７３９ ４１９４８

荣昌区 ３１７５３ ３３９１６

璧山区 ２４８０６ ２６８０７

万州区 ６３３８２ ６７６１４

开州区 ６９２１３ ７４０９２

梁平区 ３７５３７ ３９９６７

城口县 １０１４１ １０９６５

丰都县 ３２７４３ ３４１１２

垫江县 ３６０２６ ３３８３０

忠　县 ４００６５ ４２９７０

云阳县 ６０１６９ ６５２５６

奉节县 ４５３５６ ４６２０１

巫山县 ２５９０６ ２８２３３

巫溪县 ２１０５６ ２１９２２

黔江区 ２２５９５ ２４８３７

武隆区 １６６７０ １７９９０

石柱县 ２２５３９ ２４４１１

彭水县 ２８３９２ ３１４０３

酉阳县 ３４３０１ ３７２９９

秀山县 ２７９９３ ３１３６７

未落实到区县数 ４６６４０

注:按照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从区县支出调整为市级支出,

２０２１年区县无预算数.

—５４２—



中央基建投资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８７１６８６

渝中区 ７９４９

江北区 １９０８１

沙坪坝区 ４４２３３

九龙坡区 １７９５６

大渡口区 １４８７１

南岸区 １２０３０

北碚区 ２３１３５

巴南区 ２０６４４

渝北区 ９６１１

两江新区 ２３６０５

高新区

涪陵区 ３４６５

长寿区 ２５９４５

江津区 ３０６３６

合川区 ４０２３２

永川区 ２５３１６

南川区 １８４３３

綦江区 ７４８６７

　其中:綦江 ５４８９３

　　　　万盛 １９９７４

潼南区 １９３１５

铜梁区 ７７９７

—６４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４４７１８

荣昌区 ２３２９３

璧山区 １０８１６

万州区 ２１５６７

开州区 ８４９５

梁平区 １１６５８

城口县 １７３９８

丰都县 ３３８３６

垫江县 ３２７３３

忠　县 １７３５１

云阳县 １７７４４

奉节县 ２９０４０

巫山县 １６８８７

巫溪县 ３００４８

黔江区 １４８３７

武隆区 ２７３９０

石柱县 ２２４２３

彭水县 １１３６９

酉阳县 １５１３１

秀山县 ２５８３１

未落实到区县数

注:２０２０年执行数主要为中央下达资金,２０２１年中央暂未提前下达资金,未安排２０２１
年预算.

—７４２—



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７３３１

渝中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

南岸区

北碚区

巴南区

渝北区

两江新区

高新区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 ２

合川区

永川区

南川区

綦江区 ７２３１

　其中:綦江 ７２３１

　　　　万盛

潼南区

铜梁区

—８４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荣昌区

璧山区

万州区

开州区

梁平区

城口县

丰都县 ２

垫江县

忠　县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９６

巫溪县

黔江区

武隆区

石柱县

彭水县

酉阳县

秀山县

未落实到区县数

注:２０２０年执行数主要是清算下达上年资金.

—９４２—



大数据应用发展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２５７７

渝中区 １０９

江北区 ２２２

沙坪坝区 ３５

九龙坡区 ２６０

大渡口区 ２５

南岸区 ３６７

北碚区 １２１

巴南区 ７０

渝北区 ４４７

两江新区 ４４５

高新区 ２５

涪陵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１００

永川区 １５

南川区 ４０

綦江区 １１５

　其中:綦江

　　　　万盛 １１５

潼南区

铜梁区

—０５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荣昌区

璧山区 １７

万州区

开州区 ２０

梁平区 ２５

城口县

丰都县

垫江县

忠　县

云阳县

奉节县

巫山县

巫溪县 ３５

黔江区

武隆区

石柱县 ８４

彭水县

酉阳县

秀山县

未落实到区县数

注:市大数据发展局将在年度执行中根据项目实施情况确定资金分配计划,故暂未落

实到相关区县.

—１５２—



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

单位:万元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合　计 ７２０００

渝中区 ４４２４５

江北区 １６１

沙坪坝区 ７２７

九龙坡区 ９３０

大渡口区 １００

南岸区 ３０５３

北碚区 ４７０

巴南区 ５３７

渝北区 ６２８

两江新区 １２８７

高新区 ２３２２

涪陵区 ８５５

长寿区 ２５０９

江津区 ４９４

合川区 ２３８５

永川区 ８５９

南川区 １１９

綦江区 ２１４２

　其中:綦江 １９３９

　　　　万盛 ２０３

潼南区 １８８

铜梁区 ４０７

—２５２—



区　　县 ２０２０年预算数 ２０２０年执行数 ２０２１年预算数

大足区 １７７

荣昌区 ３３９

璧山区 １３２

万州区 １１３７

开州区 １２３７

梁平区 １１５

城口县 ３３

丰都县 １２８

垫江县 ４４９

忠　县 １９２７

云阳县 ４２０

奉节县 １３０

巫山县 ７８

巫溪县 ６７

黔江区 ８００

武隆区 ６２

石柱县 ６６

彭水县 ８４

酉阳县 １１６

秀山县 ８５

未落实到区县数

注:２０２０年执行数主要为中央下达资金,２０２１年中央暂未安排.

—３５２—




